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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恒产者有恒心？

来自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的证据* 

缪佳†  

 

摘要：人们一般认为拥有住房产权可以带来广泛的社会效益，然而相关的

实证证据并不充分，对西方以外社会的研究更是有限。本文利用香港“居

者有其屋计划”这一准实验设计，研究拥有住房产权对香港居民生活满意

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以远

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补贴性房产的机会，并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购房资

格。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The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HKPSSD）四轮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拥有住房产权

显著提高了香港成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本文首次实证

检验了华人社会背景下住房产权的社会效应，其结果有助于更全面理解在

香港和其他地区推动住房拥有率的社会政策的影响。 

 

关键词：住房产权  生活满意度  主观阶层认同  准实验设计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958-8006(2023)01-0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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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Consequences of Homeownership: Evidence from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in Hong Kong 

MIAO Jia 

 

Abstract: Homeownership is expected to provide a wide range of social 

benefits. However,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causation is weak, and knowledge 

beyond Western countries is even more limit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homeownership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in 

Hong Kong.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a large-scale subsidized 

homeownership program based on a random draw, represents a quasi-

experimental setting to identify the causal impact of homeownership.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data from four waves of the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we show that 

homeownership significantly improves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Hong Kong 

adults, and that those who own a home deem themselves as belonging to a 

higher social clas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homeownership effects by providing causal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society and 

sheds light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housing policies that aim to promote 

homeownership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Keywords: Homeownership, Life Satisfaction, Subjective Class Identification,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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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产权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城市议程上的关键问题。人们普遍认

为拥有住房产权有很多益处，包括提高归属感、自尊感、生活满意度和政

府支持度等（Zavisca and Gerber，2016）。在西方社会，拥有住房被认为

是人生发展的里程碑，是成为中产阶级的象征（Rossi and Weber，1996；

Dietz and Haurin，2003）。在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孟子就提出过

“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观点（Hu，2013），强调产权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

稳定的意义。除了社会心理和文化意涵外，住房作为许多家庭最主要的财

产，与财富积累和社会流动高度相关，在房价快速上涨和公共住房供给不

足的地区尤其如此（Zavisca and Gerber，2016）。随着住房在世界大部分

地区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许多政府都实施了促进房产拥有率的政策，这

些政策很大程度上都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拥有住房可以促进社会和政治

稳定，改善个人福祉（Doling and Ronald，2010）。 

然而，拥有住房产权是否能带来上述社会效应尚有待进一步实证检验，

其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将产权的影响与其它难以观察到的个人或家庭特

征（如财富、个人偏好、对产权的渴望）的影响分开（Dietz and Haurin，

2003）。此外，目前绝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西方国家，而房屋产权的作用

会受到更宏观的经济、文化和福利制度的影响（Zavisca and Gerber，

2016），因此，我们需要比较研究的视角来检验住房产权的作用是否在不

同的社会中有所不同。 

本文旨在研究拥有住房产权如何影响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

层认同——两个与个人幸福和社会稳定高度关联的结果变量（Diener et al.，

1999）。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本文实证检验了住房产权

的社会影响。本研究使用中国香港的资助性住房拥有计划——“居者有其

屋计划”（以下简称“居屋计划”，通过该计划建设的住房单位简称“居

屋”）来研究住房产权的因果效应。在该计划下，中低收入家庭有机会以

低于市场价值 30%至 50%的价格从政府手中购买房屋。由于对补贴性购房

的需求远远超过供应，房屋管理部门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认申请人的购买

资格（Yip 2014）。抽签的随机性使“居屋计划”成为因果推断理想的准

实验环境。 

第二，对香港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房产市场和制度环境如

何影响住房产权的社会效应。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住房拥有率相对较高

的国家，拥有住房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标配。一些学者质疑这些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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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推广到住房市场波动较大、住房拥有率较低的地区，或者由于社

会福利供给不足、拥有住房被认为是投资和为退休储蓄的重要手段的社会

（Ronald and Doling，2012）。本文通过对香港的研究来回应这些问题。

香港是世界上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房产拥有率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1 

并且由于缺乏全面的养老金制度，人们普遍认为购买住房是提升安全感、

获得退休保障的重要手段（Yip，2014）。 

第三，本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评估促进住房产权的政策在

香港和其他地方是否是最优的住房政策。与许多其他社会一样，香港政府

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致力于提高住房拥有率（Yip，2014）。一些学者认

为，这种住房政策对宏观经济和中低收入阶层都是无益的（La Grange and 

Yip，2001），也有人质疑拥有住房是否能够弥补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的

缺陷（Ronald and Doling，2012）。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发展战略之间的

密切联系可能使香港的房产市场极易产生波动，一旦泡沫破裂，许多房主

会面临无法偿还贷款的风险（Forrest and Lee，2004）。本研究提出在经济

考量之外，房屋产权还会对社会阶层感知和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对上述

的讨论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最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思考如何维持香港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新

的思路。已有的研究记录显示，当人们对生活不满意、感到社会向上流动

无望时更容易参与社会运动（Lorenzini，2015）。香港是世界上房价最高

的城市之一，越来越难以负担的住房会导致公众不满，危及社会稳定（La 

Grange and Yip，2001；Wong et al.，2017）。然而，很少有实证研究评估

住房产权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社会流动性感知的影响。本研究提供

的科学证据填补了这一空白，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在香港是否可以通

过改善生活条件和促进住房拥有率来纾解社会怨气。 

一、住房产权、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 

拥有住房的意义远远超过拥有一个物理上的居住空间（Atkinson and 

Jacobs，2016）。住房产权是一个多维度的社会现象，通过不同方式对个

人产生影响（Dietz and Haurin，2003；Rohe and Stegman，1994）。首先，

住房产权可以改善住房拥有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提高其生活满意度

（Rossi and Weber，1996；Gibson et al.，2011；Zhang et al.，2018）和主

 
1. 数据来源：OECD Affordable Housing Database；HKSAR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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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阶层认同（Chen et al.，2019；Foye et al.，2018）。由于过去几十年的

房产升值和房屋资产信贷的发展，房产拥有者比租房者更容易积累财富，

在房价飙升时和推动住房产权的政策（如减税）下尤其如此（Sierminska 

and Takhtamanova，2012）。除了直接和显性的好处，拥有住房产权可以

通过减少失业风险（Coulson and Fisher，2009）、增加工资（Munch et al.，

2008）、以及提高年轻人的教育成就（Li，2016）来提高人们的社会经济

地位。相应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

（Chen and Williams，2018）。 

其次，在现代社会，是否拥有住房是成功与否的重要文化象征（Rossi 

and Weber，1996）。住房拥有者可能会因为他们实现了这种文化期待而对

生活更加满意，并认为自己跻身于更高的社会阶层。对西方中产阶级来说，

拥有房屋通常被认为是过上体面生活的先决条件（Stern，2011）。在注重

家庭观念的亚洲文化中，拥有住房常常与事业、婚姻、生儿育女以及履行

家庭义务一同被视为成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Townsend，2002）。人们

普遍认为，父母需要帮助子女买房，而子女需要在父母年迈时提供回报和

支持（Deng et al.，2020）。根据自我归属理论，当个人达到主流社会的成

功标准时就会认为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对自身的评价也会更高（Rohe and 

Stegman，1994）。 

第三，当住房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时，住房拥有者看待自己和别人看

待他们的方式也会改变，从而影响他们对社会地位和生活满意度的感知

（Rohe and Stegman，1994；Yeung and Martin，2003）。社会比较理论认

为，个人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确定自己的主观社会地位的。住房拥有者，

尤其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住房拥有者，很可能将租房者视为他们的参照群体，

从而认为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更高（Rohe and Stegman，1994）。 

最后，拥有住房产权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控制感和安全感来影响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研究发现：拥有住房满足了人们对控制周遭生活

环境的本能愿望，人类普遍将住房与舒适和隐私联系起来（Atkinson and 

Jacobs，2016）。与可能被要求搬出住所的租房者不同，房产拥有者可以

随心所欲地装饰和重新布置自己的家（Zumbro，2014）。安全感和自主权

可以提高生活满意度和阶层认同（Kearns et al.，2000）。 

有文献指出，虽然在西方国家和中国社会，住房产权和生活满意度

（Hu，2013；Cheng et al.，2016）、主观阶层认同（Chen et al.，2019；

Dietz and Haurin，2003；Zavisca and Gerber，2016）之间都存在正向联系，



缪佳                                                                                    城市与社会学刊·2023·1 

6 

 

然而，住房产权的一些潜在积极影响可能仅存在于特定群体中，并受到更

宏观的社会因素的制约（Bucchianeri， 2009；André et al.， 2019；

Grinstein-Weiss et al.，2011）。已有研究显示，拥有房屋产权的好处受到

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包括住房拥有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和购买房屋的时机、

是否经历了房价的上涨或者泡沫经济的破裂（Forrest and Lee，2004；

Izuhara，2010）。房产拥有者常常需要负担巨额的长期贷款，可能会带来

焦虑或者家庭消费的减少。当住房价格下降或经济衰退时，这种情况更加

严重（André et al.，2019）。此外，拥有住房可能会限制工作和居住的流

动性。那些收入低、只能在不太理想的社区买房的人可能会发现附近工作

机会有限，而只能被迫忍受很长时间的通勤（Grinstein-Weiss et al.，

2011）。这些收入较低的房产拥有者可能会被困在经济萧条的社区和维护

不善的房屋中，从而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都会降低（Huang et al.，

2015）。 

由于以往的一些研究发现，拥有住房产权并不必然带来正面影响，有

时甚至可能带来负面效应，这更加要求政府在设计和实施促进房屋产权的

政策时要科学和审慎地研究住房产权的社会影响。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克服

两个主要挑战：首先，研究者需要精细的研究设计来确定因果关系。众所

周知，由于遗漏变量偏差的问题，拥有住房产权和观测到的社会后果之间

的联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Zavisca and Gerber，2016）。一些研究使用固

定效应模型或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并提出发现了住房产

权的正面效应（Cheng et al.，2016；Ren et al.，2018；Grinstein-Weiss et al.，

2011）。然而，这个结论只有在决定选择过程的所有因素都不随时间变化、

并被正确地测量和建模的情况下才成立。还有一些针对西方社会的研究研

究采用了准实验设计的方法来确定拥有产权的影响（Rohe and Stegman，

1994；Rohe and Basolo，1997；Rohe et al.，2002；Engelhardt et al.，

2010）。但是，那些被视为准实验条件的购房补贴项目通常只针对小部分

低收入家庭，其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能被推广到一般群体中还有待验证。 

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述，拥有住房产权的社会意义和给个人带来的好

处会受到经济、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比较研究的视角

来全面了解住房产权的社会后果（Zavisca and Gerber，2016）。总的来说，

在那些住房拥有率高、住房市场波动较小、拥有住房被视为中产阶级门槛

的社会中，住房产权往往能带来益处（Zavisca and Gerber，2016）。然而，

我们对美国和欧洲以外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也不确定住房产权的影响在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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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拥有率相对较低、房产市场又相对动荡的地区是否依旧存在。本文将通

过对香港的研究弥补这一空白。 

二、香港的住房拥有情况 

香港为研究住房产权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案例。香港的住房

问题反映了全球许多大城市在该问题上面临的挑战，同时，研究香港可以

让我们了解在注重家庭观念和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东亚社会中，住房产权

如何对个人、家庭和社会产生影响。香港的住房问题从未像现在这般严峻

和重要。2018 年，香港连续第八年被列为世界上住房最昂贵的城市

（Demographia，2019）。公众越来越担心，高昂的房价会使年轻人感到

绝望和愤恨，从而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Wong et al.，2017）。 

与其他邻近的东亚社会一样，香港居民对拥有自己的住房有着强烈的

渴望。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许多东亚社会都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住

房拥有率快速提高和住房价值急剧升值，这些变化更加强化了住房产权的

重要性（Forrest and Izuhara，2009）。香港居民对住房产权的期待也根植

于中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土地和住房的极大重视。房产通常被认为是稳定

生活的基石，与事业、婚姻和养育孩子一样，拥有房产被视为一个人成熟、

勤奋和有责任感的标志（Townsend，2002）。香港居民普遍认为年轻人应

该在结婚前或结婚时购买房产，高额的首付和长期抵押贷款显示了一个人

对婚姻的承诺。此外，拥有住房是家庭财富的体现，可以使单身人士在婚

姻市场上更具竞争力（Cheung et al.，2020）。社会福利的不足进一步加强

了香港居民对拥有住房的渴望。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典型代表，香港采取

了发展导向的策略，只提供极为有限的退休保障和其他社会福利（Yip，

2014）。香港居民必须依靠自己来为未来做打算，而买房是投资和积蓄退

休资金的重要手段。 

已有调查显示，尽管过去三十多年来房价飙升，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

带来的创伤仍令许多人心有余悸，而且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的人口结构也发

生了重大变化，但是香港居民对住房产权的渴望却始终维持在高位

（Forrest and Lee，2004；Wong，2012）。20 世纪 90 年代初，超过 80%

的家庭表示他们愿意买房而不愿租房（Forrest and Lee，2004）。2012 年

的另一项调查发现，83%的 25 至 34 岁的年轻人希望购买住房（Wong，

2012）。然而，与民众对产权的高期待和高需求形成对比的是，香港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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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的家庭在 2019 年仍然住在出租屋中，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买房。2 拥有房

屋的强烈愿望和经济能力之间的落差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研究发现，

随着买房变得越来越难，独立居住的梦想越来越遥不可及，香港年轻人对

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满意（Chiu and Wong，2018）。一些学者还发现，在

香港，拥有住房与许多优势有关，包括更有可能结婚和生子（Hui et al.，

2012 年），家庭消费增加（Gan，2010），以及下一代有更好的学业成绩

（Li，2016）。 

尽管已有的关于香港的研究大多观察到了拥有住房产权和一些积极社

会结果之间的关联，但因果关系的实证证据仍然十分缺乏。大多数研究都

采用了横截面数据和简单的多变量回归分析，不足以解决遗漏变量偏差的

问题。此外，很少有研究探讨住房产权对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

同的影响。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拥有住房的人更愿

意维护社会稳定，拥有在空间和精神上的方寸之地会使人们感到平和及满

足，对社区和社会萌生认同感（Hu，2013）。近年来，香港政府强调要实

施更多政策以推动住房拥有率，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有恒产者有恒心”

的前提假设（Yip，2014）。然而，很少有研究使用高质量的数据和科学

严谨的方法来实证检验这一前提假设。为了弥补这一空白，本文利用香港

的补贴性住房政策——“居者有其屋”计划，建立了一个准实验性研究设

计，以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以下简称“HKPSSD”）数据为基础，评估住房产权的社会影响。 

三、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一个准实验设计 

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提供公共住房是香港住房市场的一大特点。香

港是第一个大规模推动“公共租住房屋计划”（以下简称“公屋计划”，

公共租住房屋简称“公屋”）的亚洲城市，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50

年代初。“公屋”低廉的租金起到了补充社会工资的作用，降低了劳动力

成本，促进了社会稳定，为香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的经济腾飞打

下了重要基础（Yip，2014）。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香港家庭开始

积累财富，并渴望拥有自己的住房。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能力在私人

住房市场上买房。于是港府在 1978 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以缩

小房价和居民购买力之间的差距。在“居屋计划”下，符合条件的家庭可

 
2.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住房产权及其社会后果，香港 

9 
 

以用低于市场价 30%至 50%的价格向政府购买住房，并且可以获得高达房

价 90%至 95%的贷款。由此一来，收入较高的“公屋”租户可以实现自置

居所的愿望，腾出“公屋”给更有需要的家庭。香港政府希望通过长期实

施“居屋计划”可以增加住房存量，减少“公屋”的经常性开支，最终使

香港社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具可持续性（Wing，1986）。 

香港回归后，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于 1997 年 10 月宣布推出“八万

五计划”，旨在每年建造不少于 85,000 个“居屋”，到 2007 年实现 70%

的房产拥有率。政府认为，解决房价失控的问题是维持社会繁荣、保持香

港竞争力的必要条件（Yip，2014）。然而，由于香港房价在 1997 年开始

呈现下降趋势，这一计划遭到了房地产开发商和中产阶级房屋拥有者的强

烈抵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香港房价在 1998 年急剧下跌，政府

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该计划（Yip，2014）。由于 1997 年至 2003 年的经济

衰退造成了住房价格持续下探，严重破坏了市场信心，为了提振房地产市

场，香港政府在 2003 年暂停了“居屋”的建设。在 2003 年至 2007 年期间，

“居屋计划”仅售出不到 6000 个之前剩余的住房单位，与 20 世纪 90年代

初的高峰相比，供给量减少了 95%（见附录一）。虽然“居屋计划”在

2011 年随着住房市场的反弹被重新推出，但港府决定通过缩减“居屋”的

供应量来尽量减少对住房市场的干预。尽管“居屋计划”经历了一系列政

策波动，该计划对香港的房屋拥有率产生了重大影响。“居屋计划”是中

低收入家庭实现产权梦想的重要手段。到 2020 年，该计划累计提供了超

过 392,600 个住房单位。香港所有拥有住房的家庭中，超过 32%的家庭是

通过这个计划而获得房屋产权的。3 

由于“居屋”需求量远超供应量，房屋委员会决定使用抽签的方式来

决定哪些符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购买住房。申请人分为绿表（Green Form）

和白表（White Form）两种。绿表申请人主要是“公屋”租户和“公屋”

轮候册上的家庭，其申请资格不受收入或资产的限制，这样宽松的政策是

为了鼓励“公屋”租户将其住房腾出给更有需要的家庭。而住在私人物业

的白表申请人则须符合严格的资格标准。绿表和白表申请者的分配比例在

50:50 到至 40:60 之间，两类申请人的抽签是分开进行的。 

“居屋计划”的政策自 1978 年以来几经演变，例如，覆盖范围从多

人家庭扩展到单人家庭，提供更大的折扣幅度，改进住房单位设计，减少

转售限制等。这些改进措施和不断上升的房价使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申请

 
3.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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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1986；Forrest，2015）。然而，2003 年后“居屋”供应数量急剧

减少，申请者中签的机会也大为降低。例如，在 2001 年，所有申请人的

平均中签率约为 33%，4 但 2015 年下降到 7.5%，在 2018 年仅为 1.6%。5 

“居屋计划”抽签的随机性使该计划成为一个理想的确定因果关系的

准实验环境。以往西方国家的购房补助计划大多只针对小部分低收入家庭，

而“居屋计划”的覆盖面更广，涉及的人群更多（即收入低于第 75 百分

位数的家庭都能申请）（Yip，2014），因此本研究的结果可以推广至到

更广泛的一般人群中。 

四、数据、测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了“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的四轮数据，

这是一项对全香港具有代表性的家户追踪调查，旨在记录香港社会经济的

变化及其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HKPSSD 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

和 2017/2018 年完成了四轮数据的收集。基线调查共访问了 3,214 个家庭

和 7,218 名成年人，第二轮调查成功追访了其中的 2,165 个家庭和 4,270 名

成年人。为了弥补样本流失，HKPSSD 于 2014 年增加了 1,007 个家庭和

1,960 名成年人的新样本，并增加了新的问题模块。2015 年的第三轮调查

随访了所有原始样本和补充样本的家户和受访者，最终样本量为 2,404 个

家庭和 5,160 名成年人（详见 Wu，2016）。第四轮调查在 2017/2018 年成

功随访了 2,000 个家庭和 3,407 名成年人。HKPSSD 为研究香港的住房问

题和社会生活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宝贵资料。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受访者限

定为 15 岁或以上的成年人，在删除了在因变量或自变量上有缺失值的样

本后（占所有样本的 5.8%），最终分析样本包括 20,500 个个人样本和

10,020 个家庭样本。每轮调查的样本量见附录二。  

（二）测量 

本研究主要关注拥有住房产权的两个社会后果：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

层认同。生活满意度能够有效并可靠地反映个体的主观福祉，也是评价生

活质量的重要指标（Diener et al.，1999）。HKPSSD 用生活满意度量表

 
4. 数据来源：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 

5. 数据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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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来测量生活满意度，这是一个由五

个问题组成的、七分的李克特量表，旨在测量对生活满意度的总体认知判

断（Diener et al.，1999）。受访者在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的范围内表达对每一个问题的同意程度。 

另一个因变量是主观阶层认同。研究发现，自我评价的社会阶层与客

观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但不完全重合。主观阶层认同受到文化和制度影

响，并不仅仅决定于客观社会地位的经典指标，如教育、收入和职业

（Evans and Kelley，2004）。研究主观阶层认同有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意义。

以往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客观社会地位之后，主观阶层认同仍然与个人福

祉、社会信任、亲社会行为和社会凝聚力显著相关（Chen and William，

2018）。 

HKPSSD 在家庭层次上测量主观社会阶层认同。家庭问卷的回答者

（通常是户主）被要求对其家庭社会阶层用 1 到 5 分进行评分，1 代表

“较低”，2 代表“中下”，3 代表 “中”，4 代表“中上”，5 代表

“上”。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将主观社会阶层变量重新编码为二分变

量，1 表示高社会阶层（“中”“中上”和“上”），0 表示低社会阶层

（“下”和“中下”）。  

拥有住房产权是一个二分变量，如果一个家庭在调查时拥有住房则赋

值为“1”，否则为“0”。HKPSSD 收集了受访家庭如何获得房屋产权的

详细信息，包括他们是否参加了“居屋计划”抽签，如果是，他们是否购

买了该住房，以及何时购买。是否中签构成了拥有住房产权的工具变量，

那些参加“居屋”抽签并中签的人，工具变量被赋值为“1”，其他申请

人则赋值为“0”。 

本研究还控制了一系列与拥有住房产权、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

有关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就业状

况、人均家庭收入和家庭组成。 

（三）方法  

我们首先用比较简单的模型探讨住房产权与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

同的关系，包括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和固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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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FE）。FE 模型可以剔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变

量的影响，即使这些变量没有被直接测量到（Allison，2009）。本研究采

用了去均值法（demeaning variables approach），即计算出每个个体在 T 个

时间点上的“个体内均值”，然后用原始观测值减去个体内均值。由于来

自同一家庭的个人可能具有某些未观察到的属性，在估计住房产权和生活

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效应（clustering effect）

的调整。  

关键的自变量——是否拥有住房产权——会受到遗漏变量的影响，因

为影响人们获得产权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他们的主观阶层认同和生活满

意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探索住房产权的因果效应，我们利用“居屋计

划”是否中签作为住房产权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回归。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我们首先展示了房产拥有者和租房者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并对两组进

行了比较。如表 1 所示，约一半的受访者在调查时居住于自有房屋中。在

2011 至 2018 年间，共有 1,019 个家庭和 1,985 名受访者经历了住房的变化

（见附录三）。在 35 分制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中，房产拥有者报告的平均

分为 24.1 分，比租房者高约 1.9 分（双尾 t 检验；p<0.001）。 

香港居民在评价自己的社会阶层时显得较为保守。所有受访者的平均

分是 2 分，大大低于内地居民（2.6 分）和大多数西方社会受访者报告的

平均水平（Chen et al.，2019）。虽然香港居民普遍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

持悲观态度，但拥有房屋产权可能会大大增强他们的向上流动感。表 1 显

示，大多数房产拥有者认为自己处于中下层和中产阶级之间（2.3 分），

而租房者则认为自己甚至无法达到中下层的标准（1.7 分），两者在主观

阶层认同上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双尾 t 检验；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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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HKPSSD2011、2013、2015、2017/18 

  拥     有 住      房   产    权 

变量 总样本 是 否 

差异 
  

(个体=10,376) 

(家庭=4,935) 

(个体=10,124) 

(家庭=5,083) 

有住房产权(是=1)  0.49    

生活满意度(5-35 分) 
23.15 

 (5.43) 

24.10  

(5.16) 

22.17 

(5.51) 
1.93*** 

主观阶层认同(1-5 分) 
2.00 

(0.83) 

2.31 

(0.78) 

1.70  

(0.75) 
0.61*** 

自评高社会阶层(是=1) 0.28 0.41 e 0.15 f 0.26*** 

协变量：  

个人层次(N = 20,500)  

 
   

年龄 
48.66 

 (18.91) 

48.91 

(18.87) 

48.41 

(19.95) 
0.50+ 

男性 0.47 0.47 0.47 0.00 

已婚(是=1) 0.59 0.65 0.50 0.15*** 

教育水平     

        初中及以下 0.50 0.42 0.58 -0.16*** 

        高中 0.32 0.35 0.30 0.05*** 

        大专及以上 0.18 0.24 0.12 0.12*** 

就业(是=1) 0.51 0.53 0.48 0.06*** 

协变量： 

家庭层次(N=10,020) 
    

   65 岁以上成员比例 
0.22  

(0.36) 

0.20 

(0.34) 

0.24 

(0.37) 
-0.04*** 

   大专及以上成员比例 
0.09 

(0.22) 

0.12 

(0.24) 

0.06 

(0.19) 
0.06*** 

   成员中有工作比例 
0.36 

(0.34) 

0.38 

(0.33) 

0.34 

(0.34) 
0.04*** 

   家庭人均收入 
9068.84 

(10303.08) 

10862.82 

 (11688.58) 

7325.19  

(8397.57) 
3537.63*** 

   家庭规模 
2.94 

(1.37) 

3.05 

(1.33) 

2.83 

(1.39) 
0.22*** 

注：（1）括号中为标准差； 

（2）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变量的样本量分别为 19,598 和 8,414； 

（3）采用双尾 t 检验评估组间差异的显著性，***p<0.001，**p<0.01，*p<0.05，+ p <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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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LS 和 FE模型的分析结果 

如表 2 所示，在控制了人口和社会经济因素后，OLS 和 FE 模型都显

示，拥有住房产权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在排除了未被观察到的、不随

时间变化的个人因素影响后，住房产权的系数下降了 55%。为了研究拥有

住房产权的正向影响是否和抵押贷款有关系，我们进一步将所有受访者分

为租房、有房无贷款、有房有贷款三种情况。FE 模型分析显示，房屋产权

带来的好处在没有贷款的情况下更大。没有抵押贷款的房产拥有者比其他

两组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然而，尽管抵押贷款增加了经济负担，拥有住

房产权的人报告的生活满意度仍然比租房者要高（表 2 模型 2b）。 

表 3 结果显示，房产拥有者比租房者更有可能认为自己属于较高的社

会阶层。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房产拥有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均分比租

房者高出 0.14 分（表 3 模型 1b）。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可

能性是租房者的 1.7 倍 [模型 2b，（ 𝑒0.537 − 1）]。传统测量社会阶层的指

标（如收入和教育）对香港居民自我评估的社会地位也有显著影响。 

（三）拥有住房产权的社会后果：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FE 模型估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人或家庭因素的

影响，但是如果遗漏变量会随时间变化，FE 模型估计仍然是有偏的。例如，

那些有健康的消费和储蓄习惯的人可能更容易获得低息贷款，从而更有可

能拥有房产，进而生活满意度也更高。如果我们相信消费和储蓄习惯会随

着时间变化而变化，FE 模型就不能完全解决遗漏变量偏误的问题。为了进

一步研究因果关系，我们采用“居屋计划”的抽签结果作为拥有住房产权

的工具变量。 

由于“居屋计划”主要针对收入在第 75 百分位数以下的家庭（Yip，

2014），我们在进行工具变量分析时，将样本限制在有资格参与“居屋”

抽签的家庭中。在分析样本中，约有 16.4%的家庭曾在某个阶段申请参加

“居屋”抽签。在所有申请家庭中，有 74.4%的家庭至少中签过一次（见

附录四）。中签率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样本中 90%以上的人都是在 2003

年政府暂停建造新“居屋”之前中的签。中签和未中签的家庭在社会经济

和人口统计学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见附录五），说明中签对于申请人的

家庭背景来说是完全随机（外生）的。中签大大提高了拥有房屋产权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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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拥有住房产权对生活满意度的 OLS 和 FE 回归系数：

HKPSSD 2011、2013、2015、2017/18 

变量 
OLS 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1 模型 2a 模型 2b 

有住房产权(是=1) 
1.593*** 

(0.121) 

0.701* 

(0.297) 

 

有住房产权(租房为参照)    

有房有贷 
  0.678* 

(0.338) 

有房无贷 
  0.717* 

(0.306) 

男性 
-0.737*** 

(0.084) 

  

年龄 
-0.131*** 

(0.017) 

-0.154* 

(0.074) 

-0.155* 

(0.074) 

年龄平方/100 0.131*** 0.052 0.051 

  (0.017) (0.056) (0.056) 

教育(初中或以下为参照)    

高中 
0.365** 

(0.121) 

-0.993** 

(0.381) 

-0.977* 

(0.382) 

大专及以上 
0.820*** -1.907*** -1.892*** 

(0.164) (0.570) (0.570) 

已婚 1.914*** 0.741 0.763 

 (0.132) (0.450) (0.451) 

就业 -0.261* 0.117 0.116 

 (0.110) (0.168) (0.168)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299*** 0.073 0.074 

 (0.046) (0.052) (0.052) 

调查轮次(首轮为参照)    

第二轮 
-0.009 0.710*** 0.707*** 

(0.119) (0.167) (0.168) 

第三轮 
0.234 1.222*** 1.220*** 

(0.121) (0.229) (0.231) 

第四轮 
0.242 1.060** 1.063** 

(0.132) (0.345) (0.347) 

截距 
21.577*** 27.715*** 27.730*** 

(0.487) (2.504) (2.527) 

样本量 19,598 19,598 19,572 

无重复观测的样本量  9,467 9,457 

R2 0.063 0.010 0.008 

注：(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根据（家庭层次）聚类效应进行调整。

(2)***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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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拥有住房产权与主观阶层认同的线性和 Logistic 回归系数：

HKPSSD 2011、2013、2015、2017/18 

 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 因变量=自评高社会阶层 

变量 OLS 固定效应模型 Logit 固定效应模型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1c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有住房产权

(是=1) 

0.529*** 

(0.017) 

0.138** 

(0.047) 

 1.211*** 

(0.058) 

0.537* 

(0.223) 

 

有住房产权       

(租房为参照)   0.122*   0.472 

有房有贷   (0.053)   (0.253) 

有房无贷 
  0.141**   0.544* 

  (0.051)   (0.236) 

家庭人均收入 0.096*** 0.036*** 0.036*** 0.484*** 0.149** 0.148** 

 (0.008) (0.010) (0.010) (0.037) (0.049) (0.049) 

65 岁以上比例 -0.254*** -0.090 -0.090 -0.502*** -0.319 -0.318 

 (0.028) (0.065) (0.065) (0.107) (0.307) (0.307) 

大专及以上比例 0.707*** 0.205 0.207 1.845*** 0.456 0.445 

 (0.040) (0.117) (0.117) (0.123) (0.528) (0.528) 

有工作的比例 0.026 0.148** 0.150** -0.479*** 0.344 0.350 

 (0.030) (0.045) (0.046) (0.102) (0.226) (0.227) 

家庭规模 0.042*** 0.057* 0.056* 0.067** 0.069 0.067 

 (0.007) (0.023) (0.023) (0.023) (0.102) (0.102) 

调查轮次       

(首轮为参照) 0.098*** 0.164*** 0.161*** 0.248** 0.614*** 0.595*** 

第二轮 (0.027) (0.032) (0.032) (0.093) (0.171) (0.172) 

第三轮 
0.043* 0.133*** 0.132*** 0.169* 0.630*** 0.618*** 

(0.021) (0.022) (0.022) (0.072) (0.112) (0.114) 

第四轮 
0.160*** 0.257*** 0.257*** 0.288*** 0.970*** 0.960*** 

(0.021) (0.022) (0.022) (0.075) (0.117) (0.119) 

截距 0.713*** 1.286*** 1.287*** -6.149***   

 (0.068) (0.109) (0.110) (0.342)   

样本量 8,083 8,083 8,068 8,083 2,168 2,163 

无重复观测样本量  4,025 4,017  851 849 

R2 0.264 0.057 0.057    

对数似然函数值    -4045.303 -716.030 -714.860 

注：(1)括号内为标准差误。模型 1a 到模型 1c 模型中为稳健标准误。 

(2)*** p<0.001, ** p<0.01, * p<0.05.  

(3)在模型 2b 中，5,915 个家庭被删除，因为他们在结果变量上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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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4 所示，近 90%的中签家庭后来都购买了“居屋”单位。相比之

下，未中签的申请者中只有 55%的家庭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居屋”

中签可以显著改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表 4）。具体来说，中签

者的平均生活满意度比未中签者高 0.75 分，中签家庭将自己的家庭列为

“高社会阶层”的可能性增加了 8%。由于“居屋计划”中签与否是完全

随机的，这些结果证明了拥有房屋产权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都有

正向影响。 

表 4. “居屋计划”中签和未中签的家庭/个人的比较 

变量 

全部参与者 不包含重复调查的参与者 (1) 

中签 未中签 

差异 

中签 未中签 

差异 (家庭=1,269) 

(个人=2,721) 

(家庭=434) 

(个人 =932) 

(家庭=474) 

(个人 =1,235) 

(家庭=160) 

(个人 =429) 

有住房产权

(是=1) 
0.88 0.55 0.33*** 0.90 0.56 0.34*** 

生活满意度 

(5-35 分) 
24.00 23.25 0.75*** 23.81 22.90 0.91** 

主观阶层认

同(1-5 分) 
2.23 2.02 0.20*** 2.32 2.12 0.19** 

自评高社会

阶层(是=1) 
0.34 0.27 0.08** 0.41 0.32 0.08+ 

注：（1）如果一个家庭参加了一轮以上的调查，只取最近一轮数据。 

（2） 组间差异的显著性通过双尾 t 检验评估。*** p<0.001, ** p<0.01, * p<0.05，+ p < 0.10. 

 

表 5 中 2SLS 结果再次证实了之前的结论。拥有自己的住房可以提升

生活满意度约 0.3 个标准差（1.6 分），其作用甚至超过了完成高等教育对

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之前有学者指出，既有研究可能忽视了买房带来的按

揭负担和家庭消费的减少，而夸大了拥有住房的好处(André et al.，2019），

在香港的社会背景下这个问题可能尤其突出。然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拥

有住房产权的优势大大超过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作为敏感性检验，

我们删除了那些重复接受调查的样本，并发现了一致的结果。 

如表 6 所示，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拥有住房产权显著提高了主观

阶层认同。房产拥有者比租房者的主观阶层认同分数高出约 0.5 分（模型

1a）。当我们把主观阶层认同处理成为一个二分变量时，结果也是一致的

（模型 2a 和模型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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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拥有住房产权与生活满意度的工具变量分析结果：

HKPSSD 2011、2013、 2015、 2017/18 

变量 全样本 a 不包含重复调查的样本 b 

面板 A：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有住房产权 (是=1) 1.629*** 1.452** 

 (0.431) (0.488) 

男性  -0.780*** -0.716*** 

 (0.100) (0.127) 

年龄 -0.151*** -0.135*** 

 (0.019) (0.023) 

年龄平方/100 0.146*** 0.132*** 

  (0.019) (0.023) 

教育(初中或以下为参照)   

高中 0.188 0.203 

 (0.151) (0.175) 

大专及以上 0.401 0.626* 

 (0.240) (0.262) 

已婚 1.753*** 1.502*** 

 (0.166) (0.188) 

就业 -0.065 -0.044 

 (0.126) (0.158)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0.036 0.124 

 (0.051) (0.075) 

调查轮次(首轮为参照)   

第二轮 0.264 0.312 

 (0.150) (0.296) 

第三轮 0.619*** 0.489* 

 (0.153) (0.234) 

第四轮 0.579*** 0.789*** 

 (0.166) (0.239) 

截距 23.976*** 22.793*** 

 (0.538) (0.737) 

面板 B：第一阶段(因变量为拥有住房产权) 

“居屋计划”中签 (是=1) 0.508*** 0.515*** 

 (0.021) (0.020) 

协变量 Yes Yes 

F 值 79.31 81.03 

调整后的 R2 0.148 0.143 

N 14,259 6,584 

注：(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根据家庭聚类效应进行调整，*** p<0.001， ** p<0.01， * p<0.05。 

(2)(a)将样本限制在家庭收入低于第 75 百分位数（按家庭规模调整）的受访者。 

(3)(b)如果一个人参加了一轮以上的调查，则只计算最后一轮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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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拥有住房产权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工具变量分析结果：

HKPSSD 2011、2013、 2015、 2017/18 

 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 因变量=自评高社会阶层 c 

变量 全样本 a 
不包含重复调

查的样本 b 
全样本 a 

不包含重复调

查的样本 b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面板 A： 2SLS   

拥有住房产权(是=1) 0.532*** 0.608*** 0.541*** 0.884*** 

 (0.055) (0.108) (0.119) (0.213) 

家庭人均收入 0.024*** 0.042** 0.027 0.053 

 (0.007) (0.015) (0.016) (0.031) 

65 岁以上成员比例 -0.170*** -0.194*** -0.204** -0.256* 

 (0.030) (0.053) (0.069) (0.122) 

大专及以上成员比例 0.398*** 0.461*** 0.781*** 0.732*** 

 (0.069) (0.120) (0.127) (0.212) 

成员中有工作的比例 0.087* -0.007 -0.143 -0.174 

 (0.034) (0.061) (0.078) (0.143) 

家庭规模 0.051*** 0.042** 0.041* 0.014 

 (0.008) (0.016) (0.018) (0.034) 

调查轮次(首轮为参照)     

第二轮 0.066* -0.131 0.086 -0.394 

 (0.030) (0.080) (0.074) (0.242) 

第三轮 0.106*** -0.019 0.238*** 0.055 

 (0.024) (0.054) (0.054) (0.122) 

第四轮 0.235*** 0.160*** 0.314*** 0.190 

 (0.024) (0.045) (0.055) (0.101) 

截距 1.131*** 1.086*** -1.654*** -1.776*** 

 (0.061) (0.129) (0.144) (0.274) 

面板 B：第一阶段（因变量为拥有住房产权） 

“居屋计划”中签(是=1) 0.512*** 0.515*** 0.512*** 0.515*** 

 (0.015) (0.021) (0.020) (0.030) 

协变量 Yes Yes Yes Yes 

F 值 154.73 82.47 88.81 41.55 

调整后的 R2 0.119 0.122 0.119 1,887 

N 5,864 2,627 5,864 2,627 

注：(1)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根据家庭聚类效应进行调整，*** p<0.001， ** p<0.01， * p<0.05。 

(2)(a)将样本限制在家庭收入低于第 75 百分位数（按家庭规模调整）的受访者。 

(3)(b)如果一个人参加了一轮以上的调查，只取最后一轮的数据。 

(4)(c) 使用 Probit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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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稳健性检验 

以上工具变量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取决于“居屋”中签是否只通过增加

获得住房产权的机会来影响主观心态。有一种担忧认为：即使中签者最终

没有购买住房，中签带来的好运也可以提升主观幸福感。为了回应这个问

题，我们研究了中签和生活满意度及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关系。表 7 中模

型 1a 和 2a 显示，在控制了住房产权之后，中签和生活满意度及主观阶层

认同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关联。此外，我们认为，即使中签的喜悦可以

带来幸福感和满意度的提升，其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因为个

人会逐渐习惯甚至淡忘了这种喜悦。因此，我们排除了那些在过去 15 年

内中签的人，结果仍然没有改变（表 7 模型 1b 和模型 2b）。 

表 7：稳健性检验：拥有住房产权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的工具变

量回归结果：HKPSSD 2011、2013、2015、2017/18（限定样本）a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 

变量 OLS  IV-2SLS  OLS  IV-2SLS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1c 模型 1d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2c 模型 2d 

“居屋计

划”中签 

0.116    0.022    

(0.232)    (0.036)    

有住房 

产权 

1.401*** 1.748*** 1.636*** 1.274* 0.488*** 0.491*** 0.545*** 0.470*** 

(0.148) (0.443) (0.429) (0.526) (0.023) (0.059) (0.056) (0.082) 

有私家

车 

   1.017*    0.121 

   (0.398)    (0.072) 

多于一

套住宅 

   -0.098    0.340*** 

   (0.414)    (0.076) 

有金融 

产品 

   0.869***    0.214*** 

   (0.242)    (0.042) 

截距 
24.018*** 23.984*** 24.379*** 23.196*** 1.139*** 1.126*** 1.140*** 0.450** 

(0.536) (0.547) (0.550) (0.953) (0.061) (0.062) (0.061) (0.172) 

调整 R2 0.042 0.045 0.043 0.053 0.167 0.172 0.161 0.194 

N 14,259 13,778 13,180 9,838 5,758 5,707 5,499 3,813 

注：(1) a 将样本限制在家庭收入低于第 75 百分位数(按家庭规模调整)的受访者； 

(2)模型 1b、2b 样本为“至少 15 年前参加‘居屋计划’的申请者”；模型 1c、2c 样本为“排

除了可能在市场上购买房屋的受访者”；模型 1d、2d 样本为“控制家庭财富”； 

(3)在模型 1a 至 1d 中，控制变量为男性、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

家庭收入、调查年份； 

(4)在模型 2a 至 2d 中，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均、65 岁以上家庭成员比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

历的家庭成员比例、就业家庭成员比例、家庭规模和调查年份 

(5)括号中为稳健标准误， 模型 1a 至模型 1d 的标准误根据家庭聚类效应进行调整。 

(6)***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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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否有效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即在所有符合

申请资格的家庭中，是否申请“居屋计划”这一行为不受家庭或者个人因

素的影响。例如，一些符合申请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可能不愿意申请，因为

他们即使中了签也买不起住房。在这样的情况下，工具变量就不完全是外

生的。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将样本限制为收入在第 30 至 75 百分位数之

间的家庭。结果与我们的主要结论一致（附录六模型 1b 和模型 2b）。我

们认为，在香港的情境下，申请的内生性可能不是一个主要问题。相当多

的香港居民认为“居屋”是一个可以获得自置居所和积累家庭资产的宝贵

机会，申请数量的逐年增加也印证了这一点。一项研究指出，73%的 18 至

35 岁的年轻人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居屋”以帮助他们实现买房愿

望（Li，2014）。许多符合条件的家庭也试图调动尽可能多的资源来购买

“居屋”。有调查显示，超过 92%的中签者通过按揭贷款来购买“居屋”，

平均贷款额度高达 86%，约有 17%的中签者通过家庭、亲戚和朋友的经济

支持来支付首付款。6 普遍而强烈的购房愿望和优惠的“居屋”政策在很

大程度上消解了工具变量可能的内生性问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点是，“居屋”中签可以帮助中签者节约一大笔购

房资金，仅仅是这一点就可以带来心理上的积极感受。我们认为如果这种

效应存在，应该是在那些无论是否中签都决心买房的人中会更明显。为了

进一步检验前述结果的稳健性，我们根据一系列家庭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

用逻辑斯蒂回归模型（logistic models）预测符合“居屋计划”参与资格的

家庭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房屋的可能性。我们排除那些大概率（概率高于

50%）在私人市场上购买房屋的受访者。结果显示，拥有住房产权仍然对

生活满意度和主观社会阶层认同有积极影响。拥有住房产权对生活满意度

和主观阶层认同的回归系数分别增加了 17%（表 7 模型 1c）和 12%（表 7

模型 2c）。这些一致的结果表明，住房产权对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影响

更大。 

最后，家庭财富与生活质量和社会阶层认同都密切相关。各种类型的

家庭资产可能会转移到住房产权上，阻碍我们识别住房产权的因果效应。

第二至第四轮的 HKPSSD 数据收集了家庭财富的指标（包括是否拥有私家

车、多套住房、股票、证券、基金等金融产品），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研究

住房产权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表 7 中模型 1d 和模型 2d 的分析结果显示，

 
6. 数据来源：香港房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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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了家庭财富后，拥有住房产权对生活满意度和社会阶层认同仍然有

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六、结论和讨论 

家园情怀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Tuan（1990）在其开创性的著作《恋

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values）中，描述了人类和他们的生

活环境之间情感纽带的演变。关于家的根深蒂固的感情促成了各个社会中

无处不在的对住房拥有的渴望。此外，住房产权已经超越了归属感，在新

冠疫情期间，成为了决定个人福祉的关键因素。例如有研究表明，租房者

的经济状况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Jones and Grigsby-Toussaint，2020）。

如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已经实施了各种举措来促进住房拥有率，其

目的就是促进社会稳定和个人福祉。然而，拥有住房产权的社会影响仍有

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本研究探讨了拥有住房产权对香港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

的影响。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都表明，住房产权能显著提

高生活满意度和自我评估的阶层认同。本研究提供了严谨的、具有外部效

力的关于住房产权效应的经验证据，对现有关于产权的文献做出了有益的

补充。虽然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各种促进住房产权的政策，但与许多西方

发达国家的政策相比，香港的“居屋计划”涉及面更广，社会影响也更大。

由于“居屋计划”不仅仅局限于低收入家庭，因此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

会以研究住房产权在一般人群中的影响。 

以往研究显示，拥有住房产权与广泛的社会效益，包括主观幸福感和

社会参与之间都存在正向关系。 

然而，当市场不确定性高、公共租赁住房充足、以及购买住房的财务

负担沉重时，拥有住房的潜在益处可能会下降（Zavisca and Gerber，

2016）。此外，由于住房产权带来的优势是人口结构、住房市场和社会政

策互动的产物，拥有住房产权的益处和成本在不同世代和各个社会中的分

布是不平等的（Forrest and Lee，2004；Izuhara，2010），因此，对拥有住

房的渴望和购买住房的决定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然而，我们的研

究显示，在香港这个世界上房价最昂贵的城市，拥有住房产权带来的好处

也大大超过了其潜在的不良后果。香港供不应求和难以负担的住房市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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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强化了住房产权的重要性，拥有住房产权可以显著提高个人的生活满

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 

拥有住房产权的意义在社会福利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更加重要。与

其他以发展为导向的社会一样，香港强调自由市场和经济发展，提供的退

休保障很有限，拥有自住房屋就成为了获得经济保障的重要手段。一些人

质疑以房产为基础的福利安排的有效性，因为大多数只有一套房产的房主

无法将他们的房产兑现（Ronald and Doling，2012）。然而，这种担忧在

中国社会中可能并不成立，因为中国社会普遍认为住房是代际互惠的重要

组成部分。父母协助子女买房，在他们年老时也会得到相应的尊重和支持。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拥有住房产权的社会结果反映了家庭、住房市场和福

利制度之间的动态关系，不仅仅是经济和制度的产物。 

本研究存在几个局限。首先，我们将住房产权视为家庭层面的特征。

事实上，根据法律和文化规范，一些家庭成员可能比其他成员享有更多的

法律权利和利益（Zavisca and Gerber 2016）。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住房产

权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异质性影响。其次，住房产权的社会效益可能受到住

房价格、升值潜力、住房条件和社区环境的影响（Chen et al.，2019）。在

香港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发现“居屋”社区和其他自住公寓社区在社会经

济环境方面没有显著差异（结果可应要求提供）。然而，要进一步探究这

个问题，未来还需要关于住房价格和住房环境的更详细的数据。再次，由

于数据中缺乏许多相关测量，我们无法从经验上检验住房产权影响生活满

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的社会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用更全面的调查数

据来探讨这些社会过程。最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拥有住房产权对生活

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然而，失去住房产权的负面影响可能比获

得产权的影响更大，今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获得和失去产权的不对称

的影响。 

尽管有以上这些不足，本研究仍为评估香港和其他地区的住房政策提

供了严谨的经验证据。长期以来，香港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关于“居屋”是

否对社会有益的争论。二十年前，为了增加“居屋”的供应，首届特区政

府曾经提出雄心勃勃的“八万五计划”。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大房地产

开发商和许多中产阶级房主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政府的强行干预会损害

房地产市场和本地经济。目前，香港已经成为世界上房价最贵的城市，高

昂的居住成本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不满情绪，关于“八万五计划”的争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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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出现。许多人认为，如果这个计划当年得以实施，香港的住房和社会

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 

政府是否应该推动房屋产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问题，而成为了

一个全球性问题。一些人认为，自置物业极易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政府

对购房的干预也违反了市场经济原则（Ronald and Doling，2012）。帮助

可能无法持续供房的人购买住房，对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

（Rohe et al.，2013）。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拥有住

房产权对个人的幸福感和主观阶层认同都有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

在私人市场上购买住房的业主相比，“居屋计划”的房产拥有人报告的生

活满意度显著更高，尽管他们的家庭收入较低（分析结果如有需要，可向

作者索取）。这些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居屋计划”可以提高中低收入居民

的福祉。本研究还表明，社会阶层认同是由文化和制度条件决定的，而不

仅仅依赖于社会地位的经典指标，如教育、收入和财富。主观和客观社会

地位之间的差异有重要的政策意涵，支持个人获得住房可以帮助他们感知

到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获得满足感，从而促进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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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售出住房数量和私有住房价格指数：
1978-2017 

 
 

资料来源：香港特别行政区差饷物业估价署及香港房屋委员会。 

 

 

 

附录 2. HKPSSD 各轮次样本量：HKPSSD 2011、2013、2015、2017/18 

 
受访者参与的轮数 

1 2 3 4 合计 

第一轮 6,407    6,407 

 (2,864)    (2,866) 

第二轮 2,260 3,601   5,861 

 (922) (2,021)   (2,943) 

第三轮 395 2,136 2,334  4,865 

 (0) (809) (1,447)  (2,256) 

第四轮 219 606 1,100 1,442 3,367 

 (0) (259) (610) (1,086) (1,955) 

合计 9,281 6,343 3,434 1,442 20,500 

 (3,786) (3,089) (2,057) (1,086) (10,020) 

注：括号内为家庭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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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在调查期间获得或失去住房产权的样本百分比 

 第一轮至 

第二轮 

第二轮至 

第三轮 

第三轮至 

第四轮 

无到有 2.33% 5.03% 1.85% 

 (159) (356) (94) 

 [327] [679] [178] 

有到无 1.73% 2.24% 2.61% 

 (118) (159) (133) 

 [238] [306] [257] 

无变化 95.94% 92.73% 95.54% 

 (6,548) (6,568) (4,865) 

 [13,915] [13,750] [10,492] 

合计 100% 100% 100% 

注：圆括号内为家庭样本数量。方括号内为个人样本数量。 

 

 

 

附录 4. 家庭样本的分布: 分调查轮次及“居屋”申请情况 

 申请者 
未申请 合计 

中签 未中签 

第一轮 373 136 2,432 2,851 

 (913) (329) (5,138) (6,380) 

第二轮 335 116 2,480 2,931 

 (722) (245) (4,867) (5,834) 

第三轮 255 81 1,910 2,246 

 (594) (210) (4,040) (4,844) 

第四轮 248 87 1,609 1,944 

 (474) (157) (2,719) (3,350) 

合计 1,211 420 8,341 9,972 

 (2,703) (941) (16,764) (20,408) 

合计(%) 12.2% 4.2% 83.6% 100% 

注：括号内为个人样本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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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中签家庭与未中签家庭的比较（不包括重复调查的家庭） 

变量 
中签 未中签 差异 

(中签-未中签) (N=474) (N=160) 

65岁以上成员比例 0.18 0.18 0.00 

家庭规模 3.18 3.20 -0.02 

已婚成员比例 0.22 0.23 -0.01 

大专及以上学历成员比例 0.07 0.08 -0.01 

成员中有工作的比例 0.36 0.35 0.01 

家庭人均收入 10,030.76 9,723.84 306.92 

注：(1)如果一个家庭参与了多轮调查，只使用最后一轮的信息。 

(2)采用双尾t检验评估组间差异。*** p<0.001， ** p<0.01， * p<0.05， + p<0.10。 

 

 

 

附录 6. 稳健性检验：拥有房屋产权对生活满意度和主观阶层认同的 IV-

2SLS 回归结果：HKPSSD 2011、2013、2015、2017/18（限定样本）a 

变量 因变量=生活满意度 因变量=主观阶层认同 

 

至少十年前

参与“居屋

计划”的申

请者 

收入在第30

至75百分位

数的家庭  

至少十年前

参与“居屋

计划”的申

请者 

收入在第30

至75百分位

数的家庭  

模型1a 模型1b 模型2a 模型2b 

拥有住房产权 (是=1) 1.759*** 1.643*** 0.503*** 0.391*** 

 (0.432) (0.488) (0.055) (0.071) 

截距 23.956*** 18.461*** 23.956*** 18.461*** 

 (0.544) (2.391) (0.544) (2.391) 

调整后的R2 0.045 0.051 0.045 0.051 

N 14,029 8,722 14,029 8,722 

注：(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模型1a和模型1b根据家庭聚类效应进行调整。 

(2)*** p<0.001， ** p<0.01， * p<0.05。 

(3)(a)将样本限制在家庭收入低于第75百分位数（按家庭规模调整）的受访者。 

(4)在模型1a和模型1b中，控制变量为男性、年龄、年龄平方、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

况、家庭收入、调查轮次。 

(5)在模型2a和2b中，控制变量为家庭收入、65岁以上家庭成员比例、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家

庭成员比例、家庭成员中有工作的人的比例、家庭规模和调查轮次。 

 

责任编辑：刘大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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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事件中的社区集体效能感：

压力-缓冲效应* 

曾东林  吴晓刚†  

 

摘要：有关社区效应的研究表明，集体效能感对于人们的心理健康有着积

极影响，但鲜有研究关注这种保护效应是否普遍地存在于所有居民还是特

定的弱势群体。基于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本文考察

了社区集体效能感是否能够起到压力缓冲器（stress buffer）的作用，以减

轻不同人群在接触到应激事件后所受到的负面影响。本文的分析基于香港

一个具有全域人口代表性的调查样本，并将其通过空间和时间信息与自杀

事件进行关联。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感以居住在同一个社区内的居民所感

知的集体效能感汇总取平均得分来构建。逻辑回归模型（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的结果显示，接触到居住地邻近的自杀事件使得个体出现精神困

扰症状的风险更高。此外，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感能够减轻接触后的精神

压力，但该压力-缓冲效应（stress-buffering effect）只存在于老年群体中。

本研究通过展示压力-缓冲效应在弱势群体中的案例，为理解中国城市社

会中社区集体效能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关键词：压力-缓冲效应  时空分析  集体效能感  应激事件  自杀接触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958-8006(2023)01-0032-26 

  

 
* 本文英文原文：Donglin Zeng, Xiaogang Wu. 2022.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stressful 

events: The stress-buffering effect.”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ume 306. 作者感谢 Elsevier 出版社

授权翻译为中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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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in stressful events: 

 The stress-buffering effect 

ZENG Donglin, WU Xiaogang 

 

Abstract: Although research on neighborhood effects has shown positive outcomes 

of collective efficacy in mental health,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whether its 

protective role is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o all residents or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 

Building on a stress-buffering model, this study examines whether or not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efficacy serves as a stress buffer to ameliorate the 

deleterious effects of exposure to stressful events across different population groups. 

Analyses are conducted based on a city-wide representative sample in Hong Kong 

linked to suicide events through spatial and temporal information. Neighborhood-

level collective efficacy is constructed by the aggregated mean score of individual 

perceived collective efficacy within the same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Results 

from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show that individuals exposed to suicide in the 

residential surroundings have a higher risk of mental distress symptoms. Moreover, 

neighborhood-level collective efficacy tends to alleviate the mental distress upon 

exposure, but such a stress-buffering effect is only observed in older adults. Our 

findings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informed by the variation of stress-buffering 

effect across population groups. Thu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understandings of 

neighborhood collective by demonstrating the stress-buffering effects among the 

vulnerable population. 

 

Keywords: Stress-buffering Effect,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Collective Efficacy, 

Stressful Events, Exposure to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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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以往的研究表明，社会压力（如应激性生活事件和差的社区）可

以影响个人的日常活动，并导致其产生心理障碍（Aneshensel，1992；

Avison and Turner，1988；Dohrenwend，2000；Kessler，1997；Monroe，

2008；Pearlin，1989）。1 然而，这种压力对个体所造成的影响，会随着

其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和社会阶层而变化（Kessler and Mcleod，1984；

McLeod and Kessler，1990；Myers et al.，1975；Pearlin and Johnson，1977；

Thoits，1987）。一直以来，许多学者都试图从个体或社区层面去解释在

面对压力时调适水平的个体差异（Benight，2004；Lin et al.，1979；

Murayama et al.，2015；Stockdale et al.，2007）。有学者使用了压力-缓冲

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探究是否存在某些因素能够改变或减少外

部压力对精神健康的影响（Cohen and Wills，1985；Lin et al.，1985；

Wheaton，1985）。 

在一系列的调节因素中，社会支持一直被认为与心理障碍的发生存在

反向关系（Aneshensel，1992；Kawachi and Berkman，2001；Lin et al.，

1999；Miller et al.，2015；Turner，1981；Thoits，2011）。这种支持不仅

来源于家庭成员、朋友或其他熟人，而且还来源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和

社交网络中（Myers et al.，1975）。作为其中一个用于提供社会支持的变

量，社区集体效能感的作用已受到广泛关注。众多文献表明，包括社会凝

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集体效能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有着积极影响

（Ahern and Galea，2011；Echeverría et al.，2008；Gary et al.，2007；

Maimon et al.，2010；Mair et al.，2009；Ross et al.，2000）。然而，虽然

这些研究探讨了社区集体效能感如何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但他们尚未清楚

地回答这种作用到底对所有居民普遍地适用，还是仅仅对于弱势群体更加

有效。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压力-缓冲模型，探究了城市社区集体

效能感是否扮演压力缓冲器（stress buffer）的作用，能够减轻接触到居住

地邻近的应激性事件给个体所造成精神上的负面影响。我们所采用的样本

来自于一个具有全域人口代表性的家庭调查——“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HKPSSD），通过空间和时

间信息将受访者与居住地邻近的自杀事件进行关联。本研究检验了接触到

 
1. 应激性生活事件或者压力性生活事件（stressful life event），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使得

个体容易产生负面心理应激反应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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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居住地邻近地点的自杀死亡事件与受访者精神压力之间的关系，并

考察了该关联是否会被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感所缓解。以下，我们首先从

环境压力和集体效能感的角度介绍影响心理压力的理论背景，并提出本文

的研究假设；然后，对数据、变量的测量和模型估计方法进行说明；接着，

报告描述性统计以及多元回归的结果；最后，针对研究发现进行总结与讨

论。 

一、理论背景 

既往研究表明，心理压力可归因于压力和缺乏社会支持（Aneshensel，

1992；Kim，2008；Kubzansky et al.，2005；Mair et al.,2010）。压力-缓冲

假说（stress-buffering hypothesis）认为社会支持具有调节作用，即某些资

源有助于减少负面生活经历对个人健康状况的不利影响（Cohen and Wills，

1985；Lin et al.，1985；Wheaton，1985）。正面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个体的

身心健康，因为其提供了物质及情感的支持，可以缓冲生活中应激事件带

来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一理论框架，本文采用了压力-缓冲模型来整合周

围环境的压力和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考察了其对不同社会群体发生精神

问题的风险的解释作用。 

（一） 社会压力和精神问题 

心理学及临床研究发现，人们的压力通常来自于所处的外部环境

（Dohrenwend，2000；Monroe，2008）。既往研究显示，居住社区的环境

压力与抑郁、焦虑和心理障碍的增加有关（Aneshensel and Sucoff，1996；

Kim，2008；Latkin and Curry，2003；Soomans and Macintyre，1995）。在

乱丢垃圾、毁坏公物、乱涂乱画、寻衅滋事、犯罪和暴力等现象普遍存在

的社区，居民可能会间接地产生无力感及恐惧感，进而面临着更高的抑郁

和焦虑的风险。尽管针对精神健康的研究已明确了环境中的各种压力因素，

但很少有人关注接触到居住地附近自杀事件所带来的影响。由于以往的研

究发现个体的许多应激性的经历与居住环境有关，因此本文考虑将居住地

附近的自杀死亡事件视为一种可以引起精神压力的环境因素。 

接触到居住地附近的自杀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可能存在以下几种途径。

首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遭遇生活中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如家庭成员、

亲属、朋友、同事、同学、邻居或其他熟人）的自杀事件将会增加个体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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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精神障碍的风险（Brent et al.，1993；Bearman and Moody，2004；

Pitman et al.，2014；Zeng and Wu，2021）。因此，那些认识自杀者的人

将有更大的风险出现心理障碍症状。其次，在居住地附近亲眼目睹自杀死

亡事件或听到相关消息的个体，可能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根据相关定义（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创伤后应激障碍指经历过或目睹过创伤性事件的人

可能会出现精神障碍。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可能会回想该事件，噩梦

重温，并将在长达一个月或以上的时间里持续地感到悲伤。第三，在中国

文化中，死亡被视为禁忌和不吉利的事件（Hsu et al.，2009；Yick and 

Gupta，2002），因此居民在目睹或听说邻居由于自杀而非正常死亡后可

能会出现恐惧和抑郁的情绪。 

根据上述三种途径，本文认为，接触到居住地附近的自杀事件也可能

会引发精神障碍，这个关系对于那些与自杀者本人从未有过直接接触的人

同样适用。此外，人们受影响的程度将取决于他们日常活动的地理范围和

对自杀死亡事件的态度。由于应对环境压力时个体的适应水平不尽相同，

我们预期，并非所有居住在自杀事件发生地点附近的居民都会受到影响。

由于劳动参与的差异，与处于工作年龄的年轻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可能花

费更多的时间与社区环境进行互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了本文的研

究假设：接触到居住地附近自杀死亡事件会对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产生不

同的影响。 

（二） 社区集体效能 

在一项有关自杀行为的经典分析中，涂尔干（Durkheim，[1897]1951）

观察到某些区域的自杀率较高，并将其以归因于宗教、家庭和政治团体中

较弱的社会整合（integration）与规范（regulation）。社会关系中所衍生的

社会归属感和融入感可以提供稳定、持久且有凝聚力的社会联结。因此处

于凝聚力强的群体中的个体可以获得情感和物质上的支持，尤其处在危机

时期，这种支持将降低其出现精神障碍症状和自杀的可能性（Baller and 

Richardson，2002；Myers et al.，1975；Pescosolido and Georgianna，1989；

Wray et al. ， 2011）。其他社会学理论，如社会解组理论（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和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也强调了

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例如，社会组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可以促进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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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并影响个人的福祉（Coleman，1988；Kim and Kawachi，2017；

Sampson et al.，2002；Wilson，1987）。 

信赖关系和本地社交网络的缺失可能会削弱社区在危机时刻提供社会

支持的能力，而成员间的凝聚力、信任感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可以扮演社

会基础设施的角色，在社区问题出现时给予人们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支持。

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了社会关系、社会组织、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在创造社

会福利和信任方面的重要性，这一理论也已被应用到健康问题的研究中

（Kawachi and Kennedy，1997）。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社会联系

程度较高的社区生活的居民，其健康状况不佳的可能性通常较低（Kim，

2008；Latkin and Curry，2003；LeClere et al.，1997；Robert，1999；Ross 

et al.，2000）。例如，林南等人（Lin et al.，1999）提出，社区的社会网

络和紧密关系等结构性因素可以为保护居民免受心理困扰提供功能性支持。 

作为一个近年来获得越来越多关注的概念，集体效能感指的是居民通

过集体行动来处理社区面临问题的能力，它包括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

控制两个维度，并与社区功能紧密相连。集体效能感逐渐成为研究社区的

一个重要视角，不仅被用来解释犯罪和社会失序，而且被用于解释社区中

居民的身心健康状况（Ahern and Galea，2011；Cohen et al.，2006；

Echeverría et al.，2008；Kim and Kawachi，2017；Sampson，2012）。与

社会解组和社会资本的观点一样，集体效能感强调社区居民之间互相交流

的频率和紧密社会关系的数量，而这为邻里间产生和积累共同的规范和价

值观提供了一个有效渠道。当社区拥有这些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居民面

临社区问题时更有可能去践行这些标准并相互扶持。 

本文认为，社区集体效能感可能通过三个路径调节应激事件和精神压

力之间的关系。首先，当社区居民面对造成心理创伤的应激事件时，邻里

之间有效传播信息、分担责任和建立互相支持的能力，可以增强抗逆能力

或调节他们的应激反应（Kawachi and Berkman，2001）。其次，邻里之间

紧密的社会联系可能有助于居民共同倡导预防性的健康服务并提升生活质

量（Kim and Kawachi，2017）。邻里间的互相交流、紧密的联系和非正式

社会控制有助于居民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并提高他们在面对自杀死

亡事件时应对精神紧张的能力。最后，凝聚力强的社会关系、相互信任和

为了彼此共同利益而进行干预的意愿，可能会使得社区居民面对应激事件

时，强化居民之间的集体行动，并且相互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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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越来越多关于自然灾害的相关研究发现，集体效能感与更强的

社区复原力及更低的心理压力有关（Benight，2004；Fullerton et al.，2015；

Heid et al.，2017；Ursano et al.，2014）。互相交流的频率和紧密联系可能

为居民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并在应激事件发生时缓冲其影响。然而，目前

关于集体效能的压力-缓冲效应在社区研究中仍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

提出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所带来的精神困扰可以被社区集体效能感所缓解。

尽管社区中较弱的社会联结对于年轻群体的影响也许不是那么大，因为他

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寻求社会支持，但是对于老年群体的影响不可忽视。老

年人由于身体机能的下降和社交圈的缩小，因而依赖本地的情感、信息和

物质上的支持与资源来应对压力。相比较于年轻群体来说，邻里之间的社

会联结对老年人来说更重要（Ahern and Galea，2011；Beard et al.，2009；

Yen et al.，2009），因此本文提出社区集体效能感的缓冲作用在老年人和

年轻人之间将会存在差异。 

二、数据与方法 

（一）样本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数据来验证上述假设。实证分析

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一是全港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住户调查数据库——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详见 Wu，2016）；二是调查期

间发生在香港的自杀数据。本文使用的 HKPSSD 数据是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9 月期间进行的第四轮追踪调查样本，包含来自 2,000 个家庭的

3,407 名成年受访者。2 该轮调查的回应率是 64.7%。由于 HKPSSD 不包括

任何关于自杀接触的信息，该数据无法精确测量受访者在居住社区中是否

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因此，我们将 HKPSSD 中的受访者与其居住地附近

的自杀事件进行匹配。下文将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详细描述。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精神压力，采用霍普金斯症状检查表（Hopkins 

Symptom Checklist，HSCL）进行测量。作为一种已经被广泛用作诊断心

 
2. HKPSSD 由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实施，分别于 2011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8 年完成了四轮实地面对面访谈的数据收集。在 2011 年进行的基线调查中，该调查访问了

3,214 个家庭，以及 7,218 名 15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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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的筛查手段，该量表基于受访者自我报告清单上的症状进行评估

（Derogatis et al.，1974；Lipman et al.，1979）。HSCL-10 是症状自评量

表（SCL-90）的简短版本，在基础医疗服务中常被用来作为诊断心理困扰

的有效临床工具（Haavet et al.，2011；Kleppang and Hagquist，2016；

Sirpal et al.，2016）。该量表已在不同的地区被广泛用于精神健康研究中

（例如：Chen et al.，2019；Miao et al.，2019； Syed et al.，2008）。依据

HSCL-10 包含的 10 个问题，HKPSSD 要求受访者对他们在过去一周的症

状体验进行评分： 

1. 上周，我会无缘无故感到恐惧 

2. 上周，我感到害怕 

3. 上周，我感觉头痛眩晕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  

4. 上周，我感到紧张 

5. 上周，我经常责备自己 
6. 上周，我睡得不安宁 

7. 上周，我感到抑郁 

8. 上周，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 

9. 上周，我感觉做什么事情都很困难 

10. 上周，我感觉未来毫无希望  

以上 10 个问题都采用四分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进行编码，“1”

代表“完全没有”（<1 天），“4”代表“非常符合”（5-7 天）。以上量

表的克朗巴赫 α 系数（Cronbach’s alpha）为 0.88，表明其内部一致性较好。

这 10 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被作为心理压力的衡量标准，分数越低表示症状

越轻。由于 HSCL-10 分数的分布在人群中是高度有偏的，因此本研究将

HSCL-10 得分重新编码为一个二分变量来识别那些处于罹患精神困扰症状

风险的个体。根据既往关于 HSCL-10 的研究，得分在 16 分或以上的受访

者将被认为处于风险中（Haavet et al.，2011；Sirpal et al.，2016）。因此，

我们将 HSCL-10 的分数重新编码为一个二分虚拟变量，其中“1”代表存

在精神困扰症状，“0”则为否。 

（三）自杀事件接触 

在本研究中，自杀事件接触依据受访者与自杀事件的时间和空间接近

度来判定。其中，空间接近度是指受访者居住地与自杀事件发生地点之间

的距离很相近，时间接近度是指自杀事件发生在受访者参与调查前的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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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由于无法从政府部门获得自杀事件的登记数据，我们使用了作者

自行收集的二手数据集（详见 Zeng and Wu，2021）。该数据集包括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在香港发生的 1,580 起自杀死亡事件，

占上述时间段内官方记录的自杀死亡人数的 84.4%（Coroners’ Reports，

2017；2018）。该二手数据包括自杀事件发生的日期、地点、原因、自杀

方式和其他人口学信息。在年龄和性别分布方面，该数据集与死因裁判官

报告（Coroners’ Reports）中汇总数据的统计基本一致。 

本文首先使用谷歌提供的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API），通过地理编码技术将 HKPSSD中受访者的住所位置与自

杀数据中自杀事件的发生地点转换为经纬度坐标（图 1）。3 

 
地图来源：香港规划署 

图 1. HKPSSD样本和自杀事件的空间分布：香港 2017-2018 

 

然后，我们将所有受访者与自杀事件一一配对，并在 ArcGIS 10.5 软

件中分别计算了每位受访者与自杀死亡事件之间的距离（ESRI Inc.，

 
3. 可参考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geocoding/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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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通常来说，空间范围越小则可视度越高，因此人们有可能会对居

住地附近的小范围区域更加了解和熟悉。基于此，我们将 HKPSSD 受访者

中的接触者定义为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接近自杀死亡事件的个体。根据

此前关于精神困扰症状风险与接触到居住地附近的自杀事件之间关系的研

究（Zeng and Wu，2021），我们把发生在居住环境中的自杀死亡事件视

为应激事件。具体来说，当 HKPSSD 中的受访者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则定义

为接触者：（1）在该受访者居住地为圆心延伸的 200 米半径内至少有一

例自杀身亡事件，以及（2）该例自杀死亡事件发生在这名受访者接受访

问日期前 2 个月内。于是，如果该受访者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记录该受

访者受影响情况的虚拟变量将会被赋值为“1”，否则将赋值为“0”。 

（四）集体效能感 

集体效能感的概念源于 Sampson 等人（1997）对芝加哥社区的研究，

在概念上包括了社会凝聚力和非正式社会控制两个维度的子量表。

HKPSSD 采用了精简版的集体效能感量表，对该版本量表的讨论可参考

Sampson 的著作（2012：163）及其对斯德哥尔摩的研究。此外，该版本的

量表更多用于国际研究和比较研究之中，与原始量表一样均具有高度的可

靠性（例如：Miao et al.，2019；2021）。 

在社会凝聚力的子量表中，受访者被要求表明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以下

关于社区的说法（非常同意、同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不同意、非常不

同意）：（1）住在这里的人们愿意互相帮助，（2）我可以信任住在这里

的人们。而在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子量表中，受访者被要求表明如果看到目

前居住的社区有下列行为发生时有多大的可能性会进行干预（非常有可能、

有可能、不确定、不可能、完全不可能）：（1）有孩子在墙上涂鸦，（2）

有孩子在路边打架。由于这两个量表高度相关，本研究将这四个问题的分

数进行了合并。这种方法产生了一个个人层面所感知的集体效能感，该连

续变量的取值范围是从 4 到 20。我们将得到的分数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

便分析结果的解释：估计得到的几率比（odds ratio）可以被视为集体效能

感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罹患精神困扰症状风险的函数。 

（五）其他控制变量 

在考察社区效应对个体精神问题的影响时，我们控制了受访者在本轮

调查之前所报告的精神健康状况。由于 HKPSSD 是一项纵向追踪调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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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可以把前几轮调查中用同样的量表所收集的受访者精神健康状况纳

入模型中，并作为第四轮调查中精神困扰状况的预测因素。本研究的样本

为接受 HKPSSD 第四轮调查并在此轮调查前报告了精神健康状况的追踪样

本，剔除了在此轮调查前没有报告精神健康状况信息的 544 个样本。模型

中控制了个人层面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包括婚姻状况、教育、健康状况

和家庭收入。年龄的单位为年，教育程度以完成正规教育的年限来衡量。

婚姻状况被编码为二分虚拟变量，包括未婚和已婚。健康状况同样为二分

变量，如果受访者在过去四周内感觉不舒服，则健康状况值为“1”，否

则为“0”。家庭收入以过去 12 个月的平均月收入（港币）计算。 

模型还控制了居住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具体而言，社会经济状况是

选取代表不同社区之间社会经济差异的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而构建

的变量。本文选取了 2011 年香港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中的四个指标：受过

高等教育或以上的人口比例、拥有较高职业地位的人口比例、居住在私人

屋宇中的家庭比例，以及每月家庭收入中位数。然后，各主成分被进行标

准化处理，使每个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被表达为一个从 0 到 100 之间的指

数。 

（六）模型估计 

本研究运用多元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来验证所提出的研

究假设。我们希望探究相对于那些没有接触的受访者（参照组），接触了

自杀死亡事件是否使得个体面临更高风险的精神困扰症状。接着，我们在

逻辑回归模型中纳入了集体效能感和社区自杀事件之间的交互项。模型设

定如下： 

 

𝐿𝑜𝑔𝑖𝑡(𝑦) = 𝛼 + 𝛽1𝐸 + 𝛽2S + 𝛽3(E × S) + 𝜖. 

 

其中，y 为是否有精神困扰症状的二元虚拟变量；E 为是否接触到自

杀事件的虚拟变量；S 为集体效能感得分；交互项（E×S）表示自杀接触

和集体效能感之间的交互作用，其系数表示压力-缓冲效应的大小。 

我们关注集体效能感的缓冲作用对不同社会群体的适用性，探讨该作

用究竟适用于所有居民抑或是特定的弱势群体，因此本文针对两个年龄群

体分别估计了集体效能感的缓冲作用：65 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64 岁及

以下的较年轻群体。本研究把 60-64 岁的受访者归为较年轻群体而不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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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群体，这是因为他们劳动力参与率仍然较高（44.9%），并且从 65 岁开

始逐渐下降。该定义已经被广泛用于既往关于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研究中

（Ahern and Galea，2011；Kubzansky et al.，2005；Ostir et al.，2003）。 

社区的集体效能感是通过将居住在同一社区的所有受访者感知的集体

效能感进行汇总而得到的均值。在既往利用个体所感知的集体效能感的研

究中（Gary et al.，2007；Murayama et al.，2015；Robinette et al.，2013；

Ross et al.，2000），由于存在影响个体心理健康但模型没有测量到的遗漏

变量，而该遗漏变量可能也会同时影响个体感知的集体效能感，从而使得

模型估计可能存在偏差。因此，本文通过聚合社区中受访者的个体感知集

体效能感来测量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我们采用大街区组（ large street 

block groups，LSBG）——香港人口普查数据的最小地理统计单元——来

定义社区的边界。4 全港按照人口分布划分为 1,620 个 LSBG，每个 LSBG

的平均人口为 4,700 人（香港政府统计处，2019）。根据第四轮 HKPSSD

样本的空间分布，这些样本分布在 708 个 LSBG，即这些 LSBG 至少有一

个家庭参与了第四轮 HKPSSD。在 3,288 名报告集体效能感的受访者中，

有 191 名受访者（约 6%）是所居住的社区唯一参与了该轮调查的受访者。

依据每个受访者唯一的社区标识，本文对居住在同一个 LSBG 的受访者感

知的集体效能感进行汇总，并计算每一个 LSBG 的均值作为社区的集体效

能。接着，我们筛选出至少有两个受访者居住的 LSBG，并将这些受访者

作为分析样本来考察社区集体效能感在模型中的作用。 

三、研究结果 

分析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在所有 3,407 名受访者

中，我们首先排除 672 名精神健康信息（HSCL-10）缺失的样本。另外，

我们按照社区样本量将所居住的社区只有一名受访者的样本排除，最终得

到一个 2,546 名受访者的分析样本。其中，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比例为

28.36%，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 52.87 岁。在符合条件的受访者中，55.22%

为女性，64.26%为已婚，35.47%的受访者报告在过去四周内感到身体不适。

受访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8 年，月平均家庭收入为 30,958.53 港元5。

因变量 HSCL-10 的平均得分为 13.10，按照前文介绍的编码法可知 19.95%

 
4. 在包含或排除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回答后，结果没有差异。 

5. 2018 年港元兑美元汇率约为 0.1276 美元，即每月平均家庭收入约为 3,9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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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访者存在精神困扰症状。个体层次和社区层次集体效能感的平均得分

分别为 13.64（标准差= 2.68）和 13.60（标准差= 2.68）。 

我们比较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的居民和没有接触的居民在精神压力和

其他特征的差异。根据上文中的定义，有 491 名受访者（19.29%）在调查

时点至少接触到一次自杀死亡事件。与那些非接触者相比，接触者表现出

更高比例的精神困扰症状（18.69%与 25.25%，p<0.01）。两类受访者的自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 1。 

表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全部 较年轻组 老年组 

 非接触者 接触者 非接触者 接触者 非接触者 接触者 

精神困扰症状       

  是 18.69 25.25  18.30 23.49 19.72 28.93 

  否 81.31 74.75 81.70 76.51 80.28 71.07 

个人集体效能感 13.69 

(2.67) 

13.40 

(2.69) 

13.68 

(2.63) 

13.47 

(2.63) 

13.72 

(2.78) 

13.25 

(2.82) 

年龄 52.57 

(17.51) 

54.12 

(18.56) 

44.74 

(13.57) 

44.55 

(14.29) 

73.25 

(6.48) 

70.09 

(6.83) 

受教育年限 10.43 

(4.40) 

9.62 

(4.52) 

11.66 

(3.60) 

11.09 

(3.95) 

7.18 

(4.67) 

6.54 

(4.05) 

婚姻       

  未婚 35.28 37.68 39.48 43.67 24.16 25.16 

  已婚 64.72 62.32 60.52 56.33 75.84 74.84 

过去四周不舒服       

  是 34.94 37.68 32.84 34.64 40.50 44.03 

  否 65.06 62.32 67.16 65.36 59.50 55.97 

曾报告精神困扰症状       

  是 21.90 25.66  20.31 25.30 26.11 26.42 

  否 78.10 74.34 79.69 74.70 73.89 73.58 

家庭收入 31645.54 

(26747.61) 

28083.19 

(21768.78) 

36392.18 

(26290.69) 

32982.56 

(22151.43) 

19066.51 

(23720.76) 

17853.06 

(16909.03) 

社区集体效能感 13.61 

(1.26) 

13.55 

(1.09) 

13.57 

(1.26) 

13.59 

(1.08) 

13.70 

(1.27) 

13.46 

(1.10) 

社区社经指数 17.13 

(14.47) 

13.59 

(10.43) 

17.58 

(14.57) 

12.86 

(10.80) 

15.94 

(14.13) 

12.02 

(13.36) 

样本量 2,055 491 1,492 332 563 159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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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展示了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从表 2 的模型 1 可见，自杀接

触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的且为正，说明在控制了前期所报告的精神困扰症状

史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之后，接触者比非接触者更有可能表现出精神困扰症

状。相对于非接触者，接触者报告精神困扰症状的发生比（odds）是前者

的 1.36 倍（OR = 1.36；95% CI = 1.04, 1.78）。对于 64 岁及以下的群体

（模型 2），回归模型系数显示，接触者与未接触者相比罹患精神困扰症

状的发生比更高，但其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OR = 1.25；95% CI = 

0.89, 1.73）。对于老年群体（模型 3），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使得报告精

神困扰症状的发生比增加 57%（OR =1.57；95% CI = 1.06, 2.33）。 

表 2. 逻辑回归模型预测精神困扰症状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全部 较年轻组 老年组 

变量 OR 95%CI OR 95%CI OR 95%CI 

接触者 1.36* 1.04 - 1.78 1.25 0.89 - 1.73 1.57* 1.06 - 2.33 

年龄 0.99 0.98 - 1.00 0.99 0.98 - 1.00 1.01 0.98 - 1.04 

受教育年限 0.98 0.95 - 1.01 0.96 0.92 - 1.00 1.01 0.96 - 1.05 

已婚 0.73** 0.58 - 0.92 0.68** 0.51 - 0.90 0.89 0.54 - 1.46 

过去四周不舒服 3.42*** 2.73 - 4.28 3.11*** 2.36 - 4.11 4.46*** 3.02 - 6.59 

曾报告精神症状 3.62*** 2.86 - 4.59 3.96*** 3.03 - 5.16 2.96*** 1.89 - 4.65 

家庭收入对数 0.93 0.84 - 1.04 0.84* 0.72 - 0.99 1.08 0.92 - 1.27 

社区社经指数 1.00 0.99 - 1.01 1.00 0.99 - 1.01 0.99 0.97 - 1.01 

社区集体效能感 0.86 0.73 - 1.03 0.93 0.75 - 1.16 0.73* 0.53 - 1.00 

常数项 0.43 0.11 - 1.69 1.63 0.29 - 9.25 0.02* 0.00 - 0.50 

样本量 2,546 1,824 722  

注: CI =置信区间；OR =发生比（odds ratio）;*** p<0.001, ** p<0.01, * p<0.05 

 

相对于多次经历应激事件的个体，第一次接触所受到的情绪上的负面

影响可能会更严重，但重复性的接触可能会令接触者产生某种程度的免疫

能力（Eaton，1978；Wheaton，1982)。因此，有必要对压力的影响效应进

行进一步研究。根据在过去一年中自杀事件接触的次数，本文将有接触的

受访者分为单次接触者及重复接触者，并验证是否重复接触者相比于单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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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来说更可能发生精神困扰症状。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支持重复接触

者比单次接触者出现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更高。 

为了克服无法直接测量接触变量的局限性，本文设置了不同的距离阈

值作为判定是否接触的半径，以提供间接的证据并使得本研究的测量具有

更高的有效性。在敏感性分析中，我们对老年群体依据不同半径所定义的

接触情况分别进行了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我们以受访者的居住地为圆心按

照 200、300、400 以及 500 米的半径划定影响范围，并将发生在影响范围

内且满足时间间隔的自杀事件视为接触，结果如图 2 所示。结果表明，接

触变量的系数随受访者与自杀时间发生地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减小。当距离

增大至 300 米时，接触变量与精神困扰症状之间的关系仍然呈正相关

（OR=1.52；95% CI=1.04，2.21)。然而，当距离增大至 400 米时，二者之

间的关系在 0.05 的置信水平下变得不显著（OR = 1.21；95% CI = 0.80, 

1.82)。 

 

注：图形显示了逻辑回归模型中是否处于自杀死亡事件发生社区变量的系数，并显示

了回归系数是如何随着测量的距离而变化的。图中的数值表示几率比（odds ratios）

和 95%的置信区间。 

图 2. 逻辑（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发生精神压力症状的几率比

（odds ratios）：香港，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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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样展示了社区集体效能感与精神困扰症状之间关系的回归结果。

虽然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随着社区集体效能感的提高而降低，但对于年轻

群体来说，其系数在统计学上差异并不显著（OR=0.93；95% CI=0.75，

1.16)。模型 3 的结果显示，对于老年人来说，居住在集体效能感更高的社

区其患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往往更低（OR=0.73；95%CI=0.53，1.00）。

集体效能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报告的精神困扰症状的发生比将降低 27%。 

本文接下来探讨集体效能感在自杀接触与精神困扰症状关系之间的调

节作用，并在表 3 报告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 

表 3.逻辑回归模型预测精神困扰症状：集体效能感与风险接触的交互效应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全部 较年轻组 老年组 

变量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接触者 1.35* 1.03 - 1.77 1.25 0.89 - 1.74 1.45 0.96 - 2.20 

年龄 0.99 0.98 - 1.00 0.99 0.98 - 1.00 1.01 0.98 - 1.04 

受教育年限 0.98 0.95 - 1.01 0.96 0.92 - 1.00 1.01 0.96 - 1.05 

已婚 0.73** 0.58 - 0.92 0.68** 0.51 - 0.90 0.88 0.53 - 1.46 

过去四周不舒服 3.42*** 2.73 - 4.27 3.12*** 2.37 - 4.12 4.56*** 3.09 - 6.73 

曾报告精神症状 3.63*** 2.87 - 4.59 3.95*** 3.02 - 5.16 2.93*** 1.86 - 4.64 

家庭收入对数 0.93 0.84 - 1.04 0.84* 0.72 - 0.99 1.08 0.93 - 1.26 

社区社经指数 1.00 0.99 - 1.01 1.00 0.99 - 1.01 0.99 0.97 - 1.00 

社区集体效能感 0.89 0.73 - 1.08 0.92 0.73 - 1.16 0.84 0.60 - 1.18 

接触集体效能感 0.85 0.53 - 1.35 1.11 0.63 - 1.96 0.49* 0.25 - 0.97 

常数项 0.43 0.11 - 1.69 1.64 0.29 - 9.30 0.02* 0.00 - 0.48 

样本量 2,546 1,824 722 

注: CI =置信区间；OR =发生比（odds ratio）； 

括号内为标准误；*** p<0.001, ** p<0.01, * p<0.05; 

 

模型 1 是包括全部分析样本的模型，从自杀接触变量和社区集体效能

感的交互项来看，其系数在 0.05 水置信水平上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OR = 0.85；95% CI = 0.53,1.35）。模型 2是对较年轻群体分析集体效能

的调节作用，交互项系数在 0.05 置信水平上也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OR = 1.11.95% CI = 0.63,1.96）。模型 3 针对老年群体分析社区集体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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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作用，交互项的系数在 0.05 置信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OR = 

0.49；95% CI = 0.25,0.97），表明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社区集体效能感，老

年受访者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后罹患精神困扰症状的发生比将下降 51%。

也就是说，居住在集体效能感较高的社区的老年人在接触自杀事件后出现

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明显低于居住在集体效能感较低的社区的老年人。因

此，集体效能的压力-缓冲效应只存在于老年群体中。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压力-缓冲模型检验了社区集体效能感是否扮演压力缓冲器

的角色，抵消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对香港居民精神健康的负面影响。本文

将具有全港代表性的住户调查受访者样本与自杀事件外部数据源进行关联，

依据受访者居住地与附近自杀死亡事件的时空接近度判定其是否受到影响。

社区层面的集体效能感则根据同一社区内受访者感知的集体效能感进行汇

总而构建。研究结果表明，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增加了居民出现精神困扰

症状的风险，该发现与既往研究结论一致（Zeng and Wu，2021）。此外，

社区集体效能感可以降低居民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后的精神困扰风险，但

该压力-缓冲效应只存在于老年群体。因此，本研究的结果表明，集体效

能感在接触到自杀死亡事件和居民的精神困扰症状风险之间的调节作用并

不普适于社区所有居民。 

本研究首次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应用压力-缓冲模型来评估集体效能感，

探究其能否以及如何改变居住环境中的外部压力与精神困扰症状之间的关

联。我们的研究得到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即心理健康问题

可归因于环境的压力和社会关系（ Aneshensel，1992；Kawachi and 

Berkman，2001；Kubzansky et al.，2005；Mair et al.，2010；Soomans and 

Macintyre，1995）。我们也进一步考察了集体效能在老年群体的缓冲效应，

从而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从两个主要的方

面促进了社区效应和精神健康方面的研究。 

首先，本研究通过实证结果，揭示了社区社会环境对于老年群体面对

压力事件时的心理适应具有特别意义的，从而推进了社区研究。本研究发

现，与年轻群体相比，老年群体对于遭遇环境中外界压力更为敏感。他们

在社区的居住时间更长，且更加不可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活动，与邻

居的社会交往更为密切。他们还更有可能认识自杀者，也使得其在社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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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受到自杀事件的影响。社区中居民的邻里关系也可能会影响其对于

自杀事件的态度。例如，面对一位朋友或家庭成员的自杀，将比居住社区

内一位陌生人的自杀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老年群体和年轻群体在接触自杀事件后产生精神困扰症状的差异也取

决于我们如何定义风险接触。很多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与风险接触的定义密

切相关。既往研究主要关注研究对象与自杀者之间的直接关系，而这些与

关注对象有着较为紧密关系的自杀者可以是家人、亲戚、朋友、同学或其

他熟人（Bearman and Moody，2004；Bolton et al.，2013；Brent et al.，

1993；Feigelman et al.，2018；Guldin et al.，2015；Hom et al.，2017；

Mitchell et al.，2019；Wong et al.，2005）。此外，很少有研究探讨面对环

境压力的适应能力如何随年龄群体而异。本文假设研究对象与自杀死亡事

件的联结来自于间接接触。因此，我们应用时空分析的方法，将受影响定

义为研究对象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均与周边的自杀事件是邻近的。通过将

接触者限制在那些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接近自杀事件的受访者，我们假设即

便他们与自杀死亡者从未有过直接接触，其仍然可能受到该自杀事件的影

响。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可能会为自杀事件中的死者感到惋惜，以及关注

该事件背后所蕴含的邻里失序问题。正如自杀暗示理论（suicide suggestion 

theory）所述（Abrutyn and Mueller，2014；Phillips，1974；Phillips and 

Carstensen，1986；Stack，1987），人们可能会对社区中接下来发生更多

自杀死亡事件的可能性感到担忧或焦虑。这点对于老年群体来说尤为重要，

因其更容易受到居住地附近社会环境的影响（Ahern and Galea，2011；

Beard et al.，2009；Yen et al.，2009）。 

其次，本文揭示了集体效能感可以扮演压力缓冲器的作用，可以减少

老年群体受自杀事件影响后罹患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这是首次在一个亚

洲城市中，以实证方法对压力-缓冲模型进行验证，扩展了对压力-缓冲理

论的理解。本研究认为，压力-缓冲效应的提供者并不局限于个人层面

（如亲友），还包括居住社区内的社会关系。结果表明，当应激事件发生

时，社区集体效能感可能通过提供情感支持的心理过程发挥作用。该结果

与既往研究中对于社区层面的社交网络和社会凝聚力对老年群体心理健康

重要性的发现相一致（Ahern and Galea，2011；Kubzansky et al.，2005）。

例如，Kubzansky 等人（2005）发现，若老年人所居住的社区内老年人口

比例较高，则患抑郁症的风险较低。本研究证明，对于老年群体来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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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效能感可以部分抵消受社区自杀死亡事件影响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从而

为相关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针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干预实施提供了有效参考。 

无可讳言，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一方面，我们无法识别出社

区结构性因素对集体效能感的影响。有学者指出，社区特征如收入不平等、

种族多样性和居住的稳定性可能都会对社区集体效能感产生影响

（Kawachi and Kennedy，1997；Sampson et al.，1997）。在香港，一半以

上居民居住在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屋之中。土地利用的相关研究表

明，社区设计可能会影响社会资本和社会包容感（Evans et al.，2003；

Leyden，2003）。因此，未来我们需要将住房分配和住宅设计等组织性政

策纳入到研究之中。 

另一方面，缺乏对社区居住环境中受自杀事件影响的直接测量可能会

降低我们的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所基于的假设是，一定地理空间范围

内居民受到自杀死亡事件的影响是相同。然而，可能存在一些受访者对社

区邻居的自杀死亡具有较高的免疫力，但另一些受访者则在心理上更容易

受到此类创伤事件的影响。因此，前者受自杀事件的影响将会被高估，而

后者受影响罹患精神困扰症状的风险可能被低估。 

尽管存在以上不足，本研究仍然通过证明社区集体效能感在社区自杀

死亡事件影响和精神困扰之间的缓冲作用。因此，我们的发现，具有重要

的政策意涵，有助于促进公众对受应激事件影响的老年弱势群体心理健康

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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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非稳定就业与生活满意度：

上海和香港的比较研究 

韩子旭  吴愈晓*
 

 

摘 要：非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的扩张是 20 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

力市场的重要趋势。本研究利用 2017 年“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

和“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数据，考察并比较了上海和香

港两个国际大都市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

第一，两地女性劳动者都更可能非稳定就业。第二，在上海，非稳定就业

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但对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没有

显著的影响；在香港，非稳定就业对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

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第三，中介效应分析表明，

在上海，非稳定就业市场上更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非稳

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式；在香港，非稳定就业市

场上女性劳动者更短的工作时间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

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式。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比较不同制度背景

下就业结构的性别差异模式及其机制，或对促进中国内地特大城市劳动力

市场的性别平等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非稳定就业  性别差异  生活满意度  上海  香港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958-8006(2023)01-0058-28 

 

  

 
* 作者 1：韩子旭，南京大学社会学院，email: dg21070004@smail.nju.edu.cn； 

作者 2：吴愈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email: yxwu2013@nju.edu.cn。  

 



 

59 
 

Journal of Cities and Society 
Volume 2 | Issue 1 | June 2023 

 

 
 

Gender,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HAN Zixu, WU Yuxiao 

 

Abstract: The expansion of precarious work is an important trend of the global 

labor market since late 20th century. Using data from the forth wave of the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and the first wave of the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both collected in 2017),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gender disparities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its impact on individuals’ life 

satisfaction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It finds that, firstly, the share of 

precarious employment is much higher in Shanghai than in Hongkong, no matter 

for men and women. Secondly, women are more likely to be precariously 

employed in both cities. Thirdly, in Shanghai, precarious employment is 

negatively related to life satisfaction for female worker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male’s life satisfaction. On the contrary, in Hong Kong, precarious 

employmen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female workers’ life satisfaction, but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life satisfaction of male workers. Fourthly, in Shanghai, 

the gender income gap in the precarious job market can explain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While in Hongkong, gender difference in 

working hours is one of the mediating factors for explaining the gender disparit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ecarious employ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gender 

disparities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ese cities are shaped by organization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Keywords: Precarious Employment, Gender Difference, Life Satisfaction, 

Shanghai,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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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非稳定工作（precarious work）的扩张被认为是 20 世纪末期以来全球

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趋势之一。Kalleberg（2009）总结了非稳定工作扩张的

五个主要表现，分别是：（1）劳动者与（特定）雇主相处的时间减少；

（2）失业率上升；（3）在职劳动者感知的失业风险增加；（4）非标准

化的工作安排（nonstandard work arrangement）和临时性工作（contingent 

work）增多；（5）在职劳动者的工作福利减少。非稳定就业的兴起和扩

张有以下原因。一方面，企业需要利用灵活的雇佣安排降低组织成本，以

适应全球化背景下愈发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20 世纪 80 年代

以来，受到由美国和英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西方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普遍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得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显

著提高（田野，2014）。 

既有的研究发现，非稳定就业会对劳动者产生诸多负面影响。首先，

相比于稳定就业的劳动者，非稳定就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往往更低，导致

在职贫困现象（McGovern et al.，2004；Gash and McGinnity，2007；丁述

磊，2017a）；其次，非稳定就业加剧了劳动者的经济不安全感，降低了

其生活满意度以及对向上流动的预期（Sullivan et al.，2001；王海成、郭

敏，2015）；最后，非稳定就业还会对劳动者的婚育意愿以及社会参与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Putnam，2000；Coontz，2005）。  

非稳定就业与性别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大量研究

发现，女性劳动者更可能进入非稳定就业状态（Cranford et al.，2003；刘

妍、李岳云，2007；张立媛，2019；Albelda et al.，2020；金舒衡等，

2022），也就更可能受到由非稳定就业导致的各种不利影响。另一方面，

男性和女性群体受到非稳定就业负面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Greenhalgh and 

Rosenblatt，1984）。有研究发现，在中国内地，非稳定就业对女性劳动者

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男性劳动者（丁述磊，2017b；张

抗私等，2018；吴传琦等，2021）。由此可见，在中国内地，非稳定工作

和稳定工作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很可能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重要机制。 

就业结构及其后果的性别差异模式往往与一个社会的制度环境和文化

背景有密切的关联。比较不同制度背景下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

的性别差异模式，有助于理解制度环境、就业结构以及文化背景如何共同

型塑一个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本研究选取中国经济最发达但经济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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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有明显差异的两个城市——上海和香港——的劳动者为研究对象，以

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作为结果变量，考察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差

异以及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以期为理解二十世纪末以来日益扩张的非稳

定就业趋势对男女两性的生活机遇的影响提供理论思考和经验依据，并为

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提供政策参考。 

二、非稳定就业、生活满意度及其性别差异模式 

（一）非稳定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其解释 

大量研究发现，女性劳动者比男性劳动者更可能进入非稳定就业状态

（Cranford et al.，2003；刘妍、李岳云，2007；张立媛，2019；Albelda et 

al.，2020；金舒衡等，2022）。既有研究认为，非稳定就业的性别差异是

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可能导致雇主

倾向于对女性劳动者的生产力给出较低的评价，进而使得更多女性劳动者

无法获得稳定的就业岗位，被迫滑落到收入和工作福利较低、失业风险较

高的非稳定就业部门（Hoyman，1987；孟凡强、吴江，2013）；其次，

女性更有可能在成年后由于婚育因素中断对自身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她

们的人力资本水平可能相对较低，进而使得她们更可能被推向就业质量较

低的非稳定就业部门（Becker，1985；谢妍翰、薛德升，2009）；再次，

女性往往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更可能为了缓解工作和家庭之间的

矛盾而选择从事工作时间较短的非稳定工作（吴燕华等，2018；卢青青，

2021）。 

（二）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若要分析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效应的性别差异，就要先厘清非稳

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大多数经验研究证明，非稳定就业

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王海成、郭敏，2015；Van Aerden et al.，

2015；丁述磊，2017b；Chesters and Cuervo，2019）。首先，相比于稳定

就业的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的劳动者的工作收入显著更低（Gash and 

McGinnity，2007；张抗私等，2018），而收入是影响个体生活满意度的重

要因素（Easterlin，1974；赵文龙、代红娟，2019）；其次，非稳定就业

的劳动者面临着更高的失业风险，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Clark et 

al.，2008；王海成，2013）；再次，非稳定就业的劳动者很可能在升迁机



韩子旭  吴愈晓                                                                    城市与社会学刊·2023·1 

62 

 

会、在职培训、工作环境、工作福利等非货币性的工作特征方面也处于显

著的劣势（Draca and Green，2004）。然而，也有少量经验研究证明，非

稳定就业并不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Green and Heywood，2011；

曹洁、罗淳，2018）。一方面，非稳定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较短，并且

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劳动时间，这可能会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

（Guest，2004）；另一方面，一些劳动者会将非稳定就业看作是进一步获

得更好就业岗位的“桥梁”，因而甘愿暂时忍受较差的工作待遇，非稳定

就业很可能不会对这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Gash，

2008）。总之，既有研究大多认为，非稳定就业较低的收入和工作福利、

较高的失业风险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往往要强于其较短

的工作时间、较高的工作灵活性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所产生的正向影响

（Zeytinoglu et al.，2015）。以上总结可以发现，工作收入和工作时间是

非稳定就业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两个重要中介机制。在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

我们将会通过引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中介变量来解释非稳定就业对

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 

（三）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 

就“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这一议题，以不同社

会为背景的研究发现了不同的性别差异模式。大多数以中国内地为背景的

研究发现，相比于男性劳动者，非稳定就业降低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对于女

性劳动者而言显著更强（王海成、郭敏，2015；丁述磊，2017b；吴传琦

等，2021）。其背后的原因被认为是非稳定就业市场缺乏规制，其中的性

别歧视更为严重，导致非稳定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收入差距相比于正规就业

市场显著更大（丁述磊，2017a；张抗私等，2018）。本文称之为“性别

歧视机制”。然而，大多数以西方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却发现，相比于

男性劳动者，非稳定就业降低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对女性劳动者显著更弱

（Moortel et al.，2014；Inanc，2018；Wang and Raymo，2021），原因可

能是男性和女性社会角色的不同。尽管双职工家庭的数量在快速增加，但

许多人仍然认为，挣钱养家是男性气质的标志，而照料家务是女性气质的

标志。男性的非稳定就业使得他们偏离了挣钱养家的社会角色，由于非稳

定工作较低的收入和糟糕的职业前景，非稳定就业的男性往往被自己和家

人认为没有达到性别标准，这会显著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Inanc，2018；

Julia et al.，2022）。相比之下，女性为了照料家务而从事工资较低的非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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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工作往往被自己和家人认为是符合其社会角色的行为，甚至一部分女性

会为了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矛盾主动选择工作时间较短的非稳定就业岗

位，因而非稳定就业不会降低她们的生活满意度（Moortel et al.，2014；

Oishi et al.，2015）。本文将上述机制称为“社会角色机制”。本文认为，

“性别歧视机制”与“社会角色机制”何者占据主导地位与一个社会的劳

动力市场制度以及主流的性别角色观念或性别文化密切相关。因此，考察

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 

虽然一些研究已经关注到了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差异，但

将中国内地与其他不同经济体制的社会进行比较的研究仍较为鲜见。在

“一国两制”的大背景下，就经济体制而言，中国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可以分别看作“市场转型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代表；而在传

统文化等其他方面，两地又具有较强的相似性，这使得两地间的比较一定

程度上具有“自然实验”的性质，构成了一对较为理想的比较研究对象

（Zhang et al.，2017；李骏，2018）。本研究使用上海和香港两个国际大

都市的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两地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

性别差异模式，并通过引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中介变量，探讨非稳

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两地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差异模式的原因。如

前所述，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内地，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影

响的性别差异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较大的不同（王海成、郭敏，

2015；丁述磊，2017b；Moortel et al.，2014；Inanc，2018）。探究这种差

异出现的原因对于降低由非稳定就业导致的性别不平等，促进我国劳动力

市场的性别平等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三、上海和香港的比较 

（一）上海和香港非稳定就业扩张的不同制度背景 

同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内地和

香港也都经历了非稳定工作的扩张（李骏，2018）。在上海的非稳定就业

扩张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

国内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上

海，他们一开始大多会从事非稳定工作，成为上海非稳定就业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制在一定时期内带来了严峻的城镇失业问题。国企

下岗工人大多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很难找到稳定的工作岗位，往往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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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从事非稳定工作实现再就业。为了保障规模庞大的非稳定就业群体的

合法权益，上海一度于 2006 年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鼓励外来人口和失业

人群参加“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规定非正规就业劳动组织中的从业人

员可以被纳入基本社会保险的范围，还利用地方财政为非正规就业劳动组

织中的从业人员提供免费参加各类培训的机会（任远，2008）。近年来，

上海在职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综合参保率一直稳定在 90%以上，个体工商

户和自由职业者中的参保人数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石晨曦、曾益，

2019）。从更宏观的层面而言，中国内地于 2008 年起实施了被广泛认为

是限制资本力量、维护劳动者权益的“新劳动法”，也对保障非稳定就业

者的合法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而言之，在上海非稳定就业扩张的过

程中，各级政府致力于通过各种措施保障非稳定就业者的合法权益。 

与上海不同，香港非稳定就业的扩张普遍被认为由市场力量所主导，

主要是雇主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弹性而推动的（Wong，2001；Ngo，2002；

Chiu et al.，2008）。由于长期奉行“积极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在香港非稳定就业扩张的过程中，政府并没有采取多少规制措施保障非稳

定就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兼职工作者为例，除了为雇主连续工作 60

天后可以获得强积金，全职工作者在法律上享有的权益保障均不适用于他

们（Wong，2001）。就连香港现行的《最低工资条例》也迟至 2010 年才

被通过。 

整体而言，相比于香港，上海非稳定就业者的权益确实很可能受到了

更好的保护。李骏（2018）的研究发现，就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以及部门

之间的人力资本回报差异两个维度而言，非稳定就业者所面临的劳动力市

场分割在香港都要比在上海更为严重。然而，在一个社会中，非稳定就业

的扩张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性别不平等不仅取决于政府对非稳定就业者权

益的保护程度，还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性别不平等的规制密切相关。接

下来，我们将会简要介绍和比较中国内地和香港有关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

的法律规制及其效果。 

（二）上海和香港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律规制及其效果 

中国内地和香港都签署了 1979 年联合国通过的《消除一切针对妇女

歧视公约》，两地也都致力于通过法律消除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然

而，在具体的立法条文和执行效果方面，两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立法

层面，香港政府于 1995 年颁布了《性别歧视条例》，其重点是明确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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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性别歧视，包括雇佣、升迁和裁员中的直接性别歧视，

以及婚姻歧视、怀孕歧视等多种间接的性别歧视，该条例还对每种具体的

歧视行为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标准（马聪，2019）。中国内地关于禁止劳动

力市场性别歧视的相关法律条文见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五章、《就业

促进法》第 27 条以及《劳动合同法》第 45 条。虽然上述法条对女性平等

就业权的保护已经较为全面，但专门立法的缺失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

国内地的反就业性别歧视法规无法完全囊括现实中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

各种复杂情形，也缺少统一且具有预防歧视功能的处罚标准（刘明辉，

2015）。在执法层面，香港以法律形式授权设立了反歧视条例的专门执行

机关——“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以保障《性别歧视条例》的执法效果。

中国内地则尚未建立专司反就业歧视的执法机构，而且在 2018 年之前也

未针对就业歧视诉讼设置独立的案由。 2018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了《关于增加民事案件案由的通知》，将“平等就业权纠纷”新增为案由，

才有效减少了法院对就业性别歧视诉讼拒绝立案的现象（吕春娟、孙丽君，

2020）。 

与香港相比，中国内地的反就业性别歧视立法条文和执法效果尚有进

一步完善和提高的空间，大量研究证实了中国内地劳动力市场上性别歧视

现象的存在。杨慧（2015）对北京、河北、山东三地三所高校 2014 届大

学毕业生的调查表明，有 86.2%的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性别歧视；

全国妇联 2016 年在北京部分大学的调查也显示，80.2%的女大学生认为，

在招聘过程中，普遍存在只招收男性或者优先考虑男性的提示（侯建斌，

2016）；葛玉好等（2018）通过虚拟配对简历的方法考察了劳动力市场上

的性别歧视问题，发现在两份配对简历只有性别不同的前提下，男大学生

收到面试通知的次数平均比女大学生高 42%。由于上海市并没有针对就业

性别歧视单独立法，上海的女性劳动者所受到的性别歧视程度很可能不会

明显低于北京等其他大城市。周伟（2008）的研究发现，在上海市的报刊

招聘广告中，有 30%的职位只招收男性员工，而在成都，这一比例是 33%：

两地都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现象。非稳定就业的女性往往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法律知识匮乏，更难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雇主歧视这部分

女性劳动者所需付出的成本更低。基于这种事实，我们预期上海非稳定就

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很可能比正规就业市场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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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性别歧视，中国内地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仍然

要高于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1 这很可能

是因为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倡导男女平等（宣传“妇女能顶半边

天”），彼时，女性参与劳动是社会的普遍共识和价值规范，而在当前，

中国内地仍有不少女性（尤其是那些出生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女性）会受到

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影响，具有较强的就业意愿。由于生活成本在中国

内地城市中名列前茅，上海劳动适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还要显著高于中国

内地的平均水平（鲁元平等，2020）。总而言之，上海女性很可能比香港

女性具有更强的就业意愿。 

综上所述，一方面，由于反就业性别歧视规制有待进一步完善，上海

非稳定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很可能比正规就业市场更加明显。相比之下，

受到《性别歧视条例》的保护，香港的稳定就业者和非稳定就业者很可能

都不会受到明显的性别歧视。因此，相比于香港，“性别歧视机制”在上

海可能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受到计划经济时期性别平等观念的影响，

上海女性很可能比香港女性具有更强的就业意愿，她们希望也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扮演“挣钱养家”的社会角色。因此，相比于上海，“社会角色机

制”在香港可能作用更加明显。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推测，在上海，相比于男性，非稳定就业对女性

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强；在香港，相比于男性，非稳定就

业对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弱。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实证分析所用的上海数据来自于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

中心于 2017 年开展的第一期“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香港数据

来自于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于 2017 年开展的第四期

“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KPSSD）。由于本研究的主题是考察劳动

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差异，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剔除了两地数

 
1.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2019 年间，中国内地 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最低值是 68.57%

（2019 年），高于相同年份区间内香港特区 15-64 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最高值 65.47%（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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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所有的非劳动力。2 在删除了少量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有缺失值的样

本后，最终进入实证分析的上海样本量为 4,536，香港样本量为 1,596。 

（二）变量 

非稳定就业虚拟变量。在上海或香港，若劳动者的就业状况符合以下

情形中的任意一种，则非稳定就业虚拟变量赋值为“1”：（1）兼职工作；

（2）自雇人士；（3）没有任何一种工作福利；（4）失业3，否则赋值为

“0”。4 以上特征包含了 Kalleberg（2009）指出的非稳定就业的五个特征

中的四个（即非标准的工作安排、与雇主相处的时间较少、缺乏工作福利

以及失业）。 

生活满意度变量。SUNS 和 HKPSSD 的调查问卷中都有一个完全一致

的生活满意度量表（如表 1 所示）。本研究将量表中的题项（对应 5 个取

值范围为 1-7 的定序变量）分地区通过因子分析法降维，生成测度两地劳

动者生活满意度的综合指标变量（上海：方差贡献率为 60.14%，KMO 值

为 0.8487；香港：方差贡献率为 67.61%，KMO 值为 0.8661）。 

性别变量：女性赋值为“1”，男性赋值为“0”。 

中介变量：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本研究分别使用劳动者每周工作的

小时数和每月工作收入的对数来测度其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中介变

量均为连续变量。失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均被赋值为“0”。 

表 1. 生活满意度量表 

序号 
题项（很不同意=1；不太同意=2；不同意=3；中立=4；同意=5；比较同意

=6；非常同意=7） 

1 我满意自己的生活。 

2 直到现在为止，我都能够得到我在生活上希望拥有的重要东西。 

3 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 

4 我的生活状况非常圆满。 

5 如果我能重新活过，差不多没有什么东西我想改变。 

 
2. 本研究将“非劳动力”界定为“调查时已持续一个月以上无业且最近一个月没有找过工作的受

访者”。 

3. 本研究将“失业”界定为“调查时失业不足一个月或已持续一个月以上无业但最近一个月找过

工作”。 

4.  HKPSSD 数据包含对劳动合同类型的测度（短期/长期），但 SUNS 数据中没有类似的测度。笔

者尝试将合同类型加入到香港非稳定就业者的判定条件中，发现主要结论并无变化。为了保证

两地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我们最终没有将合同类型加入到非稳定就业的判定条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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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本研究还控制了一些非稳定就业和生活满意度的共同影响

因素来削弱由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偏误。这些变量包括：年龄（连续变

量）、年龄的二次项、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婚姻状况（类别变量）、

有无未成年子女（虚拟变量）、是否与父母同住（虚拟变量）、其他家庭

成员年收入的对数（连续变量）。 

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2 所示。从描述统计的结果可以发现，

首先，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香港的非稳定就业比例都远高于上海。其次，

香港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均比上海高。再次，上海男性和女性的平均

每周工作小时数高于香港，但收入水平低于香港。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上海女性 上海男性 香港女性 香港男性 

非稳定就业 
0.340 

(0.474) 

0.307 

(0.461) 

0.517 

(0.500) 

0.472 

(0.500) 

生活满意度综合指标 
58.03 

(17.86) 

55.20 

(18.28) 

61.97 

(18.13) 

60.21 

(18.19) 

每周工作时间(小时) 
44.51 

(18.28) 

47.05 

(18.65) 

39.22 

(16.30) 

45.55 

(15.46) 

个人工作收入的对数 
7.969 

(1.916) 

8.431 

(1.597) 

8.921 

(2.044) 

9.319 

(1.912) 

年龄(岁) 
38.05 

(10.63) 

39.75 

(11.64) 

43.10 

(12.64) 

42.59 

(13.18) 

受教育年限 
11.37 

(4.812) 

11.63 

(4.050) 

12.05 

(3.749) 

12.14 

(3.360) 

婚姻状况     

   未婚 
0.144 

(0.352) 

0.171 

(0.377) 

0.336 

(0.473) 

0.352 

(0.478) 

   在婚 
0.812 

(0.391) 

0.797 

(0.402) 

0.575 

(0.495) 

0.621 

(0.485) 

   离异或丧偶 
0.044 

(0.205) 

0.032 

(0.175) 

0.089 

(0.285) 

0.027 

(0.163) 

有无未成年子女(有=1) 
0.500 

(0.500) 

0.470 

(0.499) 

0.261 

(0.439) 

0.291 

(0.455) 

是否与父母同住(是=1) 
0.157 

(0.364) 

0.202 

(0.402) 

0.220 

(0.415) 

0.247 

(0.431) 

其他家庭成员收入的对数 
8.798 

(4.381) 

7.321 

(5.016) 

10.84 

(3.901) 

10.03 

(4.630) 

样本量 2,001 2,535 786 810 

注：表中为平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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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法 

在分析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的性别差异时，因变量为虚拟变量，故

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

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时，因变量为连续变量，故使用线性回归模型（OLS 模

型）进行统计估计。 

值得注意的是，非稳定就业是劳动者根据自身的约束条件作出的策略

性选择，劳动者可能会为了照料家务或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而主动选择非

稳定就业（Green and Heywood，2011）。因此，劳动者的非稳定就业行为

受到其家庭结构、人力资本以及其他人口学特征的影响，其本身具有选择

性。在估计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时，若忽略选

择性问题，使用常规的统计方法，很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估计偏误。解

决选择性偏误的理想方式是采用随机试验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不适合观察

性的样本数据。为此，本研究采用了稳定逆概率加权（Stabilized Inverse 

Probability Treatment Weights，简称 SIPTW）技术（Robins et al.，2000；

Guo and Fraser，2014；Hernán and Robins，2020），以尽可能地克服选择

性问题对估计结果所造成的偏误。这种方法首先计算出不同劳动者非稳定

就业的概率，然后根据由概率计算出的权重构建一个加权的类样本

（weighted pseudo-population）来实现数据的平衡。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𝑆𝑊𝑖 =
𝑃(𝑊i = 𝑤𝑖)

𝑃(𝑊i = 𝑤𝑖| 𝐹𝑖, 𝐸𝑖 , 𝐶𝑖 ) 
 

 

其中，𝑊i表示第𝑖个劳动者的就业状况（非稳定就业=1；稳定就业

=0），𝐹𝑖为第𝑖个劳动者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有无未成年子女）、居住

安排（是否与父母同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等家庭状况，𝐸𝑖为第𝑖个劳动

者的受教育年限等人力资本状况，𝐶𝑖为第𝑖个劳动者的性别、年龄等其他人

口学特征。本研究使用二元 Logit 模型来估计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的概率。

对逆概率加权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见附表 1。经过逆概率加权之后，附表 1

的二元 Logit 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再显著，说明逆概率加权样

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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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上海和香港两地劳动者的非稳定就业行为

是否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表 3 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其他已控制

因素保持不变，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女性劳动者都比男性劳动者更可能非

稳定就业。具体而言，在上海，女性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的几率（odds）比

男性劳动者高 21.7% （𝑒0.196 − 1 ≈ 0.217）；在香港，女性劳动者非稳定

就业的几率比男性劳动者高 21.0%（𝑒0.191 − 1 ≈ 0.210）。这说明在上海

和香港两地，女性都更可能从事收入和福利较低、失业风险较高的非稳定

工作，也就更可能受到由非稳定就业导致的不利影响。控制变量方面，表

3 的结果显示，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年龄与劳动者的非稳定就业概率均呈

现 U 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的概率先下降后上升；

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则可以显著降低两地劳动者非稳定就业的概率；经历过

初婚、有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较高的上海劳动者

的非稳定就业概率显著更低，但这些家庭结构因素对香港劳动者是否非稳

定就业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二）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 

为了探明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和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存在

显著的性别差异，本研究对两地的分性别样本进行了回归分析，经过逆概

率加权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表 4 中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其

他已控制因素保持不变，在上海，非稳定就业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者的生

活满意度，但不会对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表 4 中模

型 3 和模型 4 的结果显示，其他已控制因素保持不变，在香港，非稳定就

业不会对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劳

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以上实证结果支持了前文的假设：在上海，非稳定就

业对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强；而在香港，非稳定就业对男

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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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和香港两地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的性别差异 

 模型 1 

(上海) 

模型 2 

(香港) 

性别(女性=1) 0.196** 0.191+ 

 (0.072) (0.109) 

年龄 -0.263*** -0.198*** 

 (0.025) (0.036) 

年龄的平方 0.003*** 0.002*** 

 (0.000) (0.000) 

受教育年限 -0.188*** -0.207*** 

 (0.010) (0.019) 

婚姻状态(未婚为基组)   

在婚 -0.314* 0.126 

 (0.148) (0.169) 

离异或丧偶 -0.422+ 0.429 

 (0.239) (0.287) 

有无未成年子女(有=1) 0.174+ -0.072 

 (0.101) (0.134) 

是否与父母同住(是=1) -0.209* -0.212 

 (0.103) (0.130)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对数 -0.019** 0.016 

 (0.007) (0.013) 

常数项 6.505*** 6.327*** 

 (0.468) (0.762) 

样本量 4,536 1,596 

虚拟决定系数 0.129 0.096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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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非稳定就业对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经过逆概率加权） 

变量 
模型 1 

(上海女性) 

模型 2 

(上海男性) 

模型 3 

(香港女性) 

模型 4 

(香港男性) 

非稳定就业 -3.708*** -1.185 0.139 -3.151* 

 (1.004) (0.940) (1.409) (1.423) 

年龄 0.099 -0.140 -0.356 -0.053 

 (0.345) (0.303) (0.457) (0.462) 

年龄的二次项 0.001 0.003 0.004 0.002 

 (0.004) (0.004) (0.005) (0.005) 

受教育年限 0.124 0.341* 0.768** 0.201 

 (0.113) (0.135) (0.271) (0.263) 

婚姻状态(未婚为基组)     

在婚 5.092** 10.746*** 7.367*** 3.231 

 (1.917) (1.772) (2.154) (2.330) 

离异或丧偶 -2.734 3.941 1.379 -4.155 

 (3.085) (2.887) (3.621) (4.171) 

有无未成年子女(有=1) -1.126 -3.051* -2.305 3.039+ 

 (1.220) (1.240) (1.779) (1.752) 

是否与父母同住(是=1) 2.465+ 1.858+ -1.820 0.100 

 (1.425) (1.057) (1.639) (1.620)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对数 0.248* 0.101 0.254 0.008 

 (0.104) (0.092) (0.208) (0.160) 

常数项 46.186*** 44.159*** 54.503*** 54.985*** 

 (6.306) (5.752) (9.813) (9.632) 

样本量 2,001 2,535 786 810 

虚拟决定系数 0.046 0.053 0.051 0.040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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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性别差异的中介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是非稳定就业影响劳动者生活满意度

的两个重要中介机制。本研究通过引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中介变量

来检验“性别歧视机制”和“社会角色机制”，进而探明非稳定就业对劳

动者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呈现出不同的性别差异模式的原

因。 

表 5 的模型 1-模型 3 检验了工作时间能否解释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劳动

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型 1 的结果显示，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

别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在上海，相比于男性，非稳定就业对女性

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强。模型 2 的结果显示，其他已控制

因素保持不变，非稳定就业可以显著减少上海劳动者的工作时间，非稳定

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非稳定就业减少工作时间的

效应对于上海的女性劳动者而言显著更强。然而，模型 3 的结果却显示，

工作时间的减少并不能提高上海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5 综合模型 2 和模

型 3 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上海，“社会角色机制”并不完全成立。虽然非

稳定就业可以更显著地降低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使得她们能够更好地

履行“照料家务”的社会角色，但这种工作时间的减少是以大幅度降低个

人收入为代价的，会使得她们无法同时履行好一部分“挣钱养家”的社会

角色，因此并不会提高她们的生活满意度。亦即，受到高昂的生活成本以

及计划经济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大多数上海女性而言，只专心扮演

“照料家务”的社会角色并不被其自身及其家人认为是很好的选择，女性

在更多地照料家务的同时，还需要承担一部分经济责任，被期望能够“家

庭事业双肩挑”。相比于模型 1，模型 3 中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

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略微上升。经中介效应

检验发现，工作时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工作时间不能解释非稳定

就业对上海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 

 

  

 
5. 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对上海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不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限于篇幅，相关回归结果并未在正文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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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的中介机制分析

（经过逆概率加权）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生活满意度 工作时间 生活满意度 工作收入对数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性别(女

性=1) 

3.988*** -1.832** 3.959*** -0.237*** 4.209*** 4.160*** 

(0.701) (0.642) (0.702) (0.031) (0.700) (0.701) 

非稳定

就业 

-1.184 -3.159** -1.233 -0.931*** -0.315 -0.282 

(0.950) (1.103) (0.952) (0.122) (0.964) (0.967) 

非稳定就

业性别 

-2.528+ -3.520* -2.583+ -0.523* -2.040 -2.118 

(1.411) (1.703) (1.412) (0.204) (1.383) (1.389) 

工作时

间 

  -0.015   -0.055** 

  (0.019)   (0.019) 

工作收

入对数 

    0.934*** 1.157*** 

    (0.254) (0.266) 

其他控

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3.621*** 71.130*** 44.723*** 7.640*** 36.486*** 38.717*** 

(4.231) (4.900) (4.333) (0.451) (4.569) (4.605) 

样本量 4,536 4,536 4,536 4,536 4,536 4,536 

虚拟决

定系数 
0.054 0.151 0.054 0.177 0.061 0.063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二次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有无未成年子女、是否

与父母同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的对数；+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表 5 的模型 1、模型 4 以及模型 5 检验了工作收入能否解释非稳定就

业对上海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型 4 的结果显示，控制了

其他变量，非稳定就业会显著降低劳动者的工作收入，非稳定就业变量与

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相比于男性，非稳定就业降低劳动

者工作收入的效应对女性更加显著。这与上海非稳定就业女性劳动者的工

作时间显著更少有关（模型 2 的结果）。然而，笔者通过进一步分析数据

发现，即使在模型 4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工作时间变量，非稳定就业变

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以及性别变量的主效应仍然显著为负。6 这说

明上海的正规就业市场和非稳定就业市场上很可能都存在着显著的性别歧

 
6. 限于篇幅，相关回归结果并未在正文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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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且上海非稳定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比正规就业市场更加明显。模型

5 的结果显示，控制了其他因素，工作收入的减少会显著降低上海劳动者

的生活满意度。相比于模型 1，模型 5 中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

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且变得不再显著，说明之

所以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强，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在非稳定就业市场上遭受了更严重的收入惩罚。经中介

效应检验发现，工作收入解释了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

的性别差异的 19.3%（间接效应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 5 模型 6

的结果显示，在同时加入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变量后，非稳定就业

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仍然不显著，且其大小与模型 5 更

为接近，说明在上海，工作收入的中介效应要明显强于工作时间。综上所

述，“性别歧视机制”在上海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非稳定就业对上海女性

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强于男性劳动者。 

表 6 模型 1-模型 3 检验了工作时间能否解释非稳定就业对香港劳动者

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型 1 的结果显示，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

变量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香港，相比于男性，非稳定就业对女性劳

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更弱。模型 2 的结果显示，与上海的情况

相似，在香港，非稳定就业也可以显著减少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而且相比

于男性劳动者，非稳定就业减少工作时间的效应对女性劳动者也显著更强。

然而，模型 3 的结果显示，与上海的情况不同，在香港，工作时间的减少

可以显著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7 综合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结果可以发

现，在香港，“社会角色机制”的作用很可能比上海更加明显。非稳定就

业可以更显著地降低香港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帮助她们更好地履行

“照料家务”的社会角色。工作时间的减少虽然伴随着工作收入的下降，

但仍然可以显著地提升香港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并且还很大程度上

遮掩了非稳定就业的其他不利影响（例如较差的工作环境和较高的失业风

险），导致非稳定就业对香港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相

比之下，香港的男性劳动者受制于其“挣钱养家”的社会角色，他们即使

非稳定就业，也很可能会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例如在非稳定就

业市场上从事全职工作或者同时从事多份兼职工作），直至个人总收入达

到合意的水平。这就使得香港的男性劳动者无法像女性劳动者那样如此显

 
7. 进一步的交互效应分析发现，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也不存在显

著的性别差异。限于篇幅，相关回归结果并未在正文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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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地通过非稳定就业减少工作时间，也就无法充分地从非稳定就业减少工

作时间的效应中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提升。相比于模型 1，模型 3 中非稳定

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且变得不再显著，说明之所以非稳定就业对香港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

负面影响显著更弱，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非稳定就业减少工作时间的效应对

于她们而言更为显著。经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工作时间解释了非稳定就业

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的 10.1%（间接效应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6. 非稳定就业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的中介机制分析

（经过逆概率加权）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生活满意度 工作时间 生活满意度 工作收入对数 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性别(女

性=1) 

0.397 -4.157*** 0.109 -0.202*** 0.487 -0.000 

(1.312) (0.902) (1.314) (0.051) (1.311) (1.303) 

非稳定就

业 

-3.217* -6.044*** -3.635* -0.944*** -2.798+ -3.000* 

(1.414) (1.127) (1.437) (0.121) (1.439) (1.427) 

非稳定就

业性别 

3.415+ -4.963** 3.072 -0.388* 3.588+ 3.121 

(2.030) (1.634) (2.019) (0.186) (2.030) (2.003) 

工作时间 
  -0.069*   -0.155*** 

  (0.035)   (0.044) 

工作收入

对数 

    0.444+ 1.221*** 

    (0.262) (0.334) 

其他控制

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55.870*** 34.356*** 58.249*** 5.516*** 53.422*** 54.458*** 

(6.743) (6.285) (6.893) (0.704) (6.968) (6.888) 

样本量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1,596 

虚拟决定

系数 
0.038 0.169 0.041 0.172 0.040 0.050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二次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有无未成年子女、是否

与父母同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的对数；+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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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的模型 1、模型 4 以及模型 5 检验了工作收入能否解释非稳定就

业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表 6 模型 4 的结果显示，与

上海类似，非稳定就业也会显著降低香港劳动者的工作收入，相比于男性，

非稳定就业降低劳动者工作收入的效应在香港也对女性更加显著。然而，

相比于表 5 模型 4，表 6 模型 4 中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

项的回归系数明显更小，统计显著性也更低。更为重要的是，笔者通过进

一步分析数据发现，在表 6 模型 4 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工作时间变量之

后，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以及性别变量的主效应均不

再显著。8 这很可能是由于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同时保障了正规就业

市场和非稳定就业市场上两性劳动者在获取经济收入方面的机会平等。表

6 模型 4 显示的非稳定就业市场上更大的性别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其中两

性劳动者更大的工作时间差异（表 6 模型 2 的结果）而非更严重的性别歧

视，“性别歧视机制”在香港很可能并不成立。表 6 模型 5 的结果显示，

与上海相似，工作收入的减少也会显著降低香港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然

而，相比于表 5 模型 5，表 6 模型 5 中工作收入变量的回归系数明显更小，

统计显著性也明显更低。这很可能是因为工作收入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工作

时间的延长，而后者会显著降低香港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表 6 模型 3 的

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工作收入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正

向影响。相比于表 6 模型 1，表 6 模型 5 中非稳定就业变量与性别变量之

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略微上升。经中介效应

检验发现，工作收入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说明与上海不同，工作收入不

能解释非稳定就业对香港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表 6 模型 6

的结果显示，在同时加入了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变量后，非稳定就业

变量与性别变量之间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仍然不显著，且其大小与表 6 模型

3 更为接近，说明在香港，工作时间的中介效应要明显强于工作收入。综

上所述，“社会角色机制”在香港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非稳定就业对香港

女性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显著弱于男性劳动者。 

六、结论与讨论 

非稳定工作的扩张是 20 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趋势之

一，非稳定就业与性别不平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基于 2017 年

 
8. 限于篇幅，相关回归结果并未在正文中呈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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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UNS 和 HKPSSD 数据，考察了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

差异，具体而言，即上海和香港两地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的性别差异以

及非稳定就业对两地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分析得出了

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女性劳动者都比男性劳动者更可能非稳定

就业。 

第二，在上海，非稳定就业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但

对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在香港，非稳定就业对女性

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但会显著降低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

意度。 

第三，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上海，“性别歧视机制”占据主导地位，

非稳定就业市场上显著更大的性别收入差距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非稳定就

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式；在香港，“社会角色机制”

占据主导地位，非稳定就业市场上女性劳动显著更短的工作时间可以一定

程度上解释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模式。 

总而言之，虽然在上海和香港两地，女性劳动者都更可能非稳定就业，

但香港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并不会因非稳定就业而降低，而非稳定就

业却会显著降低上海女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度。我们有理由推断，在香港，

女性劳动者的非稳定就业行为更多是为了减少工作时间以及平衡家庭和工

作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策略性选择；而在上海，只有稳定就业的女性才有

可能得到体制的庇护，获得相对公平的工资待遇，因此，上海的女性劳动

者更可能是被迫滑落到非稳定就业市场的，非稳定就业不仅会降低她们的

收入和工作福利，提高她们的失业风险，还会显著降低她们的生活满意度。

在劳动力市场规制层面，中国内地和上海市需要通过专门立法、明确就业

性别歧视的处罚标准以及设立专门的执法机构减少劳动力市场尤其是非稳

定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缩小相同工作时间内的性别收入差距。 

本研究发现，非稳定就业并不会显著降低上海男性劳动者的生活满意

度，其原因值得进一步讨论。本文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非稳定就业降低

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对上海的男性流动人口显著更弱，而流动人口又在上海

劳动者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导致从整体上来看，非稳定就业降低上海男性

劳动者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既有研究发现，中国内地的

人口从农村或中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主要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只有流

动人口在流入地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明显好于其在流出地原本能够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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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机会时，他们才会选择异地工作（才国伟、刘剑雄，2013）。对于在

上海非稳定就业的男性流动人口而言，非稳定就业不仅不会使其偏离自身

“挣钱养家”的社会角色，反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履行了这一职责。因此，

相比于在上海本地出生的男性劳动者，非稳定就业对上海的男性流动人口

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很可能显著更弱。然而，对于在上海非稳定就业的

女性流动人口而言，虽然她们正在从事的非稳定工作往往也明显好于其在

流出地原本能够获得的工作，但异地工作却很可能使得她们偏离了自身

“照料家务”的社会角色。因此，非稳定就业对上海的女性流动人口生活

满意度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并不弱于在上海本地出生的女性劳动者。附表 2

通过在正文表 4 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流动人口虚拟变量及其与非

稳定就业变量之间的交互项来检验上述推测。附表 2 显示，在 4 个分地区

分性别的子样本中，只有在上海的男性劳动者群体内部，相比于本地人口，

非稳定就业降低生活满意度的效应对流动人口显著更弱，上述推测成立。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由附表 2 的结果可知，非稳定就业同样不会显

著降低香港男性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但因为流动人口仅占香港男性劳

动者总数的 25.4%（在上海，这一比例为 56.0%），所以他们尚不足以影

响整个群体层面的规律。 

本研究虽然通过分析上海和香港的代表性问卷调查数据，考察并对比

了两地劳动者非稳定就业行为及其后果的性别差异，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

不足之处。首先，受到数据限制，本研究只从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两个角

度解释了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然而，非稳定

工作与稳定工作在升迁机会、工作环境、工作福利等方面也可能存在着显

著的差异。未来研究可以考察这些非货币性特征的差异是否能够解释非稳

定就业对劳动者生活满意度影响的性别差异。其次，生活满意度这一结果

变量并不能反映非稳定就业对劳动者产生的全部影响，未来研究可以选取

其他结果变量（例如健康水平、婚育意愿、社会参与等），进一步考察非

稳定就业后果的性别差异。最后，受到数据限制，本研究只能基于横截面

数据展开实证分析，无法检验非稳定就业在劳动者职业生涯中是“桥梁”

还是“陷阱”的问题，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分析更长期的追踪调查数据，考

察非稳定就业对中国劳动者职业生涯发展的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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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逆概率加权之后的非稳定就业影响因素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上海) 

模型 2 

(香港) 

性别(女性=1) -0.030 -0.029 

 (0.093) (0.112) 

年龄 0.015 0.000 

 (0.027) (0.036) 

年龄的平方 -0.000 0.000 

 (0.000) (0.000) 

受教育年限 0.021 0.023 

 (0.021) (0.021) 

婚姻状态(未婚为基组)   

在婚 -0.079 0.001 

 (0.160) (0.171) 

离异或丧偶 -0.080 0.080 

 (0.272) (0.292) 

有无未成年子女(有=1) 0.011 0.033 

 (0.115) (0.134) 

是否与父母同住(是=1) -0.031 -0.010 

 (0.115) (0.133) 

家庭其他成员收入对数 0.001 0.004 

 (0.008) (0.014) 

常数项 -1.323* -0.374 

 (0.602) (0.775) 

样本量 4,536 1,596 

虚拟决定系数 0.002 0.002 

注：相比于正文表 4，附表 1 中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且均不再显

著，说明逆概率加权之后的样本通过了平衡性检验；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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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受非稳定就业影响程度的差异

（经过逆概率加权） 

变量 
模型 1 

(上海女性) 

模型 2 

(上海男性) 

模型 3 

(香港女性) 

模型 4 

(香港男性) 

非稳定就业 
-3.177 -3.287* 0.802 -4.088* 

(2.055) (1.661) (1.774) (1.790) 

是否流动人口 

(是=1) 

-1.632 -1.845+ -1.933 -5.736** 

(1.173) (1.015) (2.503) (2.129) 

非稳定就业流

动人口 

-0.419 3.500+ -0.911 3.929 

(2.338) (2.015) (3.054) (3.107)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45.577*** 45.482*** 56.242*** 60.467*** 

 (6.569) (5.864) (10.044) (9.901) 

样本量 2,001 2,535 786 810 

虚拟决定系数 0.045 0.056 0.055 0.046 

注：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年龄的二次项、受教育年限、婚姻状态、有无未成年子女、是否

与父母同住、家庭其他成员收入的对数；+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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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了移民的城市

社会融入吗？——来自上海的经验证据 

陈伟  吴晓刚  许多多*  

 

摘  要：近些年，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

是放宽了移民落户城市的条件，另一方面则通过居住证制度推动移民在地

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本文以上海为研究案例，通过分析“上海都市社区调

查”（SUNS）的移民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户籍制度改革是否有效促进了

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研究发现，户籍制度改革有助于促进移民在心理上

融入城市社会；户籍制度改革后，移民通过获得户口或居住证，享受城市

的市民权益，弥合了其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权利差距，增进了移民的本地身

份认同；在具体身份认同上，移民倾向于认同“新上海人”这一身份建构。

研究结果揭示，户籍制度壁垒逐渐破除后，移民享有更多城市公共服务权

益，这将增加移民心理上对城市的认同和归属，有助于推动移民的市民化

进程。 

 

关键词：户籍制度  户口  居住证  移民  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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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Hukou System Reform Promote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hanghai  

CHEN Wei, WU Xiaogang, XU Duoduo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initiated reforms to its hukou system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urbanization and ensuring 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These reforms encompass two major changes: first, easing the criteria for 

migrants to acquire urban hukou, and second, providing migrants with residence 

permits to facilitate their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in cities. By analyzing data 

from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hukou system reform has enhanced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recent hukou system reform has indeed 

helped migra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and enabled them to acquire either 

hukou or a residential permit to gain increased citizenship following the reform.  

This diminished gap in citizenship between locals and migrants has led to a 

stronger sense of local identity among migrants, with migrants in Shanghai 

increasingly identifying themselves as “New Shanghaines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after the gradual removal of the hukou system barriers, migrants 

will gain greater acces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 services and entitlements. This, 

in turn, will enhance their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belonging to the city, 

ultimately facilitating the progression towards complete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Hukou System, Hukou, Residence Permit, Migrants, Soc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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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 

户籍被认为是影响我国移民融入城市的主要制度性障碍（李强，2003；

杨菊华，2015）。已有研究发现，户籍制度主要在两个方面影响移民融入

城市社会：一是由户籍而形成的职业隔离，二是由户籍而形成的公共服务

壁垒。改革开放初期，外来移民没有城市本地户籍，往往面临职业准入门

槛，故而形成了外地户籍人员与本地户籍人员不平等的就业格局（Wu and 

Treiman，2004；陆益龙，2008；李骏、顾燕峰，2011）。随着市场化改革

推进，户口对职业准入的作用逐渐消失，户籍制度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

影响程度逐渐降低（张春泥，2011），外来人口在经济地位方面的差异主

要来源于人力资本的差异（谢桂华，2012）。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户籍

人口数量配置公共资源与公共服务，这使得移民长期囿于缺乏本地户籍身

份而难以在城市中获得相应的公共服务。在职业隔离消解之后，户籍对移

民融入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上（任远、邬民乐，2006；康岚，

2015；钱雪亚等，2017；周庆智，2018）。 

2014 年，中央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1 以推动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镇集中，推

动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城市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次国务院意见明确

提出了要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实现“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

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并提出要“有序推动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本次户籍制度改革体现了国家在人口管理和公共服

务治理体系的转型，地方政府的人口管理从户籍人口转为常住人口，地方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趋于均等化。在国务院意见指导下，各个省市制定

了相应的户籍改革方案，推动户籍迁移和居住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李沛

霖，2021）。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在制度层面缩小了本外地户籍人口之间

的公共服务差异，推动移民均等享有迁入城市的公共服务资源（赵军洁、

张晓旭，2021）。这意味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影响移民融入城市的两个

制度性壁垒被逐渐消解。那么，户籍制度改革是否促进了移民融入城市社

会呢？ 

已有研究多强调户籍壁垒对移民社会融入的阻碍作用，但缺乏实证分

析户籍壁垒逐渐消除对移民在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存在一些缺憾。第一，

 
1.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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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研究未综合讨论户籍改革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在论述户籍改革时

要么单独分析户籍对移民城市社会融入的影响（崔岩，2012；史毅，

2016），要么分析居住证对移民城市融入的影响（梁土坤，2020；卢雪澜

等，2021）；第二，已有研究往往笼统讨论户籍制度的影响而忽略不同类

型移民内部的权利差异，特别是忽略农民工和高学历移民之间的权利差异

（杨菊华，2015；赵德余、彭希哲，2010）；第三，在定义移民时通常以

户籍为标准，通常将已获得本地户籍的移民视为本地人，而将着眼点放在

农民工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身上（褚荣伟等，2014；张文宏、刘琳，

2015），故而难以有效区分那些获得本地户籍移民和非本地户籍移民之间

的差异。 

本文试图探讨户籍制度改革对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以推

进关于户籍制度与移民城市融入的相关研究。本地身份认同常通常被认为

是移民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是城市社会融入的更高阶段（崔岩，2012；

杨菊华，2015）。基于上海市的户籍制度改革经验，本文分析拥有不同居

住证件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程度以及具体的地域身份认同类型差异，从而

讨论户籍制度改革对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影响。之所以选择上海市户籍改

革为经验案例，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考量：第一，上海户籍制度改革较早，

特别是率先创立了居住证制度，上海经验不仅对国内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

义，其成功经验也已融入到国务院意见中；第二，上海市移民数量多且具

备多样性，不仅有高层次人才，还有白领移民和农民工群体，方便综合分

析各种层次移民的情况；第三，笔者在经验数据收集上具有便利性，在设

计和执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时，笔者在调查问卷中专门设置了移民模块，收集了移民的居住

证件类型、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等必要信息。 

二、文献回顾 

（一）户籍与地域身份认同 

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一般以祖籍指代来源地域，并基于祖籍或出生

地形成地域身份认同。这种地域身份实际上也是对个人首属血缘共同体或

地缘共同体的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户籍制度规定了个人的户口

登记地，并强化了个人各项公民权利实现的地域。在户籍制度的框架下，



陈伟  吴晓刚  许多多                                                        城市与社会学刊·2023·1 

90 

 

公民权利实现的地域不随个人迁移而轻易改变（陈映芳，2005）。这样，

户籍对人们地域身份认同的影响不仅是情感性的，而且还是权利性的。 

户籍制度界定了不同社会群体所享有的差异性权利，一种是农业户口

和非农户口之间的差异，另一种是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的差异。户籍制度

明确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形成了农民和市民两种不同的

社会身份。两种类型的户籍在社会权利方面存在着差异，比如农业户口居

民拥有土地承包权利，而非农户口的居民则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方面

则享有优势。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户籍制度下市民与

农民的权利区别逐渐转变为城市本地户籍人口与外地移民的权利分割（陈

云松、张翼，2015）。在户籍制度框架下，人们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而非实

际的居住所在地享受相应的权利。在城市行政区划中，只有城市户口的居

民才是被国家所承认的城市成员，没有城市户口身份的移民则像是其他地

方的外国移民，缺乏在城市的相应权利和身份（Solinger，1999:3-7；周庆

智，2018）。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未有效适应人口迁移情况，使得国内

移民的在国家层面的权益与在城市生活中的权益客观上出现分离，移民拥

有国家层面的公民权益并不能保证自动拥有迁入城市的市民权益（邓智平，

2015）。不论是在城市政策还是在学术研究中，迁入城市的非户籍移民往

往被视为流动人口而非城市居民。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户籍制度对移民的社会融入起到了制度性排斥的

作用（张翼，2011；Shi，2012）。在改革开放早期，外来移民特别是农民

工只能获得那些低社会地位低技能的工作，报酬比城市人更低且缺乏必要

的劳动权益保护（任远、邬民乐，2006）。在城市劳动力市场放开之后，

白领等较高社会地位的工作岗位虽然也向外来移民开放，但是一些体制内

的编制岗位仍然一般要求候选人具有本地户籍身份或者能够满足获得本地

户籍的条件。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所划定的本外地居民差异化待遇，使得

移民在享有公共福利，如子女教育、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处于劣势

（崔岩，2012）。由于没有当地城市户口，入城移民无法享受与本地居民

相同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赵德余、彭希哲，2010；孙中伟等，2014；

李煜、康岚，2016），因而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李沛霖，2021）。 

在陈映芳（2005，2009）看来，公共服务所代表的市民权本质上是一

种成员权，移民由于缺乏迁入城市的市民权而普遍认同自己为城市局外人。

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基于市民权利上所存在的差异，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

形成各自不同的身份建构（陈映芳，2005，2009；杨菊华，2017）。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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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类型，这种身份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归属于某个

特定地域之中，同时认识到该地域群体内的成员能够给予自己情感和价值

的意义，从而对该地域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刘雨婷，2021）。在户籍制

度框架下，移民和本地人在市民权益上的差异，使得移民难以将自己归属

于迁入城市的市民共同体，自然也难以形成城市本地身份认同。已有研究

表明，对移民而言，获得城市户籍是其判定自身成为“城里人”的主要标

准（李培林、田丰，2012；康岚，2017）。 

（二）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差别化 

根据国务院意见，本次户籍制度在两个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一个方面

是放宽城市落户要求，使得农民进城落户更为容易和方便；另一方面是建

立和完善居住证制度，方便移民在城市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来看，本

次户籍改革举措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本地居民和移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除极少数特大城市之外，中小城市陆续降低落户门槛，对更多移民开

放落户。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虽然未大规模放宽落户条件，移民落户条

件实际上有所松动。在之前二元户籍制度下，移民需要依靠原籍地才能获

得相应的市民权益（邓智平，2015）。户籍改革之后，移民更为容易获得

迁入城市户口。在拥有迁入城市的户籍身份后，移民能够在迁入城市获得

完整的公共服务等市民权益，从而在在制度上与原籍地脱离，降低对原籍

地的依赖。这样，移民更能将自己归属于迁入城市的市民共同体。 

居住证制度是本次户籍改革措施中最为突出的制度安排。居住证相当

于在之前非本地户籍和本地户籍二元户籍类型下，增加了一个中间类型，

从而实现了户籍制度的灵活变通（邹湘江，2021）。那些未达到落户标准

或者不愿意落户的移民，能够申领迁入城市的居住证，从而在城市享受相

应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将居住证引入户籍制度，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首先，居住证承认了移民在城市中的“常住”状态，表明移民在城市中的

居住权利在国家制度上的认可，逐步实现了公民权利从户籍地到居住地的

转变（陈潭、李义科，2020）；其次，居住证制度在城市社会总体承载能

力有限的背景下，规定了外来人口所能享受的本地资源（李煜、康岚，

2016）。移民通过居住证能够在迁入城市获得一定程度的市民权利，享有

相应的公共服务（谢宝富，2014）；第三，居住证增加了移民落户城市的

机会，并促进了移民的落户意愿（聂伟、贾志科，2021）；最后，居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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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给予移民在户籍上更多自由选择余地，使得移民能够同时保留户籍地

的公民权利，比如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利。 

户籍制度改革最为突出的意义在于促进公共服务属地化和公共服务均

等化。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党中央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根据国务院意见，以及各省市颁布的户

籍改革细节，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推动移民在居住地享受公共服务（李沛

霖，2021）。一方面，户籍制度放宽使得移民更容易获得城市户口，消弭

了落户移民与本地居民的市民权利差异，从而将移民归入城市居民共同体，

促进落户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那些通过居住证获得迁入城市

部分市民权益——特别是公共服务方面权利——的移民，逐渐降低对原户

籍地的依赖，增进对迁入城市的认同。移民享有与本地人口相近的公共服

务，将会更趋向于认同“本地人”的身份，对于自己实现身份认同的预期

也更高（唐杰等，2020）。城市本、外地人享受均等化的市民权利后，将

有利于二者形成权利共同体，从而强化群体认同。 

但是，在移民与本地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移民内部的公共服务

权益差别则在扩大。户籍制度改革之后，公共服务的差别由二元户籍制度

下本地人与移民的差异，逐渐演变为移民内部的差异。“无居住证件” 

“居住证”“本地户口”三种类型的移民之间能够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务梯

度增加。无居住证件的移民仅能享受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拥有本地居住证

件的移民享有城市提供的特定公共服务，而拥有城市户籍的移民所享有的

公共服务则与本地居民再无差别。此外，居住证积分制度对移民进一步分

类，拥有不同积分的移民享有不同层级的公共服务权限。 

移民内部由居住证件所获得的差异化公共服务或者市民权利，会促成

移民内部的身份认同分野。对于那些获得本地户口的移民，户籍制度使得

他们更倾向于享有本地居民的同等权益，这会使得他们更容易脱离原来的

地域身份而转向本地身份认同。因为拥有本地户口意味着能够享有城市较

为优质的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移民的阶层

跃升。在社会比较视角下，人们需要通过行为表现将自己的群体认同表达

出来，从而加深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刘雨婷，2021）。获得户

籍身份的移民更可能倾向于摆脱原先身份，从而更倾向于本地身份认同。

持有居住证并满足相应条件的移民，所能享受的市民权益也在向本地居民

靠拢。那些未能拥有本地居住证件的移民，所能够享受的市民权益不仅远

低于本地居民，还远低于有本地户口或居住证的移民。这种差别化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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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也会在移民群体内部产生分异（赵德余、彭希哲，2010），从而导致

不同市民权待遇的移民在融入城市社会的程度上产生差异。 

总而言之，移民内部差异化的居住证件及其对应的公共服务，会进一

步在移民内部产生身份区隔，那些更能获得本地市民权益的移民更倾向于

脱离其原来的身份认同而转向本地身份认同。 

三、上海的户籍制度改革 

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特别是浦东新区开发，上海市在国家户籍制度框

架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国内人员流动的现

实需要，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户籍制度变通吸引国内外人才。上海在户籍

改革方面的主要探索，在于放宽落户限制和创建居住证制度。 

1994 年，上海发布“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通过在户籍制度框架

下纳入“蓝印户口”的形式，对符合条件的外省市来沪人员给予加盖蓝色

印章的户籍凭证，并允许其达到一定条件后转为常住户口。2 在当时严格

户籍制度下，上海通过“蓝印户口”来招商引资、吸引人才。但实际上，

“蓝印户口”中绝大多数是购房、投资入户，而各类紧缺人才比例极低。

“蓝印户口”引进人才为主的初衷没有实现，带来的是“购房移民”（杨

金志，2003）。 

为此，上海市于 2002 年 4 月起正式停止办理“蓝印户口”，并于同

年 6 月实行“居住证制度”，明确“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者特殊才能的国

内外人员，可以申领《上海市居住证》”，目的是“鼓励国内外人才来本

市工作或者创业”。3 此时的上海市居住证，被视为上海“绿卡”——外

来移民凭借该证基本能够享受上海市民的各项待遇，甚至包括子女在沪高

考（杨金志，2003）。2004 年，上海市政府颁布新的居住证暂行规定，将

居住证的申领对象拓展至所有境内来沪人员，并大幅度减少了居住证持有

人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内容，特别是取消了子女在沪高考的待遇。4 在同

年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上海市将居住证区分为“临时居住证”和“居住证”

两类，前者的有效期为 6 个月，后者有效期为 1 年、3 年或 5 年。5 对于入

 
2. 《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于 199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上海市蓝印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于 199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3. 《引进人才实行〈上海市居住证制度〉暂行规定》（沪府令〔2002〕122 号）。 

4. 《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沪府令〔2004〕32 号）。 
5. 《〈上海市居住证暂行规定〉实施细则》（沪发改人口〔2004〕0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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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的留学归国人员，还增加了《上海市居住证》B 证，为其提供更为丰

富的公共服务。6 2009 年，上海市印发通知，允许满足条件的居住证持证

人申办上海市常住户口，明确提出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原则”。7 

2013 年，上海颁布居住证管理办法，建立“居住证积分制度”，通过设置

积分指标体系，对在上海市合法稳定居住、就业的持证人进行积分，将其

个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应的分值；积分低于标准分值的，将被中止

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8 2017 年，上海市根据国务院有关精神9进一步

完善了居住证管理，清晰列举了居住证持有人能够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和

便利措施。10 

与此同时，上海市同步放宽落户限制，有条件地允许移民落户。2009

年、2010 年先后颁布居住证持有人、引进人才申办上海市户口的办法，特

别允许紧缺、急需的国内优秀人才直接申办上海市常住户口，开启了移民

在上海直接落户的先河。11 此后，上海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允许应届大

学毕业生、留学归国人才等移民直接落户。12 

2012 年，上海发布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户籍人口、

居住证、临时居住证等各类实有人口的居住登记以及主要公共服务内容，

强化了不同居住证件移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异。13 “上海户口”“居

住证”“临时居住证”“无居住证件”体现了移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项目

梯度差异。拥有上海户口的移民与上海市本地居民享有同样的市民权益，

也即移民和本地居民在制度上已无差异。拥有“居住证”的移民，能够享

受日常公共服务和相关手续的便利，并拥有获得积分落户的可能，与此同

时还能享受原农业户籍地的相应权利（比如农村的宅基地和土地承包权）。

拥有“临时居住证”的移民能够享受的市民权利非常有限，仅限于国家规

 
6. 《鼓励留学人员来上海工作和创业的若干规定》（沪府发〔2005〕34 号）。 

7.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沪府发〔2009〕7 号）。 

8. 《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沪府令〔2013〕2 号）。 

9. 《居住证暂行条例》（国务院令〔2015〕第 663 号）。 

10. 《上海市居住证管理办法》（沪府令〔2017〕58 号）。 

11. 《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沪府发〔2009〕7 号）；《上海市

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沪府发〔2010〕28 号）。 

12. 相关的文件有：《关于做好 2010 年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工作的通知》（沪

教委学〔2010〕17 号）；《留学回国⼈员申办上海常住户口实施细则》（沪人社外发〔2015〕

49 号）。 

13. 《上海市实有人口服务和管理若干规定》（沪府令〔2012〕8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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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迁入地城市应该保障的一些基本权利，其福利待遇极为有限。对于未在

上海申领任何居住证件的移民，通常难以获得更多市民权益。 

在历次户籍制度改革中，上海逐渐明确了移民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待

遇所秉持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郭秀云，2010）。上海各项户籍规

章中对落户或居住证申领要求均表明，移民能够为上海作出的贡献越大，

越满足上海城市发展需求，其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更为丰富。比如，

那些上海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往往能够获得更高公共服务待

遇的居住证件，其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内容更接近本地居民。比如在居住

证积分或居住证转户籍方案中，缴纳更高社保的移民往往更具优势。根据

李煜和康岚（2016）的观察，移民获得户口的前提是为城市做出相应的贡

献，个人的劳动或者贡献成为其市民权限的来源之一，并且该观念被移民

和本地居民所认可。居住证积分制度即体现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积

分代表着移民在上海的经济社会贡献（比如社会保险缴纳、获得表彰等），

只有积分达到一定的标准时，移民方能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且积分越高

公共服务权益越接近本地居民。由此可见，上海基于户口与居住证的人口

登记和管理制度，构建了具有差异化的市民权益体系，根据移民的贡献大

小赋予差别化的市民待遇（李丽梅等，2015）。 

已有一些实证研究讨论了上海市户籍改革对移民的影响。吕明阳和陆

蒙华（2020）通过分析上海市居住证评估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居住证制

度会显著提高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同时发现居住证制度对城镇

户籍在沪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影响更大。卢雪澜等（2021）使用全国

性流动人口调查数据的研究也证实，居住证不仅仅对移民的城市认同感有

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且居住证还会通过所赋予的福利对城市认同感产

生显著的间接效应。但是，上海的户籍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制度变革过程，

以上研究集中分析了居住证所能产生的影响，而未有效讨论整个户籍改革

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综合以上文献和制度改革历程，可以发现上海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放宽

落户条件和建立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旨在保持差别化的基础上，推动部

分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移民差别化地融入城市社会。为此，本文的研

究假设为：在户籍改革之后，移民持有更多市民权限的居住证件将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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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身份认同，也即拥有上海本地户籍和本地居住证的移民将更为认同上

海人身份。 

四、数据与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该项目受上海市“高峰

高原”计划社会学 III 类高峰计划资助，由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

中心负责设计和执行。“上海都市社区调查”在社区、家庭、个人三个层

次上搜集调查数据，包括居村调查和住户调查两个子项目。其中，住户调

查的访问样本从对全市具有代表性的 180 个居村中随机抽取 30 户常住居

民，访问对象包括样本户的所有同住家庭成员。“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为

国内单个城市调查研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最大的项目（吴晓刚、孙秀林，

2017；孙秀林等，2018）。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住户调查项目于 2017 年 7 月正式完成，最终

获得了 5,102 户家庭、8,629 位 15 周岁以上成人样本数据。在调查中，通

过如下的方式界定移民：被访者出生时候的户口所在地不是上海的，则定

义为移民并询问“移民模块”的相应问题。基于该设计，移民不仅仅指通

常而言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涵盖了其他不在上海出生但调查时已经获得上

海户籍的来沪人员，比如落户上海的大学毕业生。在成人问卷中，符合移

民定义的成人样本总计有 3,771 人，约占全部成人样本的 44%。剔除在关

键变量上有缺失值的样本，本文所使用的有效分析样本数为 3,269 人。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 

综合相关研究，本文将关注点置于移民主观层面的社会融入上，体现

在文化习得和心理认同，特别是对迁入城市的心理认同上。移民对于本地

身份的认同感，常被用于测量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入（Berry，1997；崔岩，

2012；褚荣伟等，2014；杨菊华，2015）。“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使用两

种方式询问了被访者的地域身份认同：第一种方式询问了移民的本地身份

认同程度。具体询问被访者“你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吗？”，在 1 至 7 的区

间选择相应的分数，数值越高表示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越高。考虑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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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在回答时会对定序程度的标准存在差异，调查时借鉴锚定情境法

（King et al.，2004），通过询问被访者对四个虚拟情境的上海本地身份认

同程度，评分区间同样为 1 至 7 分（情境描述见后文）；第二种方式询问

移民的具体地域身份认同，具体询问被访者“认为自己是哪里人”，给出

了“上海人”“新上海人”“外省人（具体省份）”“哪儿的人都不是”

以及“其他选项”，被访者可以给出两个答案。本文根据被访者回答的第

一个具体地域身份认同（首位认同）编码为“上海人认同”“新上海人认

同”“原籍认同”以及“无明确认同”四类。 

2. 关键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主要解释变量是移民的居住证件类型，从而讨论户籍制度改

革后不同居住证件对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影响的差异。该变量“1”代表

移民拥有上海户口，“2”代表移民拥有上海居住证（包括人才类、投靠

类等类型的居住证），“3”指移民拥有上海临时居住证，“4”指移民不

拥有上海的居住证件。对于第 4 类情形的移民，一方面是其未申请相应的

居住证件，另一方面也将致其难以在上海享受除国家统一标准之外的本地

公共服务。根据上海户籍和居住证的相关规章制度，拥有不同类型居住证

件的移民差别化地享有上海的市民权益（赵德余、彭希哲，2010；邓智平，

2015）。“上海户口”“居住证”“临时居住证”“无居住证件”体现了

移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权益梯度差异。在上海市后续的居住证制度改革中，

临时居住证实际上并入了居住证，并同时完善了居住证积分制度。考虑到

2017 年调查时点之前仍然有较多移民持有临时居住证，故而本文仍然将临

时居住证单独作为一类证件，以捕捉户籍制度改革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加入了经济能力、文化、社会交往、代际、户口观念

等个人层次控制变量。并加入根据虚拟情境案例计算的“户口对上海人认

同的重要性”变量控制潜在的选择性影响。该变量由被访者回答情境 3 的

分数除以情境 2 的分数计算得出（情境描述见后文），这是由于情境 3 和

情境 2 的主要差异为是否拥有户籍，若被访者认为拥有户籍对上海人认同

影响大，那么其更可能会尝试获得上海户籍或居住证，从而增强其上海人

认同感。具体的变量描述和变量取值分布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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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居住证件类型移民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全部移民 上海户口 居住证 临时居住证 无证件 

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 3.08 5.01 3.13 2.62 2.28 

 (1.95) (1.72) (1.68) (1.65) (1.63) 

具体地域身份认同      

上海人认同 0.10 0.44 0.01 0.01 0.01 

 (0.30) (0.50) (0.09) (0.08) (0.11) 

新上海人认同 0.22 0.42 0.31 0.18 0.09 

 (0.41) (0.49) (0.46) (0.38) (0.28) 

原籍认同 0.54 0.06 0.55 0.66 0.73 

 (0.50) (0.23) (0.50) (0.47) (0.44) 

无明确认同 0.14 0.08 0.14 0.15 0.17 

 (0.35) (0.27) (0.35) (0.36) (0.37) 

自有住房产权 0.31 0.83 0.46 0.14 0.08 

 (0.46) (0.38) (0.50) (0.35) (0.28) 

受教育年限 10.93 12.61 12.98 9.55 10.13 

 (4.15) (4.57) (3.94) (3.39) (3.83) 

人均家庭收入 5.58 6.36 8.03 4.47 4.91 

 (7.90) (7.33) (14.12) (4.87) (5.71) 

上海话水平 1.99 2.89 2.00 1.81 1.59 

 (1.07) (1.27) (0.94) (0.85) (0.81) 

上海朋友比重 2.59 3.34 2.70 2.40 2.25 

 (0.99) (1.01) (0.81) (0.87) (0.90) 

年龄 39.40 52.00 36.04 37.09 35.38 

 (14.59) (18.04) (9.46) (11.24) (12.42) 

性别(男=1) 0.50 0.43 0.47 0.52 0.53 

 (0.50) (0.50) (0.50) (0.50) (0.50) 

出生时户口(农业=1) 0.75 0.49 0.66 0.88 0.83 

 (0.44) (0.50) (0.48) (0.33) (0.37) 

户口对认同的重要性 2.52 2.19 2.57 2.65 2.60 

 (2.05) (1.81) (2.10) (2.12) (2.07) 

样本数 3,269 674 518 934 1,143 

注：主要汇报均值，括号内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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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计模型 

本研究所关注的移民本地身份认同通过两个题项进行测量，第一个是

“对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第二个是“具体地域身份认同”。 

对于第一个“对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变量，其取值为 1-7，数值越

高表示“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越高，可以使用序次 Probit 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进行估计。被访者在回答对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时，其个人

异质性可能会产生估计偏误。这种异质性主要是大家可能对“上海人”的

判断标准有不同的尺度，这使得不同群体的回答可能不具有可比性。根据

相关方法文献，锚定虚拟情境法可以为判断尺度进行校正，纳入虚拟情境

锚定法调整时，参数估计可转为 CHOPIT 模型（Compound Hierarchical 

Ordered Probit Model）（King et al.，2004；Xu and Xie，2016）。对于第

二个“具体地域身份认同”变量，取值为 1-4，分别代表四种不同类型的

地域身份，则可以建立多分类 Logit 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以

观察影响移民不同类型地域身份认同的因素。 

此外，由于 SUNS 的抽样设计，同住家庭成员都属于合资格被访者且

全部参加问卷调查，在个人层次分析时可能出现群聚效应而不满足样本的

独立性假定，故而本文在模型分析中加入了家庭层次的群聚效应控制而计

算稳健标准误。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四个虚拟情境评价结果 

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时，对每位移民询问了如下四个情境，请其评判

该情境中的人物“上海人身份”的程度： 

情境 1：李平是一个农民工，他来上海当建筑工人已经有十年了。他

听得懂上海话但不太会说，有一两个上海本地的朋友，没有上海户口。 

情境 2：王燕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到工作并已经生活了五年。她会

说一点上海话，有好几个上海本地的朋友，但没有上海户口。 

情境 3：赵雷与王燕一样，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到工作并已经生活了

五年。他也会说一点上海话，也有好几个上海本地的朋友，而且有上海户

口。 

情境 4：张强中学时随父母迁入上海，现在在上海工作并已经生活了

十年。他会说流利的上海话，有很多上海本地的朋友，并且有上海户口。 



陈伟  吴晓刚  许多多                                                        城市与社会学刊·2023·1 

100 

 

调查访问员在念读以上每个情境后，请被访移民认为情境中的虚拟人

物为“上海人”进行评分，分数选项为 1-7 分，数字越大表明被访移民认

同情境中的虚拟人物为“上海人”的程度越高，该评判分数与移民自评上

海人程度一致。 

 

图 1. 移民对四个虚拟案例的“上海人身份”评价结果 

图 1 展示了移民对四个虚拟案例的“上海人”身份认同评分百分比和

平均分。情境 1 和情境 2 中，两个案例主要在职业身份、居住年限上存在

着差异，两个案例所获得的上海地域认同评分相差不大，平均分分别为

2.6 和 2.9 分。较大的分数跳跃在于情境 2 和情境 3 之间，两个案例的平均

分相差了 2.2 分。从情境 2 和 3 的描述来看，两者相差的主要是有无上海

户口，“赵雷”拥有“上海户口”而“王燕”则没有上海户口。对于情境

4，绝大多数移民则给予了更高的评分，平均评分达到 6 分，非常接近最

高分 7 分。 

由此可见，在移民进行地域认同评价时，户籍信息会明显影响被访者

对于移民上海本地身份认同程度的评价。对于那些获得了上海户籍的移民，

被访者更倾向于评判他们为上海人。虚拟情境评价的结果，与李培林和田

丰（2012）早期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即本地户口是人们判定移民是否为

“本地人”的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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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民的上海本地身份认同程度 

表 2 汇报了对移民“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的回归结果，模型 1 至模

型 3 为序次 probit 模型，模型 4 为加入情境控制后的 CHOPIT 模型。 

表 2 中模型 1 的回归结果显示，移民在上海所持有的居住证件显著地

影响了移民的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相对于没有居住证的移民，拥有临时

居住证、居住证、本地户口的移民对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依次显著增加。

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增加了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等控制变量之后，发现移民

的居住证件类型仍然显著地影响其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考虑到移民在态

度回答层面的评判尺度偏误等问题，表 2 的模型 4 增加了四个情境案例得

分进行控制，并汇报了 CHOPIT 模型的结果。与模型 2 和模型 3 相比，居

住证件类型的系数降低，但是拥有本地户口和居住证居民仍然具有显著更

高的上海人身份认同程度。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在户籍改革后，移民获得上海户口或上海居住证，

能够显著地提升其对上海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移民对上海本地身份认同

程度，随着其居住证件所能够享受的本地公共服务大小依此增加。上海市

户籍改革采取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那些拥有上海居住证或户口的移民，

往往被认为对上海的发展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故而能够享受更多的市民权

利。移民通过自身努力或贡献为自己挣得了市民身份，也将试图通过认同

本地身份，以突出自己的社会阶层跃升，突出自己与本地居民的权利共同

体意识。 

（三）移民的地域身份认同类型 

为了进一步探究户籍改革对移民具体地域身份认同的影响，表 3 呈现

了对上海市移民具体地域身份认同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在模型 5

中，因变量参照组为“原籍认同”，关键自变量居住证件类型的参照组为

无居住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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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上海人认同程度的回归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oprobit oprobit oprobit CHOPIT 

居住证件类型     

上海户口 1.661*** 1.052*** 1.044*** 1.039*** 

 (0.059) (0.075) (0.076) (0.086) 

上海居住证 0.559*** 0.309*** 0.328*** 0.213** 

 (0.056) (0.063) (0.063) (0.073) 

上海临时居住证 0.239*** 0.157** 0.163** 0.070 

 (0.051) (0.052) (0.052) (0.058) 

自有住房产权  0.259*** 0.255*** 0.200** 

  (0.055) (0.055) (0.062) 

受教育年限  0.006 0.002 0.004 

  (0.006) (0.006) (0.007) 

人均家庭收入  0.001 0.001 0.005 

  (0.002) (0.003) (0.003) 

上海话水平  0.216*** 0.219*** 0.197*** 

  (0.022) (0.023) (0.024) 

上海朋友比重  0.156*** 0.154*** 0.107*** 

  (0.025) (0.025) (0.026) 

年龄  0.003 0.004* 0.002 

  (0.002) (0.002) (0.002) 

性别(男=1)  0.065 0.072 0.104* 

  (0.039) (0.039) (0.045) 

出生时户口(农业=1)  0.020 0.021 -0.112 

  (0.052) (0.052) (0.058) 

户口对认同的重要性   -0.089***  

   (0.011)  

虚拟案例 1    0.787*** 

    (0.150) 

虚拟案例 2    1.030*** 

    (0.150) 

虚拟案例 3    2.376*** 

    (0.152) 

虚拟案例 4    3.080*** 

    (0.155) 

样本数 3,269 3,269 3,269 3,269 

伪 R2 0.0927 0.117 0.125  

注：汇报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0.001, ** p<0.01, * p<0.05；居住证件

类型的参照组为“无本地居住证件”。篇幅有限，未汇报 oprobit 的切点和

CHOPIT 模型切点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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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上海市移民具体地域身份认同的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结果 

 模型 5 

 上海人认同 新上海人认同 无明确认同 

居住证件类型    

上海户口 4.297*** 3.504*** 1.967*** 

 (0.379) (0.234) (0.261) 

上海居住证 -0.650 1.115*** 0.192 

 (0.589) (0.165) (0.172) 

上海临时居住证 -0.753 0.704*** 0.069 

 (0.513) (0.147) (0.136) 

自有住房产权 0.692** 0.617*** -0.179 

 (0.248) (0.143) (0.164) 

受教育年限 -0.068* 0.003 -0.012 

 (0.028) (0.017) (0.017) 

人均家庭收入 -0.032 0.009 0.013 

 (0.018) (0.007) (0.007) 

上海话水平 0.783*** 0.191** -0.174* 

 (0.093) (0.060) (0.071) 

上海朋友比重 0.566*** 0.206*** -0.079 

 (0.109) (0.060) (0.066) 

年龄 0.030*** -0.014** 0.000 

 (0.007) (0.005) (0.005) 

性别(男=1) 0.167 -0.152 -0.198* 

 (0.196) (0.101) (0.094) 

出生时户口(农业=1) -0.362 0.049 -0.218 

 (0.218) (0.146) (0.145) 

户口对上海人认同的重要性 -0.046 -0.098*** -0.055* 

 (0.048) (0.028) (0.027) 

常数项 -7.377*** -2.276*** -0.541 

 (0.723) (0.384) (0.396) 

样本数 3,269 

伪 R2 0.270 

注：汇报回归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p<0.001, ** p<0.01, * p<0.05；因变量参

照组为“原籍认同”；居住证件类型的参照组为“无本地居住证件”。 

 

表 3 模型 5 结果显示，拥有上海户籍的移民显著地倾向于上海人身份

认同，拥有上海居住证或临时居住证的移民并无明显的上海人身份认同倾

向。与此同时，拥有上海户籍的移民同时也具有更为模糊的地域身份认同，

表现为无明确身份认同类别的发生比更高。这意味着移民在原籍认同与本

地认同间出现了张力，认同的模糊性相对其他类型的移民更大。尤为有趣

的是，拥有临时居住证、居住证和上海户口的移民相对于未有居住证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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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对“新上海人”身份认同的发生比显著更高，并且发生比随着居住

证件所能够享受的公共服务依此增加。这与刘雨婷（2021）的研究一致，

即落户之后，知识型移民和技术型移民在许多领域都颇具竞争力，落户定

居的移民获得了合法的“地域身份”，“新上海人”“新北京人”成为新

的地域身份认同标签。 

六、研究结论以及政策意涵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一步促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时代背景下，本文讨论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移民实现本地身份认同、融入城

市社会所产生的作用。通过使用“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UNS）数据进

行实证检验，证实了移民获得本地户籍或居住证之后，将提升其本地身份

认同，促进其城市社会融入。 

第一，户籍制度是影响移民城市社会融入的制度性门槛，户籍制度改

革有助于促进移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入。户籍划定了城市的市民身份，规定

了哪些人能够在城市享有完整的市民权以及哪些人无法均等享受城市公共

服务。“本地户口算本地人”的观念被移民内化，成为其地域身份认同的

判定依据。第二，户籍制度改革后，户籍政策放宽使得一部分移民能够获

得本地户籍，而居住证则能够赋予移民部分市民权益，从而有助于推动移

民均等化地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移民的城市融入。

移民通过居住证享受城市的部分市民权益，弥合了其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权

利差距，增进了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第三，“新本地人”的身份是移民

本地身份认同的特别建构，户籍制度改革后获得一定本地公共服务权益的

移民，往往倾向于构建并认同“新本地人”的身份。总而言之，本研究通

过构建不同居住证件连续统，从居住证件类型差异和公共服务权益差异的

角度，讨论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移民城市身份认同的促进作用，弥补了之前

文献要么单独讨论户口要么单独讨论居住证的缺憾。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党中央再一次强调了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可及性”。在该决定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一方面是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之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之保障。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之间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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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本文的研究发现印证了公共服

务均等化对移民市民化的积极影响。也即，基于户籍制度改革所推动的公

共服务均等化，能够有效促进移民的本地身份认同，促进移民的城市社会

融入。换言之，移民能够享受更多的城市公共服务权利之后，其对迁入城

市的融入感才会更深。 

通过对上海的移民融入研究发现，适度放开户籍管制并给予外来移民

更为完整的公共服务权利，能够吸引外来移民并增进移民在本地的融入。

当前，各个主要城市在调整人口结构时，往往通过给予户口的方式吸引人

才。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居住证制度作为对户籍制度的补充，能够在维系

原来户籍制度利益结构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移民的市民权利。城市政

府应推动移民落户或申领居住证，从而推动本外地居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政策层面，赋予移民与其贡献相适应的市民权利，使移民能够享受更多

的公共服务，是加快城镇化和市民化，促进移民融入城市的有效方法。在

户籍制度壁垒逐渐破除之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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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郊区就通勤更久吗？中国大都市的

空间布局、住房可负担性与通勤时长 

叶一舟  李佳蓉  张奕* 

 

摘要：城市化带来的长时通勤是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近年来，

中国城市经历了巨大变迁，传统单位制的瓦解和房地产市场的改革使得大

城市的职住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空间上职住分离的矛盾也随之日渐突

出。本文以中国四个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例，使用 2022

年北上广深电话调查的数据（N=5,482），探讨了不同城市发展模式中居

民的居住安排对其通勤时长的影响模式差异。本文发现，城市空间布局和

住房租售可负担性差异共同塑造居民居住安排与通勤时长的关系：在郊区

主要用作居住功能的就业单中心城市（北京），居住于市郊会显著增加通

勤时长；在住房租售可负担性差异大的城市（深圳），购置房产往往会导

致通勤时长的增加。本文认为，就业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和提供可负担

性高的住房资源能有效减少通勤时长，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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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Living in the Suburb Necessarily Suffer Longer 

Commute?   Spatial Pattern, Housing Affordability, and 

Commuting Duration in Chinese Megacities 

YE Yizhou, LI Jiarong, ZHANG Yi 

 

Abstract: The issue of prolonged commuting, a byproduct of rapid urbanization, 

represents a critical challeng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ubstantial transitions occurring in job-housing relations within Chinese 

megacities, prompted b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raditional danwei system and the 

advent of housing marketization reforms. Consequently, the spatial separation of 

employment and housing has become progressively conspicuous. This research 

employs data from a 2022 telephone survey (N=5,482) of four megacities in 

China—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to examin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s of residents' living arrangement on their commuting 

durations within different spatial pattern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spatial arrangement and housing affordability influences the 

relation between residents’ housing choices and commuting durations. In 

employment monocentric cities with residential functions concentrating in the 

suburbs (e.g., Beijing), living in the suburb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commuting 

duration. In cities with disparities between rental and home-ownership 

affordability (e.g., Shenzhen), property own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extended 

commuting durations. This research posits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ployment polycentric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provision of affordable 

housing resources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commuting durations, thereby 

enhancing th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Keywords: Commute Duration, Living Arrangements, Spatial Pattern, Housing 

Afford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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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中，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空间快速膨胀、城市布局

不断重构、职住分离加剧等过程带来了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其中长时

通勤已成为全球各大城市亟待解决的“城市病”之一（Li et al.，2021；

Pucher et al.，2007；Woodcock et al.，2007；Gordon et al.，1991；冯健、

周一星，2004）。以北京、上海 、广州 、深圳为代表的中国都市也不例

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会传统的“单位制”逐渐瓦解，职住关系发生

了改变。进入 21 世纪后，土地财政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城市建设

愈发受市场因素影响乃至主导，快速的空间重构进一步加剧中国大城市的

职住分离，使其居民承受越来越大的通勤压力（Ta et al.，2017）。《中国

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底，我国 44 个主要城市中超

过 1,400 万人正在承受极端通勤之苦，其中一成以上每日平均通勤时间超

过一小时，而且绝大多数城市的居民平均通勤时间呈现继续增加的趋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等，2022）。首

都北京是全国极端通勤人口最多的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等几个“一线

城市”也面临着较大的通勤压力。 

通勤问题对城市及其居民均有重要影响。自九十年代起，西方学者便

对通勤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期改善交通环境、缩短居民通勤距

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参见 Niedzielski et al.，2015；Horner and Mefford，

2007；Gordon et al.，1991 等）。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普遍的

长时间通勤与道路拥堵、能源消耗、空气污染、温室效应等社会、环境问

题密切相关（Sultana and Weber，2007）。大量文献亦证实，长时间通勤

不仅会影响通勤者的身体健康，使得极端通勤者更易患上肥胖（Lindström，

2008；Frank et al.，2004）、失眠（Walsleben et al.，1999）、疲劳

（Lyons and Chatterjee，2008）等生理疾病，也会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心理

压力，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Roberts et al.，2011）。因此，

理解通勤问题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中西情境有别，其城市通勤时长的影响因素亦存在较大差异（Ta 

et al.，2017），因此需要针对中国城市通勤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一方面，

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大量市郊地区被开发为居住区，其中不少在交

通可达性上较差（Cao et al.，2018；Kong et al.，2021）；另一方面，过去

二十年间土地财政模式影响巨大，我国大城市房价持续高速上涨，住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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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性普遍较低（Fang et al.，2016；Wang and Hui，2017）。因此，中国

经验对于通勤领域经典的“居住-通勤”抉择（Alonso，1964）有重要的补

充完善作用。近年来，我国相关领域的学者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等大数据对

一线城市的通勤现象进行了分析探讨。但受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目前针

对中国大城市通勤现象的研究往往基于单个城市的分析，尚缺乏多个城市

之间模式差异的对比研究，无法反映我国大城市居民面临的通勤问题的模

式差异。同时，对于影响居住安排抉择的城市宏观特征亦少有讨论。 

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利用 2022 年北上广深四城市调查数

据，从城市化角度具体探讨居住安排对个人通勤时长的影响。下文将首先

综述过往探讨空间布局和住房可负担性对通勤时间影响的研究，并针对四

城市发展模式的差异展开对比，进一步提出本文的具体研究问题及假设。

其后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居住安排对通勤时长的影响并展开

讨论。 

二、空间错配、居住安排与通勤问题 

通勤时长被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直接影响，居住安排包括居于何处

与是否租住，通常建立在城市空间布局与住房可负担性之上。下文将分别

综述空间错配视角下四城市的通勤差异和住房可负担性对个人通勤时长的

影响。 

（一）空间错配视角下的通勤差异 

上世纪 40 年代开始，美国城市中大量工作机会从城市中心迁移到郊

区，而处于社会中低阶层的大部分有色人种却被迫留在了城市中心地区。

美国学者 John Kain 基于芝加哥和底特律的情境，提出了空间错配（Spatial 

Mismatch）这一概念，发现城市的郊区化和居住隔离是造成居住在内城的

有色人种失业率高、收入低且遭受过长时间通勤的主要原因（Kain，

1968）。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便受到了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

不断扩展完善，以解释内城居住的相对弱势群体（如非洲族裔、新移民、

低收入群体以及妇女等）的社会问题（Preston and McLafferty，1999； 

Blumenberg and Ong，1998；Pugh，1998；Holloway，1996）。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迅速城市化及持续的城市更新过程导致大规模的

城市空间重构。同时，不合理的城市扩张策略及普遍的郊区住宅建设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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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职住分离、极端通勤等“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在此背景下，空间

错配的理论被引入我国，并逐渐被应用在地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多个

领域（周江评，2004；金舒衡等，2022），一线超大城市的极端通勤问题

成为了城市研究热点之一。 

在北京，职住空间错位造成了城市边缘地带的居民往往需要跨区通勤

（王蓓等，2020；Wang et al.，2011；徐涛等，2009），且通勤距离在不

同的年龄、职业与教育水平分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Yao and Zheng，2014；

孟繁瑜、房文斌，2007）。北京市职住分离模式来源于经济和制度的双重

驱动：经济上，居民无力负担中心城区的高昂房价；制度上，城市中心城

区的更新建设迫使内城的原有居民不得不搬迁至配套设施及就业机会都相

对贫乏的城郊（Yao and Zheng，2014）。 

上海由于近年来宝山、嘉定、松江等各市郊新城的密集经济活动和良

好发展，其职住状况相对较佳，分离程度较轻（钮心毅等，2017；Xiao et 

al.，2021a）。但与北京类似，上海居民的职住分离程度也因收入、教育

程度、户籍情况、房屋产权而异，高教育、高收入者通勤时间更长，且通

勤时长的影响因素在城区与郊区存在差异（李甜甜、孙秀林 ，2022）。 

广州的通勤则以行政区划内部为主（Li，2010），与北京跨区通勤为

主的模式形成明显差异，且受个人因素影响较少，而受到居住地的用地类

型及区位影响更多（周素红、闫小培，2006）。而深圳的通勤境况在中国

四个一线城市中水平最好，其职住较为平衡，各通勤社区内均有一定数量

的工作岗位（Yang et al.，2018），且市郊有着更好的职住平衡程度

（Zhou et al.，2018），有效降低了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长。 

（二）住房可负担性与通勤境况 

在经典的单中心城市住房选择模型中，消费者在居住房屋的质量与潜

在通勤成本之间权衡居住位置的偏好：即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如果选择

市中心繁华地段且靠近工作地的住房，则需要牺牲居住舒适度；而如果希

望享受宽敞的居住环境，则只能够选择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住所，且可能

需要承受较长的通勤时间（Alonso，1964）。基于这一经典理论，学者展

开了大量关于住房可负担性（Housing Affordability）和通勤距离/通勤时

间的关系的研究（Blumenberg and Wander，2022；Blumenberg and King，

2019；Schleith and Horner，2014）。一方面，美国城市中心高昂的房价造

成了有色人种及低收入群体在郊区聚集，加剧了居住隔离（Kneebone，



城市空间、住房与通勤，北上广深 

113 
 

2019；Howell and Timberlake，2014；Pfeiffer，2012）；另一方面，由于

大量工作岗位集中在城市繁华区域，因此被迫居住在市郊的弱势群体也往

往遭受着每日的极端通勤。Blumenberg 和 King（2019）发现，虽近年来低

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都有所增加，但低收入群体的通勤距离

增加主要因无法负担大都市地区不断上涨的租金而被迫迁往远离工作地点

的社区造成。Blumenberg 和 Wander（2022）在洛杉矶和圣贝纳迪诺两个

城市的研究同样证实了较差的住房可负担性与较长的通勤距离具有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由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型，城市空间组织

模式也随传统“单位制”渐趋瓦解而发生了显著变化（柴彦威等，2011）。

随着土地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逐渐形

成了以地价为基础的城市土地功能分区。这一制度性的改革带来了两个主

要后果：一是大城市经历了产业空间重构和迅速扩张，提供大量就业岗位

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于繁华的都市区，而新建居民区大部分位于地价相对

较低的城市边缘，郊区化显著增加了城市居民的普遍通勤时间（Yang，

2006）。二是随着房地产市场化转型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期的住房福

利制度逐步解体，房地产开发商取代政府成为城市住房供应的主体（Wu，

1996）；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居民的居住迁移率不断上升（Huang and 

Deng，2006），居住成本在居民住房选择的过程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郑思齐、曹洋，2009），对租房居民而言，低成本的住房资源也能有

效削弱其职住场所可能的空间隔离（Zhou et al.，2019）。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于住房可负担性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有所关注，

但目前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单一的城市如北京（郑思齐、曹洋，2009）、上

海（钟喆、孙斌栋，2012）和广州（刘望保、侯长营，2014）等，城市间

比较研究则仍较匮乏。本研究将横向对比北上广深四个中国一线城市的差

异，探讨在不同住房可负担性语境下，居民的居住安排会如何影响其通勤

时长。 

综上所述，与西方因种族歧视和居住隔离引起的空间错配和职住失衡

不同，我国大城市的职住分离状况主要受制度和经济双重因素的影响。一

方面，在近年来的大规模城市化及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城市扩张的速度远

远大于市郊配套产业及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如北京等城市在郊区并未创

造足够的工作岗位，使郊区演变为“睡城”。另一方面，在城市土地有偿

使用制度建立及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下，部分居民难以负担市中心的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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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和租金，不得不在远离工作岗位的郊区居住，每日承受长距离长时间

通勤的困扰。但上述研究均只针对单一城市，尚缺乏城市间的比较研究。

因此本文将综合对比各城市空间错配程度，并探讨在不同空间错配情境和

不同住房可负担性下，个人的职住安排及其通勤后果。 

三、城市建设及其通勤后果：比较视角和研究假设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特大城市在城市建设策略上各有差异，

不同城市对于郊区的功能定位有异，对于非正式住房的治理也不一样。这

种城市建设的差异形塑了个人居住安排和通勤时长之间的关系。本节将聚

焦四城市在空间布局和住房可负担性的异同，参考既往研究及城市总体规

划，对比性地呈现本研究立足的具体情境。 

北京的空间结构与其同心圆形态的道路系统息息相关：五环以内的中

心城区由里到外分别承载了行政、高端服务业、商务办公及娱乐居住等功

能，而五环以外的市郊则集中了大量制造业及居住区 (Tian et al.，2010)。

与区域功能分化一致，北京的就业岗位呈单中心结构，四环以内的中心区

域占就业人数的 58.7%，且不少传统的单位部门难以搬迁。同时，主要的

居住空间（尤其住房改革后的新建部分）则分布在城区边缘和郊区 (Huang 

et al.，2015)。随着近年北京对非正式住房进行严格整治，1 中心城区低成

本的非正式住房资源不断减少，致使低收入流动人口大部分选择在郊区居

住 (Fang et al.，2015)。 

自 1990 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开始快速

增长，一系列的高新区建设及城市自然扩张使得人口和产业快速涌入浦东

以及各个郊区卫星城 (Walcott and Pannell，2006)。上海的郊区化策略一方

面强调新城功能完整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新城产业独特性，各有主导产业，

能提供合适就业岗位吸引高层次人才。2 在长期的新城发展战略下，上海

的城市空间在形态和功能上呈现明显的多中心结构 (Xiao et al.，2021b) ，

形成了多个居住和就业功能的城市次中心。由于长期作为租界的历史，上

海中心城区城市化水平较高，保留了大量老旧历史建筑；同时，建国后工

业重镇的定位也使得上海存在大量工人新村。这些老旧社区自新世纪以来

 
1.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详见《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 年至 2010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 

2.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详见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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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更新重建，使得上海在城区内——相比北京——存在相对充足的住房

资源，但由于上海的住房资源总体正式化程度较高，其居住成本也相对较

高。总体而言，上海的居住成本不及存在大量非正式住房（如“城中村”）

的广深低廉。 

表 1. 北上广深城市规划总结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城市规模 

(平方公里) 
16,410.54 6,340.5 7,434 1,997.47 

城市结构 

一核一主一副、

两轴多点一区 

一主、两轴、

四翼；多廊、

多核、多圈 

一个都会区、

两个新城区、

三个副中心 

两个城市主中

心，五个城市副

中心和八个组团

中心 

郊区发展 

策略 

保留第一产业、

承接部分第二产

业、建设居住功

能区 

发展一二产

业，推进产业

集聚升级，新

城建设特色支

柱产业 

长期发展制造

业，副中心相

对独立 

副中心地位相对

平衡，各有特色

产业 

产业分布 

高端第三产业集

中于城市中心，

郊区主要为第一

产业与部分第二

产业 

第三产业主要

位于内环，内

外环间布局高

端制造业，新

城也存在高端

产业 

城中心为第三

产业核心，新

城区与副中心

各有制造业与

新兴产业，郊

区有大量制造

业 

中心城区承载现

代服务业，其余

各区承担区域性

服务业、高新产

业、先进制造业 

非正式住房 

严格整治，防控

非正式住房出

现，清理减少现

存非正式住房 

保护性改造历

史建筑，逐步

重建工人新

村，未存在典

型非正式住房 

关键区域拆

建，大部分未

改造 

柔性整治，逐步

升级改造 

 

广州早期的城市化集中于中心城区，而 2000 年后的城市扩张则主要

由中心城区向外蔓延，但郊区（尤其是边缘的郊区）仍未实现完全城市化 

(Meng et al.，2020)。制造业在广州产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而可以提供

大量劳动岗位的制造业工厂主要分布于市郊区域 (Li and Liu，2016)，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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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也存在较多先进产业资源（如黄埔科技园区），亦为高素质劳动力提

供了就业机会。因此，虽广州的就业结构形态难称多中心，但其郊区也可

以提供不同层次的就业机会。就非正式住房而言，由于广州和深圳的中心

城区过往城市化程度低、近年城市化速度快，这两个城市存在大量 “城中

村”，即城市化区域内存在农村性质用地，且农村性质用地中建立起大量

密集的非正式住房。在非刚性的人口疏导和居住区改造政策下，3 城市中

心高密度的城中村为大量流动人口在市中心提供了低成本且交通便利的住

房 (Li et al.，2010；Li and Liu，2016)，使得低收入群体拥有更多的居住选

择（Chen and Yeh，2019）。 

与前三个城市不同，深圳的发展历史较短。但在 2000 年后，深圳郊

区扩张的速度远超广州，郊区相当大范围经历了城市化 (Meng et al.，

2020)，各副中心地位更为平衡，并且各有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无论从就

业还是居住形态上，深圳都已经形成了多中心的结构 (Xie et al.，2018；

Yang et al.，2018)。同时，与广州类似，柔性的综合整治下深圳的城中村

给流动人口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居民在市中心提供了大量居住资源 (Zhou et 

al.，2021) 。4 

横向比较，我们认为四个特大城市在城市中心形成密集的就业中心的

同时，其郊区定位、产业分布及非正式住房治理取向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见表 1）。根据城市就业空间结构和住房可负担性的差异，北上广深四

个城市可以被划分为四种类型（见表 2）：北京呈现单中心的就业空间布

局，且租售可负担性均低；上海呈现多中心的就业空间布局，但与北京同

样，租售可负担性均较低；虽然程度有差异，但从就业机会来看，广州深

圳均为多中心的空间布局，郊区存在较多就业机会，且共同地存在较多的

城中村（非正式住房，房屋所有者通常只有使用权而无交易权）。因为城

中村的存在及其对周边住房资源的影响，广深均呈现较高的租住房可负担

性，但由于可用面积的限制，深圳城市中心区域房价比广州明显更高。因

此，广州属于（弱）多中心、租售可负担性均较高的城市；深圳属于多中

心、租住可负担性高而购置房产可负担性低的城市，其选择自由度也因此

存在较大差异。 

 
3.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更新规划详见《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10）》、《广州市城

市更新总体规划（2015-2020）》。 

4.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城市更新规划详见《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10）》、《深圳市城

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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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上广深根据城市发展模式与租售可负担性差异的 2 × 3 分类 

 租售可负担性均低 低买房可负担性 

高租房可负担性 

租售可负担性均高 

就业单中心 北京 —— —— 

就业多中心 上海 深圳 广州 

 

根据既往研究，因为所居住城市的发展模式不同，居民的居住安排也

将有所差异，并进一步对其通勤时长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在下文的分析中，

本文将聚焦居民的居住安排对其通勤时间影响的城市间差异，探讨空间布

局和住房可负担性的情境性作用。基于表 2 的分类，我们提出关于不同城

市之间通勤差异的一系列假设： 

在典型就业单中心发展模式下的城市，就业机会主要集中于城市中心

区域。只要居住于郊区，无论是否拥有当前房产产权，都会带来更长的通

勤时间；而在就业多中心发展模式下的城市，郊区同样有大量各类工作机

会分布，居民居住于郊区既可能是为了临近工作地的主动选择，也可能是

出于居住成本考虑的被动选择，因此对通勤时间没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

我们提出假设 1： 

对于就业单中心城市的居民而言，住在郊区会增加通勤时长； 

从另一个维度来看，产权自身并不一定影响通勤时长，通勤时长主要

由选择自由度决定。在租售可负担性均较高或均较低的地方，租住与购置

房产的选择自由度差异不大，因此产权应不影响通勤时间；但在租住可负

担性高而购房可负担性低的地方，租住与购置房产之间的选择自由度存在

较大差异，买房者需要在区位与房价间作出更多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拥

有房产产权会增加通勤时间。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 

对于租售可负担性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而言，拥有当前住所产权会增

加通勤时长。  

除了各自独立地塑造通勤时长的影响模式，城市的空间布局和租售可

负担性差异还会存在交互作用。对于就业多中心城市而言，无论城市中心

区域或是郊区租住可负担性均较高，因此租住于郊区者以主动选择为主，

更有可能临近工作地；而在郊区购置房产者则更有可能选择了“以区位换

价格”，被动选择地承受离工作地更远的距离，从而使买房的成本更可负

担。因此对居住在郊区者而言，是否拥有产权应该显著地影响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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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者则应不存在明显的租售差异，其通勤时长均相

对较短。故有假设 3 如下： 

对于就业多中心且租售可负担性差异较大的城市的郊区居民而言，自

有产权者通勤时长较长，而租住者通勤时长较短。  

四、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数据来自“北上广深四城市电话调查”，该调查由上海大学数

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DUS）执行。调查于 2022 年 8-9 月进行，使

用上海电话号码进行抽样并通过电话进行访问，完成样本量为 7,182。但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通勤问题，只与全人口中的就业人口相关，故样本偏

误的影响一定程度上较低。该调查询问了受访者街道层级的居住地址，在

7,182 个受访者中，5,830 个受访者提供了可识别的街道地址。在去除通勤

时间极端值（6 小时或以上，共计 8 人）及变量有缺失的样本后，共 5,482

个受访者包括在本研究的分析样本中，其中北京 1,168 人、上海 1,607 人、

广州 1,286 人、深圳 1,421 人。 

本研究的关键因变量为每天往返通勤时长，在调查中这一问题的询问

精确到了分钟，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关键自变量包括是否居住于郊区与是

否拥有当前住房产权。住房产权变量的取值依据居民本人、配偶或父母是

否拥有当前住房产权而定。根据既往相关研究及政府规划文件，我们在街

道层级对城市中心区域与郊区进行了定义：北京五环以内区域，上海外环

以内区域，广州越秀、荔湾、海珠、天河四区所辖区域，深圳福田、罗湖、

南山三区及宝安、龙华、龙岗部分区域（Zheng et al.，2009；Tao et al.，

2022；Li  et al.，2010；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1）被我们界定为城

市中心区域（见图 1）。据此，我们为每个样本生成了指示是否居住于郊

区的虚拟变量。 

本文实证分析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是否有本地户口、党员身

份、婚姻状态、职业类别、受教育年数与年收入（万元）。 

在分析部分，我们将首先展示四个城市的描述性特征对比，接着使用

分组回归的方式呈现不同城市间居住安排与通勤时间的关系，随后在上述

基线模型中加入住房产权与居住位置的交互项，探讨住房产权与市郊间是

否存在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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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orldPop 2020 (Grid) 

图 1.北上广深中心城区范围及人口空间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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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结果 

如表 3 所示，从北上广深四城市的样本特征对比来看，四城市的样本

基本符合各城市的代表性特征，例如偏重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使得位于珠三

角地区的广州和深圳居民的年龄较北京和上海的要小，北京的公有部门就

业人数则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城市。在本研究的关键变量上，上海居住于郊

区与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均显著高于其他城市，郊区居住比例排序为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拥有住所产权比例排序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根据《2022 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四个城市的单程通勤

时长由高到低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5 分钟以内的单程通勤占比北

京最低，深圳最高，而 60 分钟以上的单程通勤北京最高，深圳最低（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等，2022）。以上结

果与表 3 中本研究的通勤时长对比结果一致。图 2 呈现了本研究数据中通

勤时长的分布，结果显示，其模式也与上述报告一致。广州、深圳居民的

往返通勤时长主要集中于一个小时内，而有相当比例的北京居民承受着长

时通勤。 

表 3.北上广深变量描述统计 

 全样本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通勤时长 
1.194 

(0.936) 

1.341 

(0.996) 

1.293 

(0.959) 

1.077 

(0.902) 

1.065 

(0.857) 

年龄 
35.191 

(9.196) 

37.122 

(9.702) 

36.254 

(9.475) 

33.056 

(8.583) 

34.336 

(8.465) 

受教育年数 
15.124 

(2.747) 

15.783 

(2.637) 

15.140 

(2.790) 

14.688 

(2.883) 

14.958 

(2.555) 

年收入(万元) 
16.022 

(8.927) 

17.255 

(9.030) 

16.012 

(8.650) 

14.267 

(8.570) 

16.608 

(9.227) 

男性 66.9% 64.7% 64.5% 69.5% 68.9% 

有本地户口 52.1% 56.2% 58.3% 47.0% 46.0% 

党员 20.4% 28.3% 20.3% 18.3% 15.7% 

已婚 61.0% 66.8% 65.0% 51.5% 60.2%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雇员 12.0% 17.2% 13.7% 9.5% 8.1% 

国有/公有企业雇员 13.9% 20.0% 15.8% 12.5% 8.0% 

私有企业雇员 54.8% 46.4% 56.6% 53.5% 60.7% 

雇主 6.9% 6.5% 4.1% 7.7% 9.6% 

自雇者 12.3% 9.7% 9.7% 16.7% 13.4% 

有住房产权 43.8% 48.1% 54.9% 39.6% 31.6% 

居住于郊区 52.7% 46.8% 58.1% 62.9% 42.1% 

样本量 5,482 1,168 1,607 1,286 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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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北上广深通勤时长分布图 

从表 4 的基线模型来看，既往研究中经典的“住房-通勤”选择在北

上广深四个中国一线城市中也有所体现。首先，我们关注居住于市郊这一

居住安排。在基线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居住于市郊与更长的通勤时间并

非存在必然联系。具体而言，只有在就业单中心城市（北京）的受访者中，

居住在市郊会增加约 10 分钟的通勤时长；而在就业多中心城市（上海、

广州、深圳）中，居住在市郊均不会导致居民的通勤时间增加，并且在深

圳的受访者中，居住在市郊能减少约 6 分钟的通勤时长。这一模式符合假

设 1，说明郊区居住状态对通勤时长的影响存在城市空间布局上的差异。

在多中心城市，对于主动选择居住于郊区的居民来说，这一居住安排更可

能是衡量了工作通勤后的结果，因此不会额外增加通勤时长；而在就业单

中心城市，市区工作机会高度集中但居住资源有限，被动选择式地居住于

郊区的居民会有着更长的通勤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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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分城市通勤时间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有住房产权 0.098 0.202*** 0.027 0.148* 

   (0.071) (0.059) (0.063) (0.058) 

 居住于郊区 0.168** -0.047 0.012 -0.106* 

 (0.059) (0.049) (0.052) (0.046) 

 年龄 -0.001 -0.002 0.003 -0.003 

   (0.004) (0.003) (0.004) (0.003) 

 男性 0.112 -0.050 -0.014 0.055 

   (0.063) (0.051) (0.056) (0.050) 

 有本地户口 -0.011 -0.058 0.079 0.084 

   (0.068) (0.057) (0.058) (0.056) 

 党员 -0.125 0.000 -0.114 0.068 

   (0.071) (0.063) (0.068) (0.064) 

 已婚 0.113 0.103 0.064 0.093 

   (0.072) (0.059) (0.061) (0.056) 

 受教育年数 0.052*** 0.058*** 0.043*** 0.037*** 

   (0.014) (0.011) (0.010) (0.011) 

 年收入(万元) -0.003 -0.001 0.006 0.001 

   (0.004) (0.003) (0.003) (0.003) 

就业状态 

(私企雇员为参照) 

    

政府部门/事业 

单位雇员 

-0.204* -0.263*** -0.064 -0.288*** 

(0.088) (0.074) (0.092) (0.085) 

国有/公有企业 

雇员   

-0.040 0.033 0.039 0.045 

(0.080) (0.068) (0.080) (0.084) 

雇主   
-0.409*** -0.187 -0.195 -0.303*** 

(0.122) (0.122) (0.100) (0.079) 

自雇者   
-0.486*** -0.115 -0.294*** -0.361*** 

(0.103) (0.083) (0.070) (0.067) 

常数项   
0.482 0.479* 0.261 0.546** 

(0.278) (0.217) (0.201) (0.203) 

样本量 1,168 1,607 1,286 1,421 

 R-squared 0.056 0.057 0.054 0.082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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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职业机会与居住资源的空间分布有助于理解城市间郊区影响模式

的差异。图 3 呈现了四个城市各区的职住比。从图中可以看到，四个城市

的核心区域均存在就业人口大于居住人口的情况，即每天有大量的非本区

居民需要通勤到核心区域。通常而言，0.8-1.2 的职住比被认为较为合理

（Cervero，1989），深圳的大部分区域均处于该区间。深圳在住房可负担

性较高的同时，在郊区也有着大量的工作机会。因此，深圳居住于郊区的

人口有更大比例可能是基于就业地点的主动选择。我们观察到深圳居于郊

区的居民通勤时间更短的现象也印证了这一推理。职住比低于 0.8 的区域

更多充当居住功能区，而职住比低于 0.5 的区域则属于典型的“睡城”，

即职业机会过少，无法吸纳附近的居住人口，导致该区域的居民每天需要

通勤到城市中心区域工作（Cervero，1989）。北京便是四个城市中典型的

睡城模式，由居住郊区与否主导了居住安排与通勤时间的关系。北京的就

业机会大量集中在中心城区，而郊区原有的大量工业企业均已搬离，现主

要承担居住功能。在这种高度职住分离的格局中，大量住在市郊的人口需

往中心城区通勤工作，因此居住在郊区增加了通勤时长。 

然后，我们分析住房产权与通勤的关系。在上海和深圳，拥有住房产

权的居民都面临着更长的通勤时长，相较租房的居民，上海与深圳拥有当

前住房产权的居民通勤时间分别延长了 12 分钟和 9 分钟，这一发现部分

符合假设 2，一方面，租售可负担性存在较大差异的城市（深圳）的居民

的确会因为拥有住房产权而承受更长的通勤时间，另一方面，虽然上海的

租售可负担性均同样较低，但其居民亦会因为拥有当前住所产权而增加通

勤时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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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职住比 = 经济普查法人单位就业人口/统计年鉴 18-65 岁常住人口数量； 

2.广州的从化及增城区存在大量非法人单位就业人口，故职住比较低。 

数据来源：第四次经济普查、2018 年各城市统计年鉴 

图 3.北上广深各区职住比 

北京 上海

±
0 20 4010

Kilometers

广州 深圳

职住比
< 0.50
0.50 - 0.80
0.80 - 1.20
> 1.20 



城市空间、住房与通勤，北上广深 

125 
 

深圳有产权居民较租住居民通勤时间更长，印证了本文提出的“租售

可负担性差异是影响通勤时间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而上海的通勤时长

主要受到了住房产权的影响而非居住于郊区与否，这一规律主要由其居住

空间规划的长期历史造成。在建国后一直到住房市场化改革之前的上海，

可用住宅的供应区域是居民选择住房的决定因素，浦西中心城区存在大量

的单位宿舍、工人新村等各类住房。5 随着浦东新区发展，不少浦西的企

事业单位亦迁至浦东。因已有房产者居住灵活度相对较低，故更可能承担

较长的通勤时间。而于市郊购房者更多属于“新上海人”群体，市郊住房

可负担性相对较高，这部分群体作出了“住房-通勤”中偏好住房的取舍。

两相结合，上海就呈现了有房产者通勤时间久于租房者的模式。 

在北京，拥有当前住房产权与否与通勤时间的关系不显著，产权的作

用让步于郊区与中心城区的巨大功能差异。而在广州，产权与市郊都不是

通勤时长的显著影响因素，这都符合前文提出的假设 2，即住房产权与通

勤时间的关系受所在城市租售可负担性差异影响甚大，租售可负担性差异

小的城市，拥有产权与否更不倾向于影响通勤时长。图 4 呈现了四城市根

据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调整后的房价对比，可以看到，从购置房产角度来

看，广州的住房可负担性最高，其他三个城市房价均较高，故住房可负担

性均较低。广深城市中心区域存在大量城中村（Li et al.，2010；Li and Liu，

2016；Zhou et al. 2021），为租住者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居住资源。6 加之广

州城市外缘区域聚集着大量的制造企业，因此部分郊区居民的工作地不在

中心城区，并不需要往中心城区通勤，故居住地的效应也不显著。 

 
5.  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 年--2000 年》《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 年--2020 年》，浦

西承担重要的居住功能。2005 年中心城市规划新建住宅用地中，浦西的面积为 3,500 公顷，浦

东为 1,950 公顷。而 2020 年这一数字对于浦西和浦东分别为 7,000 和 3,600 公顷。 

6. 由于城中村中存在大量非正式居住形态，如隔断房、群租房等，无法在租房平台上找到此类房

源，因此租房价格的差异无法被大数据准确反映，故本文不提供租房价格地图。但基于过往研

究与本文作者的实地走访均可观察到城市中心区域大量廉价城中村租房资源的存在。在广州石

牌村（位于天河商业中心附近），城中村租住价格约为 600 元/12 平方，而在临近小区，租价则

约为 3,000 元/30 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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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调整房价 = 街道小区平均房价/（本市平均年收入/北京市平均年收入）； 

2. 广深城市中心区域存在大量城中村，其租价相较附近商品房售价不成比例地更低 

数据来源：链家、各城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 4. 北上广深各街道房价差异 

北京 上海

±
0 10 205

Kilometers

广州 深圳

调整房价（元/平方米）

无数据
< 27779.28 
27779.28 - 44588.95
44588.95 - 75201.66
> 75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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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于郊区与住房产权并不一定独立影响通勤时长，根据我们前文的

研究假设分析，这两个因素对通勤的作用可能会相互影响。表 5 呈现了加

入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在该模型中北京、上海、广州的居住安排与通勤

时长仍保持上文所述关系，结果呈现出来的模式与基线模型大致相同。而

在深圳的样本中，加入交互项后，产权的影响不再显著，而产权与郊区的

交互项则呈现出正向显著作用，这一发现符合假设 3，即对于在就业多中

心且租售可负担性差异较大的城市（深圳）的郊区居民，有产权居民通勤

时间较长，而租住居民通勤时间更短。深圳的结果显示，对于居住于城市

中心区域的居民来说，有无住房产权并不影响通勤时长。但对于居住于城

市郊区的居民来说，若其拥有房屋产权，相较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域的人，

这个群体要承受约 12 分钟的更长的通勤时间；若其租住于郊区，则能节

省约 13 分钟的通勤时长。虽然大量城中村的存在为深圳城市中心区域提

供了丰富的可负担性高的租住资源，但这部分住房大多属于小产权房，在

交易上有较大限制，并未能改变中心城区商品房供应较少，价格较高，购

房负担性低的情况。因此，就租房可负担性而言，深圳城区郊区差异相对

较小，而就购房而言，深圳城区郊区则差异较大。这是因为深圳郊区也聚

集了大量的科技制造业企业，如著名的电子零部件加工企业“富士康”等，

其员工大多来自外省市，更倾向于选择居住在厂区宿舍或是租住在周边区

域。因此，深圳郊区居民的租住行为更多属于基于工作地的主动选择，而

在郊区购置房产则更多属于“住房-通勤”的抉择中选择妥协更长通勤时

间后的行为。 

为了更清晰地对比四城市居住安排与通勤时长的关系，我们将核心自

变量的影响总结如表 6。通过四个城市居住安排与通勤时长关系的比较，

本文发现通勤时长与居住安排的关系受城市发展模式历史、产业布局、房

地产市场与居民住房可负担性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般而言，职住分离

程度较高的城市会导致郊区与城市中心区域的居民在通勤时长上产生分异，

而郊区就业机会丰富的城市则无显著差异。房地产市场供应充足和租房可

负担性高的城市中，通勤时长受产权状态影响较小。同时，高昂的房价可

能导致新购房者被动地选择居住于市郊地区，进而增加通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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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分城市通勤时间影响因素回归结果（住房产权与郊区的交互作用）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有住房产权 0.146 0.191* -0.014 -0.008 

   (0.090) (0.081) (0.091) (0.069) 

居住于郊区 0.215** -0.057 -0.014 -0.227*** 

 (0.080) (0.073) (0.067) (0.054) 

有住房产权×居住于郊区 -0.101 0.018 0.064 0.409*** 

 (0.115) (0.096) (0.104) (0.098) 

年龄 -0.001 -0.002 0.003 -0.002 

   (0.004) (0.003) (0.004) (0.003) 

男性 0.110 -0.050 -0.013 0.050 

   (0.063) (0.051) (0.056) (0.049) 

有本地户口 -0.012 -0.058 0.080 0.080 

   (0.068) (0.058) (0.058) (0.055) 

党员 -0.126 0.000 -0.112 0.067 

   (0.071) (0.063) (0.068) (0.063) 

已婚 0.113 0.103 0.065 0.095 

   (0.072) (0.059) (0.061) (0.056) 

受教育年数 0.051*** 0.058*** 0.043*** 0.037*** 

   (0.014) (0.011) (0.010) (0.011) 

年收入(万元) -0.004 -0.001 0.006 0.001 

   (0.004) (0.003) (0.003) (0.003) 

就业状态(私企雇员为参照)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雇员 -0.201* -0.263*** -0.062 -0.295*** 

   (0.088) (0.074) (0.092) (0.084) 

国有企业/公有企业雇员 -0.035 0.033 0.041 0.052 

 (0.080) (0.068) (0.081) (0.083) 

雇主 -0.407*** -0.188 -0.196* -0.304*** 

   (0.122) (0.122) (0.100) (0.079) 

自雇者 -0.487*** -0.115 -0.292*** -0.374*** 

   (0.103) (0.083) (0.070) (0.066) 

常数项 0.471 0.486* 0.278 0.579** 

   (0.278) (0.220) (0.203) (0.202) 

样本量 1,168 1,607 1,286 1,421 

 R-squared 0.056 0.057 0.055 0.094 

注：(1)括号内为标准误；(2)*** p<0.001, ** p<0.01,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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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居住安排对通勤时间影响的模式总结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有产权 / + / + 

居住于郊区 + / / - 

有产权 / + / / 

居住于郊区 + / / - 

有产权× 居住于郊区 / / / + 

注：/表示该变量估计系数不显著，+表示正向显著，-表示负向显著。 

六、结论与讨论 

通勤是当代都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在城市间存在差

异还受到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的影响。个人特征对通勤行为的影响也因不同

的城市情境而有所差异。本研究以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为例，横向比较四种不同空间布局的城市中个人居住安排如何影响

通勤时长，为城市区域发展模式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提供了证据。 

基于 2022 年北上广深电话调查数据，本研究发现，在不同的城市空

间布局和租售可负担性背景下，居住安排对居民通勤时长的影响具有显著

的异质性。在控制了个人经济社会特征的情况后，只有当居住于郊区是一

种被动选择时，这一居住安排才会增加通勤时长。在就业空间结构呈现单

中心形态的城市，工作机会高度聚集于中心城区。但由于中心城区缺乏足

够的住房资源，大量人口只能居住于郊区并往市区通勤上班，被动承受着

漫长的通勤时间。而在就业多中心发展的格局中，郊区同样存在较多的工

作机会，且居住成本较低。此时，居住于郊区以居民的主动选择为主，这

种情况下居于郊区会带来更短的通勤时长。 

除了郊区发展的策略，住房的可负担性也使居民的居住安排对于通勤

时间的影响产生差异化效应。住房的可负担性可被分解为购房与租房两个

维度，两个维度综合地决定居民的通勤时长影响模式。当租房与购房均成

本高昂，可负担性较低时，无论租房或购房，居民都要对“住房-通勤”

作出妥协，是否拥有产权不会影响居民的通勤时长；在两者可负担性均高

时，情况亦然，由于居民均相对容易居住在工作地附近，产权不应存在影

响。而在购房与租房的可负担性存在差异时，居民的居住决策会存在选择

自由度上的差异，租房者需要妥协的程度更低，更容易临近工作地居住，

因此其通勤时间会显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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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发现对优化通勤体验、减少通勤时长、建设“以人为本、通

勤友善”的城市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北上广深作为中国四个一线城市，其

发展模式和经验对中国其他城市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而中国作为一

个社会经济迅速崛起且历经剧烈变迁的发展中国家，其经验也可以为其他

发展中地区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以提高城市发展质量和居民福祉。在

城市人口日益增加的今天，居住郊区化趋势无法阻挡，但不合理的空间布

局会对城市发展与居民福祉造成负面影响，导致城市职住失衡，居民被迫

承受长时间的通勤。有鉴于此，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者应关注居民通勤的

影响因素，并采取相应措施。具体来说，城市规划与政策制定者应推动就

业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优化城市产业空间布局，提高城市职住平衡；

同时，城市持份者应采取措施优化住房供应，提高住房可负担性，并提供

多样化的住房类型以满足不同需求。 

本文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每个城市居民的通勤时间除了受到城

市空间布局和住房可负担性影响外，可能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深圳与其

他三个城市在城市规模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认为不应当对四个城市——

尤其深圳与其他三个城市的绝对通勤时间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但我们认

为本文所关注的城市内部通勤影响模式的差异仍具有其意义，因为四个城

市规模上的差异不影响对其内部通勤时间影响因素的探讨，所以本研究的

发现在通勤影响模式的比较上仍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在探讨通勤时长差异的过程中，也引发了一些与文章相关的议题。

首先，本文主要关注了当下城市空间布局与住房可负担性差异的情境。然

而，当下的格局由过往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历程所形塑，未来的研究可以关

注纵向的城市演变与通勤变化；其次，通勤问题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生

活满意度等主观态度密切相关。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

同城市居民通勤时长对其主观态度的影响模式差异。再次，通勤方式选择

对通勤时长的影响值得关注。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城市空间布局和住房可负

担性等因素对通勤时长的影响，但通勤方式（如自驾、公共交通、自行车

等）同样可能对通勤时长及其后果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大型城市的轨道交

通发展与居民居住安排值得特别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城市的

通勤方式选择对通勤时长的影响，以及通勤方式如何与城市化模式、空间

结构等因素相互作用。最后，本文以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为例，但中国

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同样面临着通勤问题。后续研究可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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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线、三线等城市，以揭示不同城市发展阶段、规模和特点下的通勤问题，

为更多城市的交通和城市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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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 
（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 

由香港科技大学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Applied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CASER）主持，旨在建立一个关于家庭与个人的

长期追踪调查数据库，用于研究和监测香港社会经济的变迁及其对人民生

活的影响。项目于 2009 年启动，2011 年完成第一期调查，至 2019 年间先

后完成四轮入户追踪调查；

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又

进行了三轮在线（辅以电话）

追踪调查及一轮新增样本调

查。项目抽样设计充分考虑

“街区效应”，搜集的信息涵盖家庭和个人两个层面，涉及住房、教育、

医疗、社会流动、移民融入、人口老龄化等重大社会民生问题，对于了解

香港过去十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变迁，研究相关议题，把握时代脉搏，提

供了重要数据库。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  
（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由 CASER 和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Center for Data and 

Urban Sciences , CENDUS）联合设计，CENDUS 负责执行。该项目为

HKPSSD 的姐妹篇，研究设计借鉴其成功经验，为双城乃至多城比较研究

提供可能；项目结合上海实际，充分考虑社区的空间效应，突出空间结构

和社区环境对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影响，搜集包括“社区、家庭、个人”多

层次追踪数据；同时尽可能结合各种行政数据，为大数据分析留下接口。

项目于 2014 年启动，至

2017 年先后完成第一轮村居、

住户和社区观察调研；2019

年完成第二轮追踪调查；

2020 年新冠疫情以后，又进

行了多轮在线（辅以电话）追踪调查。项目在目前国内外单个城市调查研

究中设计最复杂、样本量最大，调查涉及当前国内社会民生问题的重要方

面，包括住房、就业、社会流动、健康与医疗、移民融入、老人照顾和子

女教育等，为研究中国都市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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